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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９６）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苏州莱

茵电梯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德圣米高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永大电

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爱登堡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市

嘉定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康力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菱王电梯有限公司、优耐德电梯有限公司、森赫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东方富达机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依萍、罗志群、陈凤旺、李云波、裴肖、朱维良、郭贵士、沈毅君、李稢、阮海雷、

郭维忠、李起耘、李刚、顾楠森、唐志荣、周国强、陈俊、王琪冰、贾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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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通则

根据ＧＢ／Ｔ１５７０６，本标准属于Ｃ类标准。

本标准的范围中，指出了本标准所适用的机械以及所涵盖的危险、危险状态和危险事件的程度。

当本Ｃ类标准的要求与Ａ类标准或Ｂ类标准中的要求不同时，对于已按照本Ｃ类标准设计和制造

的机器，本Ｃ类标准中的要求优先于其他标准中的要求。

本标准以保护人员和货物为目的规定斜行电梯的安全规范，防止发生与斜行电梯的正常使用、维

护、检查或紧急操作相关事故的危险。

０．２　考虑的因素

已考虑了各种类型的斜行电梯由于下列结构的构造（土建工程）、倾斜角和外部因素所引起的相关

的风险与危险，例如：

ａ）　大的外向开口；

ｂ）　在井道内行走的可能性；

ｃ）　门的布置；

ｄ）　运载装置制停时的减速度的水平分量。

可以在井道内行走和轿顶可以用作维护工作区的情况，保护工作人员和从轿厢撤离的相关方法是

不同的。

０．３　原则

制定本标准时，采用了以下原则。

本标准未重复列入适用于任何电气、机械及包括建筑构件防火保护在内的建筑结构的通用技术

规范。

然而，有必要制定某些为保证良好制造质量的要求，因为它们对斜行电梯的制造商而言可能是特有

的要求，或者因为在斜行电梯使用中，可能有较其他场所更为严格的要求。

本标准给出了斜行电梯所安装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最基本的要求，国家相关的建筑结构等法规也不

可忽视。

受此影响的典型条款是机房高度、滑轮间高度及其入口尺寸的最小值的规定。

当部件因重量、尺寸和（或）形状原因徒手不能移动时，则这些部件应：

ａ）　设置可供提升装置吊运的附件；或

ｂ）　设计成可与吊运附件相连接（如：采用螺纹孔方式）；或

ｃ）　具有容易与标准型的提升装置缚系连接的外形。

本标准尽可能仅规定所用材料和部件应满足斜行电梯安全运行的要求。

０．４　假设

本标准的内容是基于人员能独立使用斜行电梯的假设。

买方和供应商（安装者）之间就下列内容进行协商，并达成了一致（参见附录Ｏ）：

ａ）　斜行电梯的预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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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环境条件；

ｃ）　土木工程问题；

ｄ）　与安装地点有关的其他事宜（如：高压电线、桥梁、危险建筑和天然障碍等）；

ｅ）　与救援相关的事项。

已考虑组成一部完整斜行电梯的每个零部件的相关风险，并制定了相应要求。

零部件：

———按照通常工程实践和计算规范设计，并考虑到所有失效形式；

———具有可靠的机械和电气结构；

———由足够强度和良好质量的材料制成；

———无缺陷。

不使用有害材料，例如石棉。

零部件具有良好的维护并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尽管有磨损，仍满足所要求的尺寸。

在预期的环境影响和特定的工作条件下，所选择和配置的零部件不影响斜行电梯的安全运行。

尤其对于客户和供应商认可的极限温度，材料和元件的选择应特别注意保持其特性，如钢铁的冲击

强度、塑料的硬度和性能、电气元件的功能、油的黏度等。

承载支撑件的设计能保证在０～１００％额定载重量再加上设计允许的超载（见５．１１．２．５．２）的载荷范

围内斜行电梯的安全正常运行。

本标准对于电气安全装置（见５．１１．１．２）的要求是，若电气安全装置完全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则其失

效的可能性不必考虑。

当使用者按预定方法使用斜行电梯时，对因其自身疏忽和非故意的不小心而造成的危险应予以

保护。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者可能做出某种鲁莽动作，本标准没有考虑同时发生两种鲁莽动作的可能性和

（或）违反使用说明的情况。

如果在维修期间，使用者通常不易接近的安全装置被有意置为无效状态，此时斜行电梯的安全运行

无保障，则需遵照维修规程采取补充措施来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假定维护人员受到指导并按规程开展工作。

本标准相关条款中给出了水平力和（或）能量：

———通常一个人所能施加的静力为：３００Ｎ；

———因冲击产生的能量取决于可能发生撞击的斜行电梯部件。如果没有其他规定，则撞击所产生

的力为：１０００Ｎ。

除了下列各项外，根据良好实例和标准要求制造的机械装置，在无法检查的情况下，将不会损坏至

濒临危险状态。考虑下列机械故障：

———悬挂装置的破断；

———曳引轮上曳引绳失控滑移；

———辅助绳、链条和皮带的所有连接的破断和松驰；

———参与对制动轮（或盘）制动的机电制动器机械零部件之一失效；

———与主驱动部件和曳引轮有关的零部件失效；

———钢丝绳离开滑轮，以及倾斜角变化的情况下离开滚轮；

———绳运行的卡阻；

———运载装置的卡阻或脱轨。

运载装置从最低层站自由坠落，在撞击缓冲器之前，允许安全钳有未起作用的可能性。

当运载装置速度在达到机械制动瞬间仍与主电源频率相关时，此时的速度假定不超过１１５％额定

速度或相应的分级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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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用于吊装较重设备的设施。

为了保证机器空间内设备的正常运行（例如：考虑设备散发的热量），机房中的环境温度保持在

＋５℃～＋４０℃之间。

通往工作区域的通道具有足够的照明。

按照维护说明书，斜行电梯和（或）井道外工作区域任何保护装置的门或活板门的开启不阻碍建筑

法规要求的最小通道（见０．３）。

如果一个以上的人员同时在一部斜行电梯上工作时，需保证在他们之间有适当的通讯手段。

在维护或检查期间，如果不得不拆卸防护装置，当该防护装置被拆卸时，其固定件能保持在防护装

置或设备上。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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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行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永久安装的电力驱动的曳引式或强制式斜行电梯的制造与安装的安全准则。本标

准适用的斜行电梯服务于指定的层站，其运载装置用于运载乘客或货物，通过钢丝绳或链条悬挂，并沿

与水平面夹角大于或等于１５°且小于７５°的导轨运行于限定路径内。

１．２　在特殊情况下（如潜在的爆炸性环境、极端的气候条件、地震情况或危险物品的运输等），除本标准

的要求外，应考虑附加要求。

１．３　本标准不适用于：

ａ）　采用１．１规定之外驱动方式的斜行电梯；

ｂ） 在空间不允许的现有建筑物中安装的斜行电梯；

ｃ） 本标准实施前安装的斜行电梯的重大改装（参见附录Ｅ）；

ｄ） 升降设备，如链斗式升降机、矿井升降机、舞台提升设备、具有自动吊笼和料斗的机械、施工升

降机、船用升降机、用于海上勘探和钻井的平台、建筑和维修机械；

ｅ） 在斜行电梯的运输、安装、修理和拆卸期间操作的安全性；

ｆ） 额定速度小于或等于０．１５ｍ／ｓ的斜行电梯。

但是，本标准可作为参考。

本标准未涉及噪声。

仅对电气部件考虑振动。

１．４　本标准没有规定火灾情况下使用斜行电梯必要的附加要求。

１．５　考虑到当前的技术水平，本标准的范围限定如下：

———倾斜度：允许运行路径倾斜度的变化；

———运行路径：仅限于同一铅垂面；

———轿厢最大额定载重量：７５００ｋｇ（１００人）；

———最大额定速度：４ｍ／ｓ。

图１给出了额定载重量与额定速度的相互关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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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犙 ———额定载重量；

狏 ———额定速度。

图１　额定载重量与额定速度的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所有部件的构成部分：运行轨道、导轨、安全钳夹持部件和护轨，但不包括由其他

规范规定的支撑结构、土木工程结构和预埋点。

１．６　本标准不适用于在本标准实施日期前制造的斜行电梯。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ＧＢ／Ｔ７００—２００６，ＩＳＯ６３０：１９９５，ＮＥＱ）

ＧＢ／Ｔ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Ｅａ和导则：冲击

（ＩＥＣ６８２２７：１９８７，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６：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Ｎ：温度变化（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２０１２，

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１４：２００９，ＩＤＴ）

ＧＢ／Ｔ４２０７　固体绝缘材料耐电痕化指数和相比电痕化指数的测定方法（ＧＢ／Ｔ４２０７—２０１２，

ＩＥＣ６０１１２：２００９，ＩＤＴ）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ＧＢ４２０８—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４７２１　印制电路用覆铜箔层压板通用规则（ＧＢ／Ｔ４７２１—１９９２，ＩＥＣ２４９：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ＮＥＱ）

ＧＢ／Ｔ４７２３　印制电路用覆铜箔酚醛纸层压板（ＧＢ／Ｔ４７２３—１９９２，ＩＥＣ２４９２：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ＮＥＱ）

ＧＢ／Ｔ４７２４　印制电路用覆铜箔环氧纸层压板（ＧＢ／Ｔ４７２４—１９９２，ＩＥＣ２４９２：１９８７，ＮＥＱ）

ＧＢ／Ｔ４７２５　印制电路用覆铜箔环氧玻璃布层压板（ＧＢ／Ｔ４７２５—１９９２，ＩＥＣ２４９２：１９８７，ＮＥＱ）

ＧＢ／Ｔ４７２８　所有部分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ＧＢ／Ｔ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４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ＩＥＣ６０２４５４：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５０１３．５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５部分：电梯电缆（ＧＢ／Ｔ５０１３．５—

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２４５５：１９９４，Ｉ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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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５０２３．３—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３部分：固定布线用无

护套电缆（ＩＥＣ６０２２７３：１９９７，ＩＤＴ）

ＧＢ／Ｔ５０２３．４—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４部分：固定布线用护

套电缆（ＩＥＣ６０２２７４：１９９７，ＩＤＴ）

ＧＢ／Ｔ５０２３．５—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５部分：软电缆（软线）

（ＩＥＣ６０２２７５：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５０２３．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６部分：电梯电缆和挠性连接

用电缆（ＧＢ／Ｔ５０２３．６—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０２２７６：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８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２００５，

ＩＤＴ）

ＧＢ／Ｔ７０２４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ＧＢ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ＩＥＣ６１４３９１：２０１１，ＩＤＴ）

ＧＢ７５８８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ＧＢ８９０３　电梯用钢丝绳（ＧＢ８９０３—２００５，ＩＳＯ／ＦＤＩＳ４３４４：２００３，ＭＯＤ）

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２—２０１３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５２部分：安全要求　功能（ＩＥＣ６１８００５２：

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１３５３９．１　低压熔断器　第１部分：基本要求（ＧＢ１３５３９．１—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２６９１：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１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机电式接触器和

电动机起动器（含电动机保护器）（ＧＢ１４０４８．４—２０１０，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４１：２００９０９Ｅｄ．３．０，ＭＯＤ）

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８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１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件　机电式控

制电路电器（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５１：２００３，ＭＯＤ）

ＧＢ／Ｔ１５６５１　半导体器件　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　第５部分：光电子器件（ＧＢ／Ｔ１５６５１—１９９５，

ＩＥＣ７４７５：１９９２，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２０１０，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２６１　印制板总规范（ＧＢ／Ｔ１６２６１—１９９６ＩＥＣ／ＰＱＣ８８：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１１　低压电气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２００５，

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３　低压电气装置　第６部分：检验（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３—２０１２，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６：２００６，

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１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ＩＥＣ６０６６４１：

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　梯子　第１部分：术语、型式和功能尺寸

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２　梯子　第２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

ＧＢ／Ｔ１８７７５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２００８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ＩＥＣ６１５５８１：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２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２部分：电气／电子／可编程

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要求（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２—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１５０８２：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７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７部分：技术和措施概述

（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７—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１５０８７：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２５６２　电梯Ｔ型导轨（ＧＢ／Ｔ２２５６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７４６５：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ＩＳＯ１３８５７：２００８，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４７５　电梯远程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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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４４７８—２００９　电梯曳引机

ＧＢ／Ｔ２４４８０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泄漏量、隔热、辐射测定法

ＧＢ／Ｔ２４８０７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发射

ＧＢ／Ｔ２４８０８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抗扰度

ＧＢ／Ｔ２７９０３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

ＧＢ／Ｔ３０５６０—２０１４　电梯操作装置、信号及附件（ＩＳＯ４１９０５：２００６，ＭＯＤ）

ＧＢ３５８５０．１—２０１８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应用　第１部分：

电梯（ＰＥＳＳＲＡＬ）（ＩＳＯ２２２０１：２００９，ＭＯＤ）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ＧＢ７５８８和ＧＢ／Ｔ７０２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建筑物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用于人类居住或进行其他活动的静态结构，包括办公室、工厂、医院、学校和日托中心等。

３．２

倾斜角　犪狀犵犾犲狅犳犻狀犮犾犻狀犪狋犻狅狀

θ

斜行电梯运行路径与水平面的夹角。

３．３

缓冲器　犫狌犳犳犲狉

在行程端部的弹性停止装置，包括使用流体或弹簧（或其他类似装置）的制动部件。

３．４

轿厢　犮犪狉

用于运送乘客和（或）其他载荷的运载装置上的承运部分，其可以安装在悬挂架上或由承载架支撑。

注：一个轿厢可以由围壁或栏杆分隔的几个区域组成。

３．５

承载架　犮犪狉狉犻犪犵犲

固定轿厢和其他部件并连接到牵引设备的构件。

注：其他部件［如：运行（滑行）部件、安全钳和减振器］可以作为承载架的一部分。

３．６

补偿绳　犮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犻狀犵狉狅狆犲

用于部分或全部补偿曳引轮两侧曳引绳重量变化的绳。

３．７

对重　犮狅狌狀狋犲狉狑犲犻犵犺狋

保证曳引能力的质量。

３．８

护轨　犮狅狌狀狋犲狉犵狌犻犱犲狉犪犻犾

保持运载装置在动态包络内的刚性元件。

３．９

动态包络　犱狔狀犪犿犻犮犲狀狏犲犾狅狆犲

最终极限的包络面。

注：所有运动部分（如：轿厢、承载架、链轮、绳子和滑轮）的磨损和间隙、预期变形以及横向力所引起的横向运动的

最终极限考虑在动态包络内，运行（滑行）部件的断裂不考虑在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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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电气安全回路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狊犪犳犲狋狔犮犺犪犻狀

所有电气安全装置以这样的方式连接形成的回路，即：其中任何一个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均能使电

梯停止。

３．１１

前置门　犳狉狅狀狋犿狅狌狀狋犲犱犱狅狅狉

与运载装置运行路径所在铅垂面成９０°的铅垂门。

３．１２

顶层　犺犲犪犱狉狅狅犿

轿厢所服务的最高层站与井道顶之间的井道部分。

３．１３

平层　犾犲狏犲犾犾犻狀犵

提高在层站停靠精度的操作。

３．１４

平层保持精度　犾犲狏犲犾犾犻狀犵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斜行电梯装卸载期间，轿厢地坎上平面与层站地坎上平面之间的铅垂距离。

３．１５

环形钢丝绳　犾狅狅狆狉狅狆犲

张紧的曳引绳，其两端均与运载装置的承载架联接。

３．１６

机房　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狅狅犿

具有顶、墙壁、地板和通道门的完全封闭机器空间，用于放置全部和部分机器设备。

３．１７

机器　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狔

控制和驱动系统柜（屏）、驱动主机、主开关和用于紧急操作的装置等设备。

３．１８

机器空间　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狔狊狆犪犮犲

井道内部或外部放置整个或部分机器的空间，包括机器相关的工作区域。

３．１９

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　犿犻狀犻犿狌犿犫狉犲犪犽犻狀犵犳狅狉犮犲狅犳犪狉狅狆犲

钢丝绳的公称直径的平方（ｍｍ２）和钢丝绳级别（Ｎ／ｍｍ２）与该结构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系数的

连乘积。

３．２０

预备操作　狆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当运载装置位于开锁区域且门未关闭和锁紧时，使驱动主机和制动器做好正常运行的准备。

３．２１

斜行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犘犈犛犛犚犃犔）　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犪犫犾犲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狔狊狋犲犿犻狀狊犪犳犲狋狔

狉犲犾犪狋犲犱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犾犻犳狋狊（犘犈犛犛犚犃犔）

用于表Ａ．１所列安全应用的，基于可编程电子装置的控制、防护、监测的系统，包括系统中所有单

元（例如：电源、传感器和其他输入装置、数据高速总线和其他通信路径以及执行装置和其他输出装置）。

注：本术语来源于ＧＢ３５８５０．１—２０１８４．２和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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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渐进式安全钳　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狏犲狊犪犳犲狋狔犵犲犪狉

靠作用在导轨或安全钳夹持部件上制停减速，按特定要求将作用在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的力限

制在容许值范围内的安全钳。

３．２３

滑轮空间　狆狌犾犾犲狔狊狆犪犮犲

井道内或井道外放置滑轮的空间。

３．２４

额定载重量　狉犪狋犲犱犾狅犪犱

斜行电梯正常运行时预期运载的载荷，可以包括装卸装置。

３．２５

运行（滑行）部件　狉狌狀狀犻狀犵／狊犾犻犱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确保运载装置与运行轨道和运载装置与导轨接触的部件。

３．２６

运行轨道　狉狌狀狀犻狀犵狋狉犪犮犽

供运载装置或对重（平衡重）运行的刚性部件。

３．２７

安全完整性等级　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狋犲犵狉犻狋狔犾犲狏犲犾；犛犐犔

一种离散的等级（三种可能等级之一），用于规定分配给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安全功能的安

全完整性要求。本标准中ＳＩＬ１代表的是最低的级别要求，ＳＩＬ３代表的是最高的级别要求。

注：ＳＩＬ表明了各种因素导致失效（随机的硬件失效和系统性失效）的失效率，这些失效将导致不安全状态，如：硬件

失效、软件导致的失效以及电气干扰导致的失效。

３．２８

安全钳　狊犪犳犲狋狔犵犲犪狉

在超速或悬挂装置断裂的情况下，在导轨上制停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并保持静止状态的机械

装置。

３．２９

安全钳夹持部件　狊犪犳犲狋狔犵犲犪狉犵狉犻狆狆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安全钳动作时被夹持的构件。

３．３０

悬挂架　狊犾犻狀犵

与悬挂装置连结，用于承载轿厢、对重（平衡重）的金属构架，可与轿厢成为一个整体。

３．３１

侧置门　狊犻犱犲犿狅狌狀狋犲犱犱狅狅狉

与运载装置运行路径所在铅垂面平行的铅垂门。

３．３２

随行电缆　狋狉犪狏犲犾犾犻狀犵犮犪犫犾犲

运载装置与固定点之间的挠性多芯电缆。

３．３３

运载装置的意外移动　狌狀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狏犲犺犻犮犾犲犿狅狏犲犿犲狀狋

在开锁区域内且开门状态下，运载装置无指令离开层站的移动，不包含装卸操作引起的移动。

３．３４

开锁区域　狌狀犾狅犮犽犻狀犵狕狅狀犲

层站地坎平面向上、向下延伸的一段区域，当轿厢地坎平面在此区域内时，能够打开对应层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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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门。

３．３５

运载装置　狏犲犺犻犮犾犲

包含轿厢、悬挂架（承载架）和工作区（如果有）的组合。

３．３６

工作区　狑狅狉犽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在轿顶、检修平台或轿厢内用于检修操作的特定区域。

４　重大危险清单

本章列出了与本标准有关的所有重大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它们通过风险评价方法识别得出，对

于该类机器是重大的且需要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小（见表１）。

重大危险是基于ＧＢ／Ｔ１５７０６。在本标准中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子条款同样也被列出。

在使用本标准前，进行斜行电梯的风险评价是重要的，以检查其危险在本章中已识别。

表１　重大危险清单

序号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附录Ｂ中所列的危险 相关条款

１

机械危险

加速、减速（动能）
５．６．３、５．６．８．４、５．６．１０、５．６．１１、５．７．２．１、５．７．４、５．９．４、

５．９．１３、Ｆ．２、Ｆ．４、Ｆ．５．４．３

接近向固定部件运动的元件 ５．２、５．３、５．７．１．１

坠落物 ５．２、５．３．３．５、５．３．７．１．５

距离地面高 ５．３．２、５．５．６、５．５．１３、５．６

运动元件 ５．２、５．４、５．５、５．６

旋转元件 ５．３．３．３．３、５．３．４．２、５．６．７、５．６．９、５．９．２．１、５．９．１１

粗糙表面、光滑表面 ５．３．７．１、５．５．３．４、５．５．１３、７．４．１ａ）、附录Ｐ

锐边 引言、５．５．３．１、５．１０．５．３

不稳定 ０．４

强度 ０．４

机械部件或工作零件，例如：

机器内部能量积累，例如：

挤压危险 ５．２、５．４、５．８．１、５．８．２

剪切危险 ５．２、５．４．５、５．４．７．２、５．５．７．１、５．８

缠绕危险 ５．３、５．６．７

卷入或陷入
５．２．１、５．２．１０、５．４．１、５．４．７、５．５．１２、５．５．１７、５．６．３、５．６．７、

５．７．２．２、５．１１．２．３、７．２．２．２、７．２．８．２

碰撞 引言、５．２、５．３．３、５．５．２０、５．５．２１、５．６、５．７、５．８．３

滑倒、绊倒和跌倒（与机器有关的人员） ５．２．１１、５．４、５．５．３．２、５．５．３．４、５．５．１３、５．６．８．７、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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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附录Ｂ中所列的危险 相关条款

１

———运动幅值失控 ５．９、５．１１

———部件机械强度不足
０．４、５．２．３、５．２．７、５．３．２、５．４．５、５．４．７．３．２、５．７、附录Ｇ、附

录Ｊ

———滑轮或卷筒的不适当设计 ５．６．２、５．６．４、附录Ｃ

———人员从运载装置坠落 ５．４、５．５．４、５．５．１３、５．５．１４

２

电气危险

电弧，电磁现象 ５．１０．２

带电部件 ５．１０．１、７．２．５．２

过载 ５．１０．３、７．２．２．１

零件短路 ５．１０．１、５．１０．２、５．１０．５

线路在故障状态下 ５．１０

３

热危险

火焰 ５．２．２．２．２、５．４．２．２、５．５．３．３

高温或低温的物体或材料 ０．４、５．３．３．１、５．１０．３

４ 振动危险 ５．１０．５．１．４、Ｆ．５．４．２

５

辐射危险

低频电磁辐射 ５．１０．１．１．３

无线电频率电磁辐射 ５．１０．１．１．３、附录Ｏ

６

材料和物质产生的危险

易燃物 ５．５．３．３、５．９．４．２．７

爆炸物 １．２、附录Ｏ

流体 ５．７．４．２．５

烟雾 １．４、５．２．２、５．３、５．４．２．２、５．５．３．３、５．５．１６、Ｎ．３．２

７

设计时忽视人类工效学原则产生的危险，例如：

通道

０．４、５．２．２．４、５．２．７．４．２、５．２．１１、５．３．３．３．２、５．３．３．４、

５．３．４．３、５．３．４．５、５．３．４．６、５．３．５、５．４、５．５．３．１、５．６．９．６、

５．９．５、５．１０．４．４、７．２、７．４．１

局部照明不足
５．２．７．４、５．２．９、５．３．４．８、５．３．６．３、５．３．７．１．８、５．４．６．１、

５．５．１７、５．１０．５．５、５．１０．５．６

不健康的姿势 ５．２．７、５．３

人为错误，人类行为 ７．２．５．６、７．２．６、７．２．７、５．１１．２．１．４．３

组装／测试／使用／维护的异常情况 ６．１、６．２、７．１、７．３．１、７．３．２、附录Ｃ、Ｄ．３

指示器和可视显示单元的设计或位置 ５．３、５．４、７．２．５．５、７．２．５．６、７．２．５．９、７．２．８．１

控制装置的设计、位置或识别 ５．１１．２、５．５．１５、５．５．１７、７．２．５、７．２．６、７．２．７

费力
０．４、５．２．１、５．２．２．４、５．３．４．９、５．４．８、５．５．７、５．５．１０、５．５．１３、

５．９．５

可见性 ５．２、５．１１．２．４．３、５．１１．２．５．３ａ）、７．２、附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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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附录Ｂ中所列的危险 相关条款

８

与机器使用环境有关的危险

动力电源失效 ５．９．４．１、５．１１．１、５．１１．２

控制电路失效 ５．６．１１、５．９．４．１、５．９．７、５．１０．２、５．１１、附录Ｆ

因能量中断后恢复而引起的意外启动、意外越

程／超速（或任何类似故障）
５．６．１１、５．１１

粉尘和烟雾 ５．３、Ｎ．３．２、附录Ｏ

电磁干扰 ５．１０．１、附录Ｏ

潮湿 ５．３．１、５．４．７．３．２．３、Ｇ．２．１．１．１、附录 Ｈ、附录Ｎ、附录Ｏ

雪 ５．２．２．３、５．２．３．１、５．５．２１、附录Ｇ、附录Ｎ、附录Ｏ

温度
引言、５．３．７．１、５．４．２．２、５．５．１６、５．１０．３．３、Ｆ．２、附录Ｇ、附

录 Ｈ、附录Ｎ

水 ５．２．７．４、５．４．４．１、附录Ｏ

风 ５．２．２、５．２．３．１、附录Ｇ、附录Ｎ、附录Ｏ

５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

５．１　通则

斜行电梯应符合本章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此外，对于本标准未涉及的相关但非重大危险，

应按照ＧＢ／Ｔ１５７０６中的原则进行设计，本标准中未涉及这些危险。

５．２　井道

５．２．１　一般要求

５．２．１．１　本章各项要求涉及到包含单部或多部斜行电梯运载装置的井道。

５．２．１．２　斜行电梯对重（平衡重）应与运载装置在同一井道内。

５．２．１．３　最小的井道截面尺寸是这些动态包络加上层门侧的扩展以及在运载装置上方安全运行要求的

间隙。

５．２．２　井道的封闭

５．２．２．１　总则

斜行电梯应由下述部分与周围分开：

ａ）　井道壁、底板和井道顶板；或

ｂ） 足够的空间。

５．２．２．２　全封闭的井道

５．２．２．２．１　在建筑物内

建筑物中，要求井道有助于防止火焰蔓延，该井道应由无孔的墙、底板和顶板完全封闭。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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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允许有下述开口：

ａ）　层门开口；

ｂ） 通往井道的检修门、安全门以及活板门的开口；

ｃ） 火灾情况下，气体和烟雾的排气孔；

ｄ） 通风孔；

ｅ） 为实现斜行电梯功能，在井道与机房或与滑轮间之间必要的开口；

ｆ） 根据５．２．６，斜行电梯之间隔障上的开口。

５．２．２．２．２　在隧道内

安装在长度超过３００ｍ的隧道内或疏散区域超过３００ｍ距离的斜行电梯的设计、建造、维护和操

作参考ＣＥＮ／ＴＲ１４８１９１：２００４中的４．２。

５．２．２．３　部分封闭的井道

５．２．２．３．１　导言

在火灾情况下不要求井道用于防止火焰蔓延的场所，如与望台、竖井、塔式建筑物联结的观光斜

行电梯，如果满足５．２．２．３．２～５．２．２．３．４要求，井道不需要完全封闭。

５．２．２．３．２　总则

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在人员可以正常接近斜行电梯处，围壁的高度应足以防止人员：

１）　遭受斜行电梯运动部件危害；和

２）　直接或用手持物体触及井道中斜行电梯设备而干扰斜行电梯的安全运行。

ｂ） 可以使用带孔的井道壁，但网孔尺寸应符合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表５的要求；

ｃ） 围壁应设置在与地板、楼梯或平台边缘最大距离为０．１５ｍ处；

ｄ） 采取措施防止由于其他设备干扰斜行电梯的安全运行［见０．４ｄ）、５．２．８ｂ）和７．４．１ｂ）］；

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具体的分析以确定所需要的安全装置（见附录Ｏ）；

ｅ） 对于暴露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见引言和范围）的斜行电梯，尤其是下雪和刮风，应采取特别的防

护措施。

５．２．２．３．３　对于倾斜度超过４５°的斜行电梯

围壁高度犎 应为：

ａ）　在层门侧的高度不小于３．５０ｍ；

ｂ） 在其余侧，当围壁与斜行电梯运动部件的水平距离为最小允许值０．５０ｍ 时，高度不应小于

２．５０ｍ；如该水平距离大于０．５０ｍ时，高度可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当距离等于２．００ｍ时，

高度可减至最小值１．１０ｍ（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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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部分封闭井道围壁高度与距斜行电梯运动部件距离的关系

５．２．２．３．４　对于倾斜度不超过４５°的斜行电梯

围壁高度犎 应为：

ａ）　在层门侧的高度至少为运载装置运行区域的高度；

ｂ） 在其余侧，高度满足以下要求：

犎 ＋犇 ≥２．５ｍ　　　 且犎 ≥１．８ｍ、犇 ≥０．５ｍ ……………………（１）

　　式中：

犇———指墙体和斜行电梯运动部件之间的水平距离（见图２）。

在井道的倾斜部分，犎 是垂直测量值。

高度犎 可以按图２降低到１．１０ｍ，取决于设计和使用条件，以及环境因素（有关安全保护装置尺寸

的安全规则）。另外，这些保护措施应确保所有可预见的正常情况（特别是下雪）。

５．２．２．４　检修门、安全门和活板门

５．２．２．４．１　总则

５．２．２．４．１．１　通往井道的检修门、安全门和活板门，除了因使用者的安全或检修需要外，一般不应采用。

５．２．２．４．１．２　检修门的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宽度不应小于０．６０ｍ。

安全门的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０ｍ，宽度不应小于０．５０ｍ。

活板门的高度不应大于０．５０ｍ，宽度不应大于０．５０ｍ。

５．２．２．４．２　紧急和检修通道

５．２．２．４．２．１　通往井道的紧急通道或检修通道，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ａ）　安全门与层门地坎间的距离与所采用的装置相符，如果采用梯子，沿斜面测量不应超过１１ｍ；

ｂ） 宽度不小于０．５０ｍ的永久性人行通道和宽度不小于０．３５ｍ的台阶或符合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和

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２的固定的梯子，在任何情况下从井道的一端去另一端时可以安全地使用，且应

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门地坎与人行通道的垂直距离大于０．５０ｍ时，提供从井道内通往轿厢的台阶或梯子。

如果台阶或梯子是可移动的，应将其随即保存在斜行电梯附近且可方便取用；

２）　通往井道的活板门应符合５．２．２．４．１．２的要求。如果通过层门进入井道，应设置通向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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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的台阶或梯子。

ｃ） 邻近的运载装置设置一个符合５．５．１２要求的紧急出口；

ｄ） 具有从外部无风险地直接进入轿厢的方法（如可移动的提升平台）；

ｅ） 上述若干方案的组合。

５．２．２．４．２．２　检修门、安全门和活板门不应向井道内开启。

５．２．２．４．２．３　检修门、安全门和活板门应装设用钥匙开启的锁，开启后不用钥匙也能将其锁闭。

注：本标准中所述的锁闭是指关门即锁定。

５．２．２．４．２．４　检修门与安全门即使在锁闭状态，也应能从井道内不用钥匙打开。

５．２．２．４．２．５　只有检修门、安全门和活板门保持在关闭位置时，斜行电梯才能运行。为此，应设置符合

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上述门的关闭状态。

对于通往底坑的通道门（５．２．７．４．２），在不是通向危险区域的情况下，可不必设置电气安全装置。

斜行电梯的随行电缆、补偿绳及其附件、限速器张紧轮和类似装置，认为不构成危险。

５．２．２．４．２．６　检修门、安全门和活板门均应无孔，并应具有与层门一样的机械强度，且应符合相关建筑

物防火规范的要求。

５．２．２．５　井道的通风

井道应适当通风（参见Ｎ．３．２），井道不能用于非斜行电梯用房的通风。

在没有相关的规范或标准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建议井道顶部的通风口面积至少为井道截面积

的１％。

５．２．３　井道壁、底面和顶板

５．２．３．１　总则

井道结构应至少能承受下列可能施加的载荷：驱动主机、导向件、支撑件、安全钳夹持部件在安全钳

动作瞬间或轿厢的偏载、缓冲器动作、那些可能使用的防跳装置或任何其他可预见的直接环境作用（如

风荷载、雪荷载等）。

５．２．３．２　井道壁的强度

５．２．３．２．１　为保证斜行电梯的安全运行，井道壁应具有下列机械强度，即用一个３００Ｎ的力，均匀分布

在５ｃｍ２ 圆形或方形面积上，垂直作用在井道壁的任一点上，应：

ａ）　无永久变形；

ｂ）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参见５．２．４。

５．２．３．２．２　在人员可正常接近的玻璃门扇、玻璃面板或成形玻璃板，均应用夹层玻璃制成，其高度应符

合５．２．２．３的要求。

５．２．３．３　底坑底面的强度

５．２．３．３．１　如果安全钳夹持部件未采用悬吊方式，底坑底面应能承受所有部件自重产生的力加上安全

钳动作瞬间的反作用力。

５．２．３．３．２　运载装置缓冲器支座下的土建结构在运载装置运行方向上应能承受运载装置撞击缓冲器产

生的最大动态载荷，安全系数为２。

最大撞击速度为额定速度的１１５％，见５．７．４。

５．２．３．３．３　对重（平衡重）的缓冲器支座下的底坑底面应能承受对重（平衡重）撞击缓冲器的动态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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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安全系数为２。

最大撞击速度为额定速度的１１５％，见５．７．４。

５．２．３．４　顶板强度

顶板不承受５．２．３．２和（或）５．３．７．１．２要求的力，在悬挂导轨或悬挂安全钳夹持部件情况下悬挂点应

至少能承受Ｇ．３规定的载荷和力。

５．２．３．５　结构

运行轨道、导轨和安全钳夹持部件的承载结构应根据建筑法规设计，并考虑斜行电梯功能以及场所

的特殊性。

应考虑支撑物所有可预见的位移，以确保斜行电梯的安全运行。

附录Ｇ提供了建筑结构计算的资料。

５．２．４　面对轿厢入口的层门与井道壁的结构

５．２．４．１　面对轿厢入口的层门与井道壁或部分井道壁的要求，应适用于井道的整个高度。

有关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的间距要求，见５．８。

５．２．４．２　在每一个层站，由层门和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或部分井道壁组成的组合体，应在轿厢整个入

口宽度上形成一个无孔表面，门的动作间隙除外。

此外，处于层站入口周围的井道壁应为平行于轨迹的连续面。

该表面应由符合５．２．４．３要求的光滑而坚硬的材料构成。

按照斜行电梯轿厢的理论停止位置，加上整个开锁区域后再加上以下值：

ａ）　侧置门：两边各５０ｍｍ；

ｂ） 前置门：两边各２５ｍｍ。

５．２．４．３　每个层门地坎下的井道护脚板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形成一个与层门地坎直接连接的表面，其尺寸覆盖地坎下面整个入口宽度两边和开锁区域下

面各加上５０ｍｍ；

ｂ） 该表面应是连续的，由光滑而坚硬的材料构成，如金属薄板。应能承受均匀分布在５ｃｍ２ 圆形

或方形面积上的垂直作用于在任何一点的３００Ｎ的力，并应：

１）　无永久变形；

２）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０ｍｍ。

５．２．５　位于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运行路径下端部下方任意空间的防护

如果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运行路径下端部下方存在人员能够到达的空间，井道底坑的底面或下

部端墙至少应按５０００Ｎ／ｍ２ 的载荷设计，且在对重（平衡重）上装设安全钳。

５．２．６　井道内的防护

５．２．６．１　总则

５．２．６．１．１　在常用的维护区域（在安装维护使用说明书中定义），应采用刚性隔障防护对重（平衡重）运

行区域的所有易接近面。

隔障的宽度应至少等于危险区域的宽度。如果这种隔障是网孔型的，则应符合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

中表４的规定。

然而，如果在开启通往井道的门时，按照５．２．２．４．２．５要求设置的安全装置使斜行电梯自动停止，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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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遵守上述条款。

斜行电梯仅能由胜任人员人工复位后，才能重新启动。

５．２．６．１．２　如果需要通过轿顶进行维护与检查工作，则应在轿顶上沿着正常行程保留至少２．００ｍ自由

垂直距离。这个距离是与工作区的地板垂直测量的最小自由距离。

５．２．６．２　多部斜行电梯在同一井道

５．２．６．２．１　在包含多部斜行电梯的井道中，不同斜行电梯的运动部件之间应设置隔障。

如果这种隔障是网孔型的，则应符合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中表４的规定。

５．２．６．２．２　这种隔障至少应从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行程的最低点向上延伸至最低层站地面以上

２．５０ｍ的高度。

其宽度应足以防止人员从一个底坑通往另一个底坑，满足５．２．２．４．２．５的情况除外。

５．２．６．２．３　如果任一斜行电梯的护栏内边缘与相邻斜行电梯运动部件［轿厢、对重（平衡重）］之间的水

平距离小于０．５０ｍ，则这种隔障应贯穿整个井道。

在整个井道高度，其宽度应至少等于运动部件的宽度每边各加０．１０ｍ。

５．２．６．２．４　当可能在井道内行走时［５．２．２．４．２．１ｂ）］，应在相邻的斜行电梯间设置沿着井道的如下高度的

隔障：

犎 ＋犇 ≥２．５ｍ　　 且犎 ≥１．８ｍ …………………………（２）

　　式中：

犇———人行道最外侧到相邻斜行电梯的运载装置［或对重（平衡重）］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

在井道的倾斜位置，犎 指与斜面垂直的距离。

如果这种隔障是网孔型的，则网孔尺寸应符合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中表４的规定。

然而，如果在开启通往井道的门时，一个符合５．２．２．４．２．５要求的安全装置使所有斜行电梯自动停

止，则不必遵守上述条款。

仅能由胜任人员在井道外人工复位后，斜行电梯才能重新启动。

５．２．７　顶层和底坑

５．２．７．１　总则

如果需要在顶层和底坑进行维护与检查工作，在５．２．７．２和５．２．７．３给出的最不利条件下应满足安

全的空间的要求。

５．２．７．２　通过轿顶进入顶层

５．２．７．２．１　曳引驱动斜行电梯的顶部间距

５．２．７．２．１．１　运载装置在其行程极限位置

运载装置的行程极限由对重压缩缓冲器或运载装置压缩对应的缓冲器实现。

当运载装置到达其行程极限，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ａ）　运载装置导轨长度应能提供至少０．１＋０．０３５狏
２／ｓｉｎθ

１）（ｍ）的进一步制导行程，或运载装置应

被导向直到对应的缓冲器被完全压缩；

１）　０．０３５狏２／ｓｉｎθ表示１１５％额定速度时对应重力制停距离的一半。其中０．０３５狏２ 由１／２·
（１．１５狏２）

２·犵狀
＝０．０３３７狏２ 圆整

得到。

ｂ） 符合５．５．１３．２．２尺寸要求的轿顶最高面积的水平面［不包括５．２．７．２．１．１ｃ）所述的部件面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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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轿厢投影部分井道顶最低部件的水平面（包括梁和固定在井道顶下的部件）之间的自由垂

直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０．０３５狏２／ｓｉｎθ（ｍ）；

ｃ） 下列与井道顶最低部件的自由垂直距离：

１）　固定在轿厢围壁顶部部件的最高部分，不包括下面２）所述及的部件，不应小于０．３＋

０．０３５狏２／ｓｉｎθ（ｍ）；

２）　导靴或滚轮、曳引绳附件和垂直滑动门的梁或部件的最高部分（如果有），不应小于０．１＋

０．０３５狏２／ｓｉｎθ（ｍ）。

ｄ） 在轿顶上方应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一个以任一面放置的不小于０．５０ｍ×０．６０ｍ×０．８０ｍ的

长方体。对于用曳引绳直接系住的斜行电梯，如果每根曳引钢丝绳的中心线距长方体的一个

垂直面的距离均不大于０．１５ｍ，则悬挂曳引绳及其附件可以包括在这个空间内。

５．２．７．２．１．２　对重在其的行程极限位置

对重的行程极限应由运载装置压缩缓冲器或对重压缩对应的缓冲器实现。

当对重到达其行程极限，对重导轨长度应能提供至少０．１＋０．０３５狏２／ｓｉｎθ（ｍ）的进一步制导行程，或

对重应被导向直到对应的缓冲器被完全压缩。

５．２．７．２．１．３　减小的间距

当驱动主机的减速是按照５．９．８的规定被监测时，５．２．７．２．１．１和５．２．７．２．１．２中用于计算行程的

０．０３５狏２／ｓｉｎθ的值可减小到一半，然而，该值不应小于０．２５ｍ。

对具有补偿绳及补偿绳张紧轮和防跳装置（制动或锁闭装置）的斜行电梯，计算间距时，０．０３５狏２ 值

可用张紧轮可能的移动量（随使用的绕法而定）再加上运载装置行程的１／５００来代替。考虑到钢丝绳的

弹性，运载装置行程的１／５００的最小值为０．２０ｍ。

５．２．７．２．２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的顶部间距

５．２．７．２．２．１　运载装置从顶层向上直到撞击上缓冲器时沿倾斜运行路径的制导行程应不小于０．５０ｍ，

运载装置继续上行至缓冲器行程的极限位置应一直具有导向。

５．２．７．２．２．２　当运载装置完全压缩上缓冲器时，下列三个条件应同时满足：

ａ）　符合５．５．１３．２．２尺寸要求的轿顶最高面积的水平面（不包括５．２．７．２．２．２ｂ）所述的部件面积），与

位于轿厢投影部分井道顶最低部件的水平面（包括梁和固定在井道顶下的部件）之间的自由垂

直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０ｍ；

ｂ） 下列与井道顶最低部件的自由垂直距离：

１）　固定在轿顶上部件的最高部分，不包括下面２）所述及的部件，不应小于０．３０ｍ；

２）　导靴或滚轮、曳引绳附件和垂直滑动门的梁或部件的最高部分（如果有），不应小

于０．１０ｍ。

ｃ） 在轿顶上方应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一个以任一面放置的不小于０．５０ｍ×０．６０ｍ×０．８０ｍ的

长方体。对于用绳或链直接系住的斜行电梯，如果每根绳或链的中心线距长方体的一个垂直

面的距离均不大于０．１５ｍ，则绳或链及其附件可以包括在这个空间内。

５．２．７．２．２．３　当运载装置完全压在其缓冲器上时，平衡重（如果有）导轨的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０．３０ｍ

的进一步的制导行程。

５．２．７．３　通过井道进入顶层

由于倾斜的原因，如果进入井道顶部采用运载装置顶以外的方式，考虑运载装置的倾斜、摩擦和重

力制停距离等因素，运载装置的最前端部件与井道末端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０．５０ｍ。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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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安全的空间的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

注：轿内乘客面向上行运行方向站立，所面对的方向为运载装置的前端，所背对的方向为运载装置的后端。

５．２．７．４　底坑

５．２．７．４．１　井道下部应设置底坑，除缓冲器座、导轨座以及排水装置外，底坑的底部应平整，底坑不得作

为积水坑使用。

在导轨、缓冲器、任何防护装置等安装竣工后，底坑不应漏水或渗水。

当斜行电梯安装于室外时，应设置在各种情况下从底坑中排水的措施。

５．２．７．４．２　除层门外，如果有通往底坑的门，该门应符合５．２．２．４的要求。如果底坑深度大于２．５０ｍ且

建筑物的布局允许，应设置进入底坑的门。

如果没有其他通道，应在井道内设置一个从层门易于接近、允许胜任人员安全地到达底坑地面的永

久性装置，该装置不应凸入斜行电梯运行的空间。

５．２．７．４．３　当运载装置压在完全压缩的缓冲器上时，应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ａ）　底坑中应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一个不小于０．５０ｍ×０．６０ｍ×１．００ｍ的长方体，任一平面朝下

放置即可；

ｂ） 底坑后壁与运载装置最后端部件之间的自由距离不应小于０．５０ｍ，轿厢最后端部件与导轨之

间的水平距离在０．１５ｍ之内时，这个距离可减小到最小０．１０ｍ；

注：轿内乘客面向上行运行方向站立，所背对的底坑井道壁为后壁。

ｃ） 在运行路径方向，运载装置的最后端部件与固定的最先可能撞击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０．３０ｍ。

５．２．７．４．４　底坑内应有：

ａ）　符合５．１１．２．２要求的在开门去底坑时和在底坑地面上容易接近的停止装置；

ｂ） 电源插座（５．１０．５．５．２）；

ｃ） 在开门去底坑时易于接近的井道照明开关（５．２．９）。

５．２．７．５　带有前置门的斜行电梯

５．２．７．２．１．１和５．２．７．４．３不适用。

在运行路径的顶部和底部用于工作的安全区域应设置符合５．３．４．４要求的运载装置安全停止装置。

对于强制驱动斜行电梯或无对重环形钢丝绳斜行电梯，仅需提供斜行电梯的下行保护措施。

５．２．８　井道的专用

井道应为斜行电梯专用，井道内不应装设与斜行电梯无关的设备、电缆等。井道内允许装设采暖设

备，但不能用蒸汽和高压水加热。采暖设备的控制与调节装置应设置在井道外。

符合５．２．２．３要求的部分封闭井道，视为“井道”的区域是：

ａ）　有围壁时，井道是指围壁内的区域；

ｂ） 无围壁时，井道是指距斜行电梯运动部件１．５０ｍ水平距离内的区域（见５．２．２．３．２）。

５．２．９　井道照明

如果运载装置的某个部件（如运载装置顶）可接近用于维护操作，井道应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

装置，即使在所有的门关闭时，在部件和底坑地面以上１．００ｍ处的照明至少为５０ｌｘ。

照明应包括井道内中间灯和与顶部和底部距离小于０．５０ｍ的各一盏灯。

对５．２．２．３所述的部分封闭的井道，如果井道附近有足够的电气照明，井道内可不设照明。

当井道内设置了符合５．２．２．４．２．１ｂ）要求的人行通道时：

ａ）　井道内应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在人行通道处提供至少５０ｌｘ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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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沿着人行通道应设置应急照明，以便在供电中断时人行通道和通道门有照明指示；

ｃ） 在停电状况下，照明应满足保证维护和（或）检查人员、被困乘客完全撤离的需要。

５．２．１０　紧急解困

如果没有为困在井道内的人员提供撤离手段，则在人员存在被困危险的地方应设置符合ＧＢ／Ｔ２４４７５

要求的报警系统的报警启动装置。

５．２．１１　从层门进入井道

如果进入井道的通道至少有一个层门，当该层门开启时，下列装置应易于从层站触及：

ａ）　井道照明开关（见５．１０．５．６．２）；

ｂ） 符合５．１１．２．２．１要求的停止装置。

５．２．１２　运行轨道下方区域的防护

如果人员可以进入斜行电梯运行轨道的下方，应设置防护隔障，以挡住可能从斜行电梯上掉落的碎

片或零件。

５．３　机器空间、工作区域和滑轮空间

５．３．１　通则

驱动主机和滑轮应设置在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内。这些空间和相关的工作区域应易于接近。应规

定仅被授权人员（维护、检查和救援）才能接近，参见附录 Ｍ。考虑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应适当对这些空

间和相关的工作区域加以防护，同时应保证有维护、检查及紧急操作的适当区域（见０．３）。

５．３．２　通道

５．３．２．１　进入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的任何门（活板门）邻近的通道应：

ａ）　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以获得适当的照度；

ｂ） 任何情况均能完全安全、方便地使用，而不需经过私人区域。

５．３．２．２　应提供人员进入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的安全通道。应优先考虑全部使用楼梯，如果不能用楼

梯，应使用符合下列条件的梯子：

ａ）　通往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的通道不应高出楼梯所到平面４．００ｍ；

ｂ） 梯子应永久地固定在通道上而不能被移动；

ｃ） 梯子高度超过１．５０ｍ时，其与水平方向夹角应在６５°～７５°之间，并不易滑动或翻转；

ｄ） 梯子的净宽度不应小于０．３５ｍ，其踏棍深度不应小于２５ｍｍ。对于垂直设置的梯子，踏棍与

梯子后面墙的距离不应小于０．１５ｍ。踏棍的设计载荷应为１５００Ｎ；

ｅ） 靠近梯子顶端，至少应设置一个容易握到的把手；

ｆ） 在梯子周围１．５０ｍ的水平距离内，应防止来自梯子上方坠落物的危险。

５．３．３　机器在机房内

５．３．３．１　总则

５．３．３．１．１　如果驱动主机及其附属设备放置在一个机房内，该机房应由实体的墙、顶、门和（或）活板门

组成。

机房不应用于斜行电梯以外的其他用途，也不应设置非斜行电梯用的线槽、电缆或装置。

然而，这些房间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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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杂物电梯或自动扶梯的驱动主机；

ｂ） 该房间的空调或采暖设备，但不包括以蒸汽和高压水加热的采暖设备；

ｃ） 火灾探测器或灭火器。具有高的动作温度，适用于电气设备，有一定的有效期且有合适的防意

外碰撞保护。

５．３．３．１．２　如果曳引轮设置在井道内，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能够在机房内进行检查、测试和维护操作；

ｂ） 机房与井道之间的开口应尽可能小。

５．３．３．２　机械强度和地面

５．３．３．２．１　机房结构应能承受预定的载荷和力。

机房应采用经久耐用和不易产生灰尘的材料建造。

５．３．３．２．２　机房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如抹平混凝土、花纹钢板等。

５．３．３．３　尺寸

５．３．３．３．１　机房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便能安全和容易地对有关设备进行作业，尤其是对电气设备的

作业。

特别是工作区域的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且：

ａ）　在控制柜（控制屏）前应有一块水平净面积，该面积：

１）　深度，从控制柜（控制屏）的外表面测量时不应小于０．７０ｍ；

２）　宽度，取０．５０ｍ或控制柜（控制屏）全宽的较大值。

ｂ） 为了对运动部件进行维护和检查，在必要的地点以及需要人工紧急操作的地方（５．９．５），要有

一块不小于０．５０ｍ×０．６０ｍ的水平净面积。

５．３．３．３．２　活动区域的净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０ｍ。

通往５．３．３．３．１所述的净空间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０．５０ｍ，在没有运动部件的地方，该值可减小到

０．４０ｍ。

活动区域的净高度从通道地面测量到顶部最低点。

５．３．３．３．３　无保护的驱动主机旋转部件的上方应有至少０．３０ｍ的净垂直距离。

５．３．３．３．４　机房地面高度不一且相差大于０．５０ｍ时，应设置楼梯或台阶，并设置护栏。

５．３．３．３．５　机房地面有任何深度大于０．５０ｍ，宽度小于０．５０ｍ的凹坑或任何槽坑时，均应盖住。

５．３．３．４　门和活板门

５．３．３．４．１　进入机房的门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０ｍ，宽度不应小于０．６０ｍ，且门不应向机房内开启。

５．３．３．４．２　供人员进出的活板门，其净通道尺寸不应小于０．８０ｍ×０．８０ｍ，且开门后能保持在开启

位置。

所有活板门，当处于关闭位置时，应能支撑两个人的重量，每个人以１０００Ｎ的静力作用在门上任

意位置的０．２０ｍ×０．２０ｍ面积上，无永久变形。

除非与可收缩的梯子连接，活板门不应向下开启。如果采用铰链，应属于不能脱开的型式。

当活板门处于开启位置时，应有防止人员坠落的措施（如设置护栏）。

５．３．３．４．３　门或活板门应设置用钥匙开启的锁，从机房内可以不用钥匙打开。

仅用于运送器材的活板门，仅能从机房内部锁住。

５．３．３．５　其他开口

在满足使用功能前提下，楼板和机房地板上的开口尺寸应减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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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物体通过位于井道上方的开口（包括用于电缆或套管穿过的开口）坠落的危险，应采用凸

缘，该凸缘应凸出楼板或完工地面至少５０ｍｍ。

５．３．３．６　通风

机房应有适当的通风（参见Ｎ．３．３），同时宜考虑到井道通过机房通风。从建筑物其他处抽出的陈

腐空气不得直接排入机房内。应保护电动机、设备以及电缆等，使其尽可能不受灰尘、有害气体和湿气

的损害。

５．３．３．７　照明和电源插座

机房应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地面上的照度至少为２００ｌｘ。照明电源应符合５．１０．５．５．１的

要求。

在机房内靠近入口（或多个入口）处的适当高度应设置一个控制机房照明的开关。

机房内应至少设置一个符合５．１０．５．５．２要求的电源插座。

５．３．３．８　设备的吊运

在机房顶板或横梁的适当位置应设置具有安全工作负荷标识（见７．２．５．７）的一个或多个适用的金

属支架或吊钩（见０．３），用于较重设备的吊装。

５．３．４　工作区域和机器在井道内

５．３．４．１　总则

５．３．４．１．１　井道内机器支承件和工作区域结构应能承受预定的载荷和力。

５．３．４．１．２　当部分封闭的井道位于建筑物的外部时，对于井道内的机器，应进行适当防护，以防外部环

境的影响。

５．３．４．１．３　在井道内从一个工作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区域的空间的净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０ｍ。

５．３．４．２　井道内工作区域的尺寸

５．３．４．２．１　在井道内机器设备处的工作区域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便能安全和容易地对有关设备进行

作业。

特别是工作区域的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且：

ａ）　为了对部件进行维护和检查，在必要的地点应设有一块不小于０．５０ｍ×０．６０ｍ的水平净工作

区域；

ｂ） 在控制柜（控制屏）前应有一块水平净面积，该面积：

１）　深度，从控制柜（控制屏）的外表面测量时不应小于０．７０ｍ；

２）　宽度，为０．５０ｍ或控制柜（控制屏）全宽的较大值。

５．３．４．２．２　在无保护的驱动主机旋转部件的上方应有不小于０．３０ｍ的净垂直距离。如果该距离小于

０．３０ｍ，应设置符合５．６．７．１ａ）要求的防护装置。

注：参见５．２．７．２。

５．３．４．３　在轿厢内或轿顶上的工作区

５．３．４．３．１　在轿厢内或轿顶上进行机器的维护和检查时，如果因维护和检查导致的任何运载装置失控

或意外移动可能给维护或检查人员带来危险，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采用机械装置防止运载装置的任何危险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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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借助于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防止运载装置的所有运行，除非该机械装置处于

非工作位置；

ｃ） 当该机械装置处于工作位置时，应能安全地进行维护和检查工作和离开工作区域。

５．３．４．３．２　用于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如对制动、曳引力、安全钳、缓冲器、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的测

试）所必须的装置应按５．３．６的规定设置在能够从井道外进行操作的位置。

５．３．４．３．３　如果检修门和（或）活板门设置在轿壁上，应：

ａ）　有足够的尺寸以便通过这个门和（或）活板门进行必要的作业；

ｂ） 尽可能小以免坠入井道；

ｃ） 不向轿厢外开启；

ｄ） 设置用钥匙开启的锁，且不用钥匙也能关闭并锁住；

ｅ） 设置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其锁住位置；

ｆ） 是无孔的，并满足与轿壁相同的机械强度要求。

５．３．４．３．４　在检修门和（或）活板门开启时需要从轿厢内移动运载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在检修门和（或）活板门的附近，具有可使用的符合５．１１．２．１．４规定的检修控制装置；

ｂ） 轿厢内的检修控制装置应使５．３．４．３．３ｅ）所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失效；

ｃ） 仅被授权人员可以接近轿厢内的检修控制装置，例如将其设置在检修门和（或）活板门的后面，

使站在轿顶上的人员不能使用该装置移动运载装置；

ｄ） 如果开口短边的尺寸超过０．２０ｍ，轿壁上开口的外边缘与面对该开口在井道内安装的设备之

间的水平净距离应至少为０．３０ｍ。

５．３．４．３．５　如果轿顶不用于维护操作和乘客的疏散，则应封闭通向轿顶的通道。采用适当的警示标志

（见７．２．６）并在操作手册中清楚地说明，以符合７．４．１ｃ）的要求。

５．３．４．４　在井道的底坑和顶层的工作区域

５．３．４．４．１　在底坑或顶层进行机器及部件的维护或检查时，如果该工作需要移动运载装置或可能导致

运载装置失控或意外移动，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设置永久安装的装置，能机械地制停不超过额定载重量的任何载荷以不超过额定速度的任何

速度运行的运载装置，使工作区域的地面与轿厢最前端部件之间的净距离不小于２．００ｍ，不

包括５．２．７．４．３所述情况。除安全钳以外其他机械装置产生的制停减速度不应超过缓冲器作

用时的值（５．７．４）；

ｂ） 该机械装置能保持运载装置停止状态；

ｃ） 该机械装置可手动或自动操作；

ｄ） 当需要在底坑或顶层移动运载装置时，分别在底坑和顶层应可使用符合５．１１．２．１．４要求的检

修控制装置；

ｅ） 使用钥匙开启任何通往井道的门时，应由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检查，除了仅允

许ｇ）规定的运行以外，防止斜行电梯的其他任何运行；

ｆ） 利用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防止运载装置的任何运行，除非该机械装置处于非工

作位置；

ｇ） 当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检查到该机械装置处于工作位置时，仅能由检修控制装

置来控制运载装置电动运行；

ｈ） 只有通过设置在井道外的电气复位装置才能使斜行电梯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且该电气复位

装置仅被授权人员才能接近，例如：在能锁上的箱（柜）内。

５．３．４．４．２　当运载装置处于５．３．４．４．１ａ）中规定的位置时，应保证工作区域的安全。

５．３．４．４．３　用于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如对制动、曳引力、安全钳、缓冲器和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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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所必须的装置应按５．３．６的规定设置在能够从井道外进行操作的位置。

５．３．４．５　在井道内的平台上的工作区域

５．３．４．５．１　当从平台上进行机器的维护和检查时，该平台：

ａ）　应是永久安装的；和

ｂ） 如果进入运载装置或对重（平衡重）的运行路径，应是可收回的。

５．３．４．５．２　如果从进入运载装置或对重（平衡重）的运行路径的平台上进行机器的维护或检查，则：

ａ）　应采用符合５．３．４．３．１要求的机械装置锁定运载装置；或

ｂ） 需要移动运载装置时，应采用可移动止停装置限制运载装置的运行范围，该止停装置应按下列

方式停止运载装置：

１）　如果运载装置向平台方向下行，运载装置停止在距平台上方至少２．００ｍ处；

２）　如果运载装置向平台方向上行，运载装置停止在平台下方符合５．２．７．２规定的位置。

５．３．４．５．３　该平台应：

ａ）　能够支撑两个人的重量，每个人以１０００Ｎ的静力作用在平台上任意位置的０．２０ｍ×０．２０ｍ

面积上，无永久变形。如果此平台还用于装卸较重的设备，则应据此考虑相应的平台尺寸，平

台还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来承受预定的载荷和力（见５．３．４．９）；

ｂ） 设置符合５．５．１３．３要求的护栏；

ｃ） 采取措施以保证：

１）　平台地面与入口通道平面之间的台阶高差不超过０．５０ｍ；

２）　在平台与通道门门槛之间的任何间隙不能通过直径为０．１５ｍ的球；

３）　完全开启的层门门扇与平台边缘的任何的水平间隙不超过０．１５ｍ，除非采取附加措施防

止坠入井道。

５．３．４．５．４　除了５．３．４．５．３的情况外，可收回的平台还应：

ａ）　设置符合５．１１．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验证平台处于完全收回的位置；

ｂ） 设置使平台进入或退出工作位置的装置，该装置的操作可从底坑中进行，或通过设置在井道外

仅被授权人员才能接近的装置来进行。

如果进入平台的通道不通过层门，则平台不在工作位置时应不能打开该通道门，或者应采取措施防

止人员坠入井道。

５．３．４．５．５　在５．３．４．５．２ｂ）的情况下，当平台伸展时，可移动止停装置应自动动作，并应设置：

ａ）　符合５．７．３和５．７．４规定的缓冲器；

ｂ） 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只有止停装置处于完全收回位置，才允许运载装置移动；

ｃ） 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当平台伸展时，只有止停装置处于完全伸展位置，才允许

运载装置移动。

５．３．４．５．６　如果需要从平台上移动运载装置，应能够在平台上使用符合５．１１．２．１．４规定的检修控制

装置。

当可移动止停装置处于伸展位置时，运载装置的电动运行应仅能通过该检修控制装置进行。

５．３．４．５．７　用于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如对制动、曳引力、安全钳、缓冲器和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的测

试）所必须的装置应按５．３．６的规定设置在能够从井道外进行操作的位置。

５．３．４．６　门和活板门

５．３．４．６．１　井道内的工作区域应可以通过井道围壁上的门进入，该门可以是层门或满足下列要求的门：

ａ）　宽度不应小于０．６０ｍ，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

ｂ） 不向井道内开启；

１２

犌犅／犜３５８５７—２０１８



ｃ） 设置用钥匙开启的锁，开启后不用钥匙也能将其锁闭；

ｄ） 即使在锁闭状态，也可从井道内不用钥匙打开；

ｅ） 设置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上述门的关闭状态；

ｆ） 无孔，满足与层门相同的机械强度要求，并且符合相关建筑物防火规范的要求。

５．３．４．６．２　从井道外的工作区域接近井道内机器的门和（或）活板门，应：

ａ）　具有足够的尺寸，以便通过门和（或）活板门进行所需的作业，宽度不应大于０．５０ｍ，高度不应

大于０．５０ｍ；

ｂ） 尽可能小，以防坠入井道；

ｃ） 不向井道内开启；

ｄ） 设置用钥匙开启的锁，开启后不用钥匙也能将其锁闭；

ｅ） 设置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上述门的关闭状态；

ｆ） 无孔，满足与层门相同的机械强度要求，并且符合相关建筑物防火规范的要求。

５．３．４．７　通风

机器空间应有适当的通风（参见Ｎ．３．３）。应保护机器的电气设备，使其尽可能不受灰尘、有害气体

和湿气的损害。

５．３．４．８　照明和电源插座

工作区域和机器空间应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地面上的照度至少为２００ｌｘ。照明电源应符合

５．１０．５．５．１的要求。

该照明可以是井道照明的一部分。

在工作区域靠近入口（或多个入口）处的适当高度应有仅被授权人员可接近的照明开关。

每个工作区域的适当位置应至少设置一个符合５．１０．５．５．２要求的电源插座。

５．３．４．９　设备的吊运

在机器空间的适当位置应设置具有安全工作负荷标识（见７．２．５．７）的一个或多个适用的金属支架

或吊钩（见０．３），用于较重设备的吊装。

５．３．５　井道外的机器和工作区域

５．３．５．１　总则

在井道外且没有设置在一个独立机房内的机器空间的结构应能承受预定的载荷和力。

５．３．５．２　机器柜

５．３．５．２．１　斜行电梯的机器应设置在机器柜内，该机器柜不应用于斜行电梯以外的其他用途，也不应设

置非斜行电梯用的管槽、电缆或装置。

５．３．５．２．２　机器柜应由无孔的壁、底、顶、门和（或）活板门组成。仅允许有下列开口：

ａ）　通风孔；

ｂ） 斜行电梯功能所需的井道与机器柜之间必要的开口；

ｃ） 火灾情况下烟气排放孔。

如果非被授权人员容易接近这些开口，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根据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中表５防止与危险区域接触的要求进行防护；和

———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２ＸＤ防止与电气设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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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５．２．３　机器柜的门应：

ａ）　具有足够的尺寸，以便通过该门进行所需的作业；

ｂ） 不向机器柜内开启；

ｃ） 具有用钥匙开启的锁，不用钥匙也能将门锁闭。

５．３．５．３　工作区域

当机器设置于井道内，并且需要从井道外对其进行维护和检查时，不同于５．３．１的要求，可在井道

外设置满足５．３．３．３．１和５．３．３．３．２规定的工作区域，但仅能通过符合５．３．４．６．２规定的门或活板门接近

机器。

机器柜前的工作区域应满足５．３．４．２的规定。

５．３．５．４　通风

机器柜应有适当的通风（参见 Ｎ．３．３）。应保护机器，使其尽可能不受灰尘、有害气体和湿气的

损害。

５．３．５．５　照明和电源插座

在机器柜内应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地面上的照度至少为２００ｌｘ。照明电源应符合５．１０．５．５．１

的要求。

在机器柜内靠近门口处的适当高度应设置一个控制机器柜照明的开关。

机器柜内应至少设置一个符合５．１０．５．５．２要求的电源插座。

５．３．６　紧急和测试操作装置

５．３．６．１　在５．３．４．３、５．３．４．４和５．３．４．５的情况下，应在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设置必要的紧急和动态测试

操作装置，以便在井道外进行所有的斜行电梯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只有被授权人员才能接近该屏。

该装置也适用于维护过程中需要移动运载装置且该作业在井道内预定的工作区域不能安全地进行的

情况。

如果紧急和测试操作装置未设置在机器柜内，则应采用合适的盖板防护，该盖板应：

ａ）　不向井道内开启；

ｂ） 具有一个用钥匙开启的锁，不用钥匙也能将其锁闭。

５．３．６．２　紧急和测试操作屏应具有：

ａ）　符合５．９．５规定的紧急操作装置以及符合５．１１．２．３．２规定的对讲系统；

ｂ） 能进行动态测试的控制装置（５．３．４．３．２、５．３．４．４．３、５．３．４．５．７）；

ｃ） 显示装置或直接观察驱动主机的观察窗，应能获得下列信息：

１）　运载装置运行的方向；

２）　运载装置到达开锁区域；

３）　运载装置的速度。

５．３．６．３　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的紧急和测试操作装置应采用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这些装置上的照度

不应小于５０ｌｘ。

应在该屏上或靠近该屏的位置设置用于控制该屏照明的开关。

该照明的电源应符合５．１０．５．５．１的规定。

５．３．６．４　用于紧急和测试操作的屏应仅能设置在符合５．３．３规定的工作区域内可触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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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７　滑轮空间的结构和设备

５．３．７．１　滑轮间

５．３．７．１．１　总则

井道外的滑轮应放置在滑轮间内。

５．３．７．１．２　机械强度和地面

５．３．７．１．２．１　滑轮间的结构应能承受正常的载荷和力。

滑轮间应采用经久耐用和不易产生灰尘的材料建造。

５．３．７．１．２．２　滑轮间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如抹平混凝土或花纹钢板。

５．３．７．１．３　尺寸

５．３．７．１．３．１　滑轮间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便维护人员能够安全和容易地接近所有设备。

５．３．３．３．１ｂ）和５．３．３．３．２的第２段和第３段的要求在此适用。

５．３．７．１．３．２　顶板以下的高度不应小于１．５０ｍ。

５．３．７．１．３．３　无保护的滑轮上方应有至少０．３０ｍ的净空间。

５．３．７．１．３．４　如果滑轮间内有控制柜或控制屏，则５．３．３．３．１和５．３．３．３．２的规定适用于本滑轮间。

５．３．７．１．４　门和活板门

５．３．７．１．４．１　通道门的宽度不应小于０．６０ｍ，高度不应小于１．４０ｍ，且门不应向滑轮间内开启。

５．３．７．１．４．２　供人员进出滑轮间的通道活板门，其净通道尺寸不应小于０．８０ｍ×０．８０ｍ，且开门后能保

持在开启位置。

所有活板门，当处于关闭位置时，应能支撑两个人的重量，每个人以１０００Ｎ的静力作用在门上任

意位置的０．２０ｍ×０．２０ｍ面积上，无永久变形。

除非与可收缩的梯子连接，活板门不应向下开启。如果采用铰链，应属于不能脱开的型式。

当活板门处于开启位置时，应有防止人员坠落的措施（如设置护栏）。

５．３．７．１．４．３　门或活板门应设置用钥匙开启的锁，从滑轮间内不用钥匙也能打开。

５．３．７．１．５　其他开口

在满足使用功能前提下，隔板和滑轮间地板上的开口尺寸应减到最小。

为了防止物体通过位于井道上方的开口（包括用于电缆或套管穿过的开口）坠落的危险，应采用凸

缘，此凸缘应凸出隔板或完工地面至少５０ｍｍ。

５．３．７．１．６　停止装置

在滑轮间内邻近入口处应设置符合５．１１．２．２和７．２．５．６规定的停止装置。

５．３．７．１．７　温度

如果滑轮间内有霜冻和结露的危险，应采取措施以保护设备。

如果滑轮间设有电气设备，环境温度与机房的要求相同。

５．３．７．１．８　照明和电源插座

滑轮间应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装置，在滑轮处至少有２００ｌｘ的照度，照明电源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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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５．５．１的规定。

在滑轮间内靠近入口的适当高度应设置一个控制滑轮间照明的开关。

滑轮间内至少应设置一个符合５．１０．５．５．２要求的电源插座。

如果在滑轮间内设有控制屏或控制柜，则５．３．３．７的要求同样适用。

５．３．７．２　在井道内的滑轮

导向滑轮可以设置在井道的顶层内，条件是它们位于轿厢或运载装置投影部分以外，并且能够安全

地从轿顶、轿内（５．３．４．３）、平台（５．３．４．５）或井道外进行检查、测试和维护操作。

然而，为对重（或平衡重）导向的单绕或复绕的导向滑轮可以设置在轿顶的上方，其条件是从轿顶或

平台（５．３．４．５）上能安全地触及其轮轴。

５．４　层门

５．４．１　通则

进入运载装置的井道开口处应设置无孔的层门，门关闭后，门扇之间及门扇与立柱、门楣和地坎之

间的间隙应尽可能小。

运动间隙不应大于６ｍｍ。由于磨损，间隙值允许达到１０ｍｍ。如果有凹进部分，上述间隙从凹底

处测量。

５．４．２　层门及其框架的强度

５．４．２．１　总则

层门及其框架的结构应在经过一定时间使用后不产生变形，为此，宜采用金属制造。

５．４．２．２　火灾情况下的性能

如建筑物需要层门具有防火性能，该层门应按ＧＢ／Ｔ２４４８０或ＧＢ／Ｔ２７９０３进行测试和认证。

５．４．２．３　机械强度

５．４．２．３．１　层门在锁住位置时，所有层门及其门锁应有这样的机械强度：

ａ）　用３００Ｎ的静力垂直作用于门扇或门框的任何一个面上的任何位置，且均匀地分布在５ｃｍ
２

的圆形或方形面积上时，应：

１）　永久变形不大于１ｍｍ；

２）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试验后，门的安全功能不受影响。

ｂ） 用１０００Ｎ的静力从层站方向垂直作用于门扇或门框上的任何位置，且均匀地分布在１００ｃｍ２

的圆形或方形面积上时，应没有影响功能和安全的明显的永久变形［见５．４．１（最大１０ｍｍ的

间隙）和５．４．７．３．２］。

注：对于ａ）和ｂ），为避免损坏层门的表面，用于提供测试力的测试装置的表面可使用软质材料。

５．４．２．３．２　在水平滑动门和折叠门主动门扇的开启方向，在最不利的点上徒手施加１５０Ｎ的力，５．４．１

规定的间隙可以大于６ｍｍ，但不应大于下列值：

ａ）　对旁开门，３０ｍｍ；

ｂ） 对中分门，总和为４５ｍｍ。

５．４．２．３．３　层门和门框上的玻璃应使用夹层玻璃。

５．４．２．３．４　玻璃门的固定件，即使在玻璃下沉的情况下，也应保证玻璃不会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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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３．５　玻璃门扇上应具有下列信息的永久性的标记：

ａ）　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ｂ） 玻璃的型式；

ｃ） 厚度［如：（８＋０．７６＋８）ｍｍ］。

５．４．２．３．６　为了避免拖曳儿童的手，对于动力驱动的自动水平滑动玻璃门，如果玻璃尺寸大于５．４．６．２的

规定，应采取减小该风险的措施，例如：

ａ）　减小手和玻璃之间的摩擦系数；

ｂ） 使玻璃不透明部分高度至少达到１．１０ｍ；

ｃ） 能感知手指的出现；或

ｄ） 其他等效的方法。

５．４．２．３．７　固定在门扇上的导向装置失效时，水平滑动层门应有将门扇保持在工作位置上的装置。具

有这些装置的完整的层门组件应能承受符合５．４．２．３．８ａ）要求的摆锤冲击试验，撞击点按表２和图３在

正常导向装置最可能失效条件下确定。

注：保持装置可理解为阻止门扇脱离其导向的机械装置，可以是一个附加的部件也可以是门扇或悬挂装置的一

部分。

５．４．２．３．８　对于带玻璃面板的层门和宽度大于１５０ｍｍ的层门侧门框，还应满足下列要求（见图３）：

注：门框侧边用来封闭井道的附加面板视为侧门框。

ａ）　从层站侧，用软摆锤冲击装置按附录Ｊ，从面板或门框的宽度方向的中部以符合表２所规定的

撞击点，撞击面板或门框时：

１）　可以有永久变形；

２）　层门装置不应丧失完整性，并保持在原有位置，且凸进井道后的间隙不应大于０．１２ｍ；

３）　在摆锤试验后，不要求层门能够运行；

４）　对于玻璃部分，应无裂纹。

ｂ） 从层站侧，用硬摆锤冲击装置按附录Ｊ，从面板或玻璃面板的宽度方向的中部以符合表２所规

定的撞击点，撞击大于５．４．６．２ａ）所述的玻璃面板时：

１）　无裂纹；

２）　除直径不大于２ｍｍ的剥落外，面板表面无其他损坏。

注：在多个玻璃面板的情况下，考虑最薄弱的面板。

表２　撞击点

摆锤冲击试验 软摆锤 硬摆锤

跌落高度 ８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 ５００ｍｍ ５００ｍｍ

撞击点高度 （１．００±０．１０）ｍ 玻璃中点 （１．００±０．１０）ｍ 玻璃中点

无玻璃面板的层门

［图３ａ）］
○

具有较小玻璃面板的层门

［图３ｂ）］
○ ○ ○

具有多个玻璃面板的层门

［图３ｃ）］

（在最不利的玻璃面板上测试）

○ ○ ○

具有较大玻璃面板或全

玻璃的层门 ［图３ｄ）］

○

（撞击在玻璃上）

○

（撞击在玻璃上）

具有在１．００ｍ高度处开始（或结

束）的玻璃面板的层门 ［图３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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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摆锤冲击试验 软摆锤 硬摆锤

跌落高度 ８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 ５００ｍｍ ５００ｍｍ

撞击点高度 （１．００±０．１０）ｍ 玻璃中点 （１．００±０．１０）ｍ 玻璃中点

具有在１．００ｍ高度处开始（或结束）

的玻璃面板的层门 ［图３ｆ）］

○

（撞击在玻璃上）

○

（撞击在玻璃上）

大于１５０ｍｍ的侧门框

［图３ｇ）］
○

具有视窗的门

（５．４．６．２）
○ ○

　　注：○表示考虑该项试验。

犪）　无玻璃面板的层门 犫）　具有较小玻璃面板的层门 犮）　具有多个玻璃面板的层门

犱）　具有较大玻璃面板

或全玻璃的层门

犲）　具有在１．００犿高度处

开始的玻璃面板的层门

犳）　具有在１．００犿高度处

开始的玻璃面板的层门

犵）　具有门扇和侧门框的完整层门

［图３犪）和图３犫）的示例］

　　说明：

●———软摆锤冲击试验的撞击点；

○———硬摆锤冲击试验的撞击点。

注１：图３ｅ）和图３ｆ）选择最不利的情况进行试验。如果无法确定，均进行试验。

注２：对于定义为１．００ｍ的撞击点，误差为±０．１０ｍ。

图３　门的摆锤冲击试验———撞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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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　层门入口的高度和宽度

５．４．３．１　高度

层门入口的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

５．４．３．２　宽度

层门入口净宽度比轿厢入口净宽度在任一侧的超出部分均不应大于５０ｍｍ。

５．４．４　地坎、导向装置和门悬挂机构

５．４．４．１　地坎

每个层门入口均应设置具有足够强度的地坎，以承受通过其进入轿厢的载荷。

在各层站地坎前宜有稍许坡度，以防洗刷、洒水时，水流入井道。

５．４．４．２　导向装置

５．４．４．２．１　层门的设计应能防止正常运行中脱轨、机械卡阻或在行程终端时错位。

由于磨损、锈蚀或火灾原因可能造成导向装置失效，应设置应急的导向装置使层门保持在原有位

置上。

５．４．４．２．２　水平滑动层门的顶部和底部都应设置导向装置。

５．４．４．２．３　垂直滑动层门两侧边都应设置导向装置。

５．４．４．３　垂直滑动层门的悬挂机构

５．４．４．３．１　垂直滑动层门的门扇应固定在两个独立的悬挂部件上。

５．４．４．３．２　悬挂用的绳、链条和皮带的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８。

５．４．４．３．３　悬挂绳滑轮的节圆直径不应小于绳直径的２５倍。

５．４．４．３．４　悬挂绳与链条应加以防护，以免脱出滑轮槽或链轮。

５．４．５　与层门运动相关的保护

５．４．５．１　通则

层门及其周围的设计应尽可能减少因人员、服装或其他物体被夹住而造成损坏或伤害的风险。

为了避免运行期间发生剪切的危险，动力驱动的自动滑动门外表面不应有大于３ｍｍ的凹进或凸

出，这些凹进或凸出的边缘应在开门运行方向上倒角。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附录Ｂ所规定的三角形开锁装置入口处。

在开锁区域内可能的轿厢停止位置开启轿门，面对轿门的层门侧可能暴露部分应具有连续的光滑

表面，且没有３ｍｍ以上的凹进和凸出部分，包括可能外露的零部件。

５．４．５．２　动力驱动门

５．４．５．２．１　总则

动力驱动门应尽量减少门扇撞击人的有害后果。

５．４．５．２．２　水平滑动门

５．４．５．２．２．１　动力驱动的自动门

ａ）　阻止关门的力不应大于１５０Ｎ，该力的测量不应在关门开始的１／３行程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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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层门及其刚性连接的机械零件的动能，在平均关门速度下的计算值或测量值不应大于１０Ｊ；

　　滑动门的平均关门速度是按其总行程减去下列的数值来计算：

１）　对中分式门，在行程的每个末端减去２５ｍｍ；

２）　对旁开式门，在行程的每个末端减去５０ｍｍ。

　　注：如测量时可采用一种装置，该装置包括一个带刻度的活塞。其作用于一个弹簧常数为２５Ｎ／ｍｍ的弹簧

上，并装有一个容易滑动的圆环，以便测定撞击瞬间的运动极限点。通过所得极限点对应的刻度值，可容

易计算出动能值。

ｃ） 在层门关闭过程中，人员通过入口被门扇撞击或将被撞击时，一个保护装置应自动地使门重新

开启；

　　该保护装置也可以是轿门的保护装置［见５．５．７．２．２．１ｃ）］。

　　该保护装置的作用可在每个主动门扇关门最后５０ｍｍ的行程时被取消。

　　在系统中，在一段预定的时间后使保护装置失效以抵制关门过程中的持续阻碍。在这种情况

下，门扇在保护装置失效下运行时，上述ｂ）规定的动能不应大于４Ｊ。

ｄ） 在轿门和层门联动的情况下，上述ａ）和ｂ）的要求仍有效。

ｅ） 阻止折叠门开启的力不应大于１５０Ｎ。这个力的测量应在门处于下列折叠位置时进行，即：折

叠门扇的相邻外缘之间或折叠门扇与等效部件（如门框）之间的距离为１００ｍｍ时。

５．４．５．２．２．２　动力驱动的非自动门

在使用者连续控制和监视下，通过持续按压按钮或类似方法（持续操作运行控制）关闭门时，当按

５．４．５．２．２．１ｂ）计算或测量的动能大于１０Ｊ时，最快门扇的平均关闭速度不应大于０．３０ｍ／ｓ。

５．４．５．２．３　垂直滑动门

该型式的滑动门应仅适用于载货斜行电梯。

动力关闭的门应仅适用于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

ａ）　门的关闭在使用者持续控制和监视下进行；

ｂ） 门扇的平均关闭速度不大于０．３０ｍ／ｓ；

ｃ） 轿门是５．５．６．１．１规定的结构；

ｄ） 层门开始关闭之前，轿门至少已关闭到２／３。

５．４．５．２．４　其他型式的门

如果采用其他型式的动力驱动门（如铰链门），当开门或关门有碰撞使用者的危险时，应采用类似于

动力驱动滑动门所规定的保护措施。

５．４．６　局部照明和“轿厢在此”信号灯

５．４．６．１　局部照明

在层门附近，层站上的自然或人工照明在地面上的照度不应小于５０ｌｘ，以便使用者在打开层门进

入轿厢时，即使轿厢照明发生故障，也能看清其前面的区域（见０．３）。

５．４．６．２　“轿厢在此”指示

如果层门是手动开启的，在开门前，使用者需要知道轿厢是否在那里。

为此，应设置下列之一：

ａ）　符合下列条件的一个或多个透明视窗：

１）　除用摆锤冲击试验外，均应满足５．４．２．３．１规定的机械强度；

９２

犌犅／犜３５８５７—２０１８



２）　厚度不小于６ｍｍ；

３）　每个层门所设置玻璃面积不应小于０．０１５ｍ
２，每个视窗的面积不应小于０．０１ｍ２；

４）　宽度不小于６０ｍｍ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对于宽度大于８０ｍｍ的视窗，其下沿距地面不应

小于１．００ｍ。或

ｂ） 一个发光的“轿厢在此”信号，应在轿厢即将停在或已经停在特定的楼层时燃亮。在轿厢停靠

在那里时，该信号应保持燃亮。

５．４．７　层门锁紧和关闭的检查

５．４．７．１　坠落的防护

５．４．７．１．１　侧置门

沿倾斜运行轨迹测量，开锁区域不应大于层站地坎表面上下０．２０ｍ。

５．４．７．１．２　前置门

应符合５．８．２．２中的规定而不受轿厢载荷变化的影响。

５．４．７．２　剪切的防护

５．４．７．２．１　总则

除了５．４．７．２．２所述情况外，如果一个层门（或多扇层门中的任何一扇门）开着，在正常操作情况下，

应不能启动斜行电梯或保持斜行电梯继续运行。然而，可以进行轿厢运行的预备操作。

５．４．７．２．２　门开着情况下的操作

５．４．７．２．２．１　侧置门

轿厢在层站位置沿倾斜路径方向±０．０５ｍ区域内，允许在层门开启情况下的再平层。再平层应符

合５．１１．２．１．３的规定。

５．４．７．２．２．２　前置门

轿厢超出５．８．２．２规定的范围时，应进行再平层。

５．４．７．３　锁紧和紧急开锁

５．４．７．３．１　总则

每个层门应设置符合５．４．７．１要求的门锁装置，该装置应有防止故意滥用的保护。

门锁装置是安全部件，应按Ｆ．１的规定验证。

５．４．７．３．２　锁紧

５．４．７．３．２．１　运载装置运行前应将层门有效地锁紧在关闭位置，但层门锁紧前，可以进行运载装置运行

的预备操作，层门锁紧应由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证实。

５．４．７．３．２．２　运载装置应在锁紧部件啮合至少７ｍｍ时才能启动，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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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锁紧部件示例

５．４．７．３．２．３　证实门扇锁紧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的元件，应由锁紧部件强制操作而无任何中间机构，应

能防止误动作，必要时可以调节。

特殊情况：用在潮湿或爆炸性环境中需要作特殊保护的门锁装置，其连接只能是刚性的，机械锁和

电气安全装置元件之间的连接只能通过故意损坏门锁装置才能被断开。

５．４．７．３．２．４　对铰链门，应尽可能在接近门的垂直关闭的边缘处锁紧。即使在门下垂时，也能保持正常

锁紧。

５．４．７．３．２．５　锁紧部件及其附件应是耐冲击的，应采用金属制造或金属加固。

５．４．７．３．２．６　锁紧部件的啮合应满足沿着开门方向作用３００Ｎ力不降低锁紧的性能。

５．４．７．３．２．７　在进行附录Ｆ．１规定的试验期间，门锁应能承受一个沿开门方向且作用在门锁高度处的最

小为下列规定值的力，而无永久变形：

ａ）　对于滑动门，为１０００Ｎ；

ｂ） 对于铰链门，在锁销上为３０００Ｎ。

５．４．７．３．２．８　应由重力、永久磁铁或弹簧来产生和保持锁紧动作。弹簧应在压缩下作用，应具有导向，

同时弹簧的结构应满足在开锁时弹簧不会被压并圈。

即使永久磁铁（或弹簧）失效，重力也不应导致开锁。

如果锁紧部件是通过永久磁铁的作用保持其锁紧位置，则简单的方法（如加热或冲击）不应使其

失效。

５．４．７．３．２．９　门锁装置应有防护，以避免可能妨碍正常功能的积尘风险。

５．４．７．３．２．１０　工作部件应易于检查，例如采用透明盖板。

５．４．７．３．２．１１　当门锁触点放在盒中时，盒盖的紧固件应为不可脱落式。在打开盒盖时，它们应仍留在

盒或盖的孔中。

５．４．７．３．３　紧急开锁

５．４．７．３．３．１　每个层门均应能从外面借助于一个与附录Ｂ规定的三角形开锁装置孔相配的钥匙开启。

这样的钥匙应只交给一个负责人员。钥匙应带有书面说明，详述应采取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开锁后

因未能有效的重新锁上而可能引起的事故。

５．４．７．３．３．２　在一次紧急开锁后，当层门关闭时，门锁装置不应保持在开启位置。

５．４．７．３．３．３　在轿门驱动层门的情况下，当轿厢在开锁区域之外时，如层门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而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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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有一种装置（重块或弹簧）能确保该层门自动关闭并锁紧。

５．４．７．４　验证层门关闭的电气装置

５．４．７．４．１　每个层门应设置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以证实其关闭位置，从而满足５．４．７．１所

提出的要求。

５．４．７．４．２　在与轿门联动的水平滑动层门的情况中，如果证实层门锁紧状态的装置是依赖层门的有效

关闭，则该装置同时可作为证实层门关闭的装置。

５．４．７．４．３　在铰链式层门的情况下，此装置应设置在靠近门的关闭边缘处或设置在验证层门关闭状态

的机械装置上。

５．４．７．５　验证层门锁紧状态和关闭状态装置的共同要求

５．４．７．５．１　在层门未关闭或未锁紧的情况下，从人员正常可接近的位置，用单一的不属于正常操作程序

的动作应不能启动斜行电梯。

５．４．７．５．２　验证锁紧部件位置的装置应动作可靠。

５．４．７．６　机械连接的多扇滑动门

５．４．７．６．１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允许：

ａ）　５．４．７．４．１或５．４．７．４．２规定的装置设置在一个门扇上；

ｂ） 如果只锁紧一扇门，则应在多折门扇关闭位置钩住其他门扇，使该单一门扇的锁紧能防止其他

门扇的开启。

５．４．７．６．２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间接机械连接（如采用钢丝绳、皮带或链条）的门扇组成，允许只锁紧一个

门扇，条件是：该门扇的单一锁紧能防止其他门扇的开启，且这些门扇均未设置手柄。

未被锁住的其他门扇的关闭位置应由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

５．４．８　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关闭

正常运行中，如果没有运载装置运行指令，则根据使用斜行电梯客流量所确定的必要的时间段后，

动力驱动的自动层门应关闭。

５．５　轿厢、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

５．５．１　轿厢高度

５．５．１．１　轿厢内部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

５．５．１．２　使用者正常出入轿厢入口的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

５．５．２　轿厢有效面积、额定载重量和乘客数量

５．５．２．１　总则

５．５．２．１．１　为了防止由于人员的超载，轿厢的有效面积应予以限制。

应从轿壁至轿壁的内尺寸确定轿厢面积，不考虑装饰层。

为此额定载重量和轿厢最大有效面积之间的关系见表３。

５．５．２．１．２　对于轿厢的凹进和扩展部分，不管高度是否小于１．００ｍ，也不管其是否有单独门保护，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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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轿厢最大有效面积时均应计入。

当门关闭时，深度大于１００ｍｍ的轿厢入口的任何有效面积，都应计入轿厢有效面积。

５．５．２．１．３　轿厢的超载应由符合５．１１．２．５规定的装置来监测。

表３　额定载重量与轿厢最大有效面积

额定载重量／ｋｇ 轿厢最大有效面积／ｍ２ 额定载重量／ｋｇ 轿厢最大有效面积／ｍ２

１００ａ

１８０ｂ

２２５

３００

３７５

４００

４５０

５２５

６００

６３０

６７５

７５０

８００

８２５

０．３７

０．５８

０．７０

０．９０

１．１０

１．１７

１．３０

１．４５

１．６０

１．６６

１．７５

１．９０

２．００

２．０５

９００

９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１２５

１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７５

１３５０

１４２５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ｃ

２．２０

２．３５

２．４０

２．５０

２．６５

２．８０

２．９０

２．９５

３．１０

３．２５

３．４０

３．５６

４．２０

５．００

　　
ａ 一人电梯的最小值；

ｂ 二人电梯的最小值；

ｃ 额定载重量超过２５００ｋｇ时，每增加１００ｋｇ，面积增加０．１６ｍ
２。对中间的载重量，其面积由线性插入法确定。

５．５．２．２　载货斜行电梯

应符合５．５．２．１的要求，此外，载货斜行电梯设计计算时不仅应考虑额定载重量，还应考虑可能进入

轿厢的搬运装置的重量。

５．５．２．３　乘客数量

轿厢或每个区域的有效面积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轿厢或每个区域中可容纳的乘客数量（狀）应取下列较小值：

ａ）　按式（３）计算，计算结果向下圆整到最近的整数；

狀＝犙／７５ …………………………（３）

　　式中：

犙———额定载重量。

ｂ）　表４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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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乘客数量与轿厢最小有效面积

乘客数量
轿厢最小有效面积／

ｍ２
乘客数量

轿厢最小有效面积／

ｍ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２８

０．４９

０．６０

０．７９

０．９８

１．１７

１．３１

１．４５

１．５９

１．７３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１．８７

２．０１

２．１５

２．２９

２．４３

２．５７

２．７１

２．８５

２．９９

３．１３

　　注：乘客数量超过２０人时，每增加１人，面积增加０．１１５ｍ２。

５．５．３　轿壁、轿厢地板和轿顶

５．５．３．１　结构设计

５．５．３．１．１　轿厢应由轿壁、轿厢地板和轿顶完全封闭，仅允许有下列开口：

ａ）　使用者正常出入口；

ｂ） 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

ｃ） 通风孔。

５．５．３．１．２　轿壁、轿厢地板和轿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包括承载架（或悬挂架）、导靴、轿壁、轿厢地

板和轿顶的总成也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承受在斜行电梯正常运行、安全钳动作或运载装置撞击缓

冲器所施加的作用力。

５．５．３．１．３　轿壁应具有这样的机械强度：即用３００Ｎ的静力，均匀地分布在５ｃｍ
２ 的圆形或方形面积

上，从轿厢内向轿厢外垂直作用于轿壁的任何位置上，轿壁应：

———无永久变形；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此外，当安全钳动作时，前后轿壁应能承受乘客对其的冲击，且其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注：轿内乘客面向上行运行方向站立，所面对的轿壁为前壁，背对的轿壁为后壁。

乘客在运行方向施加的动态作用力（犎 ×１），参见附录Ｑ：

ａ）　对于容量超过４０人的轿厢，犎 ×１的值应基于轿厢或区域的额定载重量并考虑由于一个或其他

制动器动作时的最大减速度而确定。这个值不应小于５０００Ｎ／ｍ；

ｂ） 对于小容量的轿厢，这个值可以通过式（４）减小：

犎×１＝５０００－１００×（４０－狀）（Ｎ／ｍ） …………………………（４）

　　式中：

狀———根据５．５．２．３得出的轿厢中每个区域运送的站立乘客数量。

没有扶手时，该力作用在轿厢地板以上１．１０ｍ高度位置。

５．５．３．１．４　玻璃轿壁应采用夹层玻璃，应能承受附录Ｊ所述的摆锤冲击试验。

确保前部和后部玻璃轿壁能承受５．５．３．１．３中计算的撞击力。如果由此产生的冲击高于按Ｊ．４．３测

试的数值，应由扶手来承受以保护玻璃，该扶手应牢固固定，与玻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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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轿厢内扶手安装示意图参见附录Ｑ。

如果轿壁在距轿厢地板１．１０ｍ高度以下使用了玻璃，应在高度０．９０ｍ～１．１０ｍ之间设置扶手，该

扶手的固定应与玻璃无关。

５．５．３．１．５　轿壁上的玻璃固定件，即使在玻璃下沉的情况下，也应保证玻璃不能脱出。

５．５．３．１．６　玻璃轿壁上应具有下列信息的永久性标记：

ａ）　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ｂ） 玻璃的型式；

ｃ） 厚度［如：（８＋０．７６＋８）ｍｍ］。

５．５．３．１．７　轿顶应满足５．５．１３的规定。

５．５．３．１．８　轿厢内部围壁的设计，应防止乘客接触时受到伤害（去除锐边和凸出部分）。

５．５．３．２　乘客和货物的保护

应确保轿厢内的乘客保持稳定，如应能就近抓到扶手或立柱。

此外，扶手的布置可以起到划分轿厢内部区域的作用［对于受力，见５．５．３．１．３ａ）和５．５．３．１．３ｂ）］。

５．５．３．３　火灾防护

不应采用在火灾情况下产生额外危险的材料。

５．５．３．４　轿厢地板和层站之间的连接

在整个行程中，轿厢地板应保持水平，允许有±６°的偏差。

轿厢地板可以包括通过楼梯或台阶相互连接的数个平面。在这种情况下，应安装扶手，并标明台阶

的边缘。

轿厢地板应提供稳固的立足处（参见附录Ｐ）。

层站在运行方向应保持水平。任何情况下，在整个门宽上层门地坎和轿门地坎之间的高度差不应

大于２０ｍｍ。

５．５．４　轿厢护脚板

５．５．４．１　每一轿厢地坎上均应设置护脚板，其宽度应至少等于相应层站入口的整个净宽度。其垂直部

分的下部应成斜面向下延伸，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应至少为６０°，该斜面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深度不应小

于２０ｍｍ。

护脚板应延伸到整个可能暴露的宽度，并且两端有相同的倒角，所考虑的轿厢位置见５．２．４．２的

规定。

５．５．４．２　对于侧置门，垂直部分的尺寸应给可能暴露的所有表面以保护。

对于前置门，面对的较低的层站侧，垂直部分的高度不应小于０．３０ｍ。

５．５．５　轿厢入口

轿厢的入口应装设轿门。

５．５．６　轿门

５．５．６．１　总则

５．５．６．１．１　轿门应是无孔的，载货斜行电梯除外。载货斜行电梯可以采用向上开启的垂直滑动门，这种

门可以是网状或带孔的板状形式。网或板孔的尺寸，在水平方向不应超过１０ｍｍ，在垂直方向不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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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６０ｍｍ。

５．５．６．１．２　除必要的间隙外，轿门关闭后应将轿厢的入口完全封闭。

５．５．６．１．３　门关闭后，门扇之间及门扇与立柱、门楣和地坎之间的间隙应尽可能小。

此运动间隙不应大于６ｍｍ。由于磨损，间隙值允许达到１０ｍｍ。如果有凹进部分，上述间隙从凹

底处测量。根据５．５．６．１．１制作的垂直滑动门除外。

５．５．６．１．４　对于铰链门，为防止其旋转到轿厢外面，应设置撞击限位挡块。

５．５．６．１．５　如果层门具有透明视窗［见５．４．６．２ａ）］，则轿门也应设置透明视窗。如果轿门是自动门，并且

当轿厢停靠在层站位置时轿门保持在开启位置，则轿门可不设置透明视窗。

所设置的透明视窗应满足５．４．６．２ａ）的规定，当轿厢停靠在层站时，轿门透明视窗与层门透明视窗

的位置应对正。

５．５．６．２　地坎、导向装置和门悬挂机构

轿门的地坎、导向装置和门悬挂机构应符合５．４．４的规定。

５．５．６．３　机械强度

５．５．６．３．１　轿门处于关闭位置时，应具有如５．４．２．３．１ａ）、５．４．２．３．２～５．４．２．３．６规定的层门的机械强度。

５．５．６．３．２　另外，对于侧置门，门和门锁系统的强度应考虑各种情况下制动或安全钳动作对门板所产生

的动态作用力。

５．５．６．３．３　对于前置门，处于关闭位置的门应能承受５．５．３．１．３所述的力，即在最不利情况下制动或安全

钳动作时，乘客撞到该门时所产生的力。

为此，门自身应能承受附录Ｊ所述的跌落高度增加到１４００ｍｍ的软摆锤冲击试验，而不会破坏门

装配的完整性。

５．５．６．３．４　对于前置门，在所有情况下，轿门应保持锁紧。

５．５．７　门运动过程中的保护

５．５．７．１　通则

门及其周围的设计应尽可能减少因人员、服装或其他物体被夹住而造成损坏或伤害的风险。

为了避免运行期间发生剪切的危险，动力驱动的自动滑动门轿厢侧的表面不应有大于３ｍｍ的凹

进或凸出，这些凹进或凸出的边缘应在开门运行方向上倒角。本要求不适用于５．５．６．１．１中所述带孔的

轿门。

如果轿门与层门非同步驱动，在层门完全开启时，应能避免面对层门的轿门侧可能暴露的所有零件

对人员造成挤压或剪切的风险。

５．５．７．２　动力驱动门

５．５．７．２．１　总则

动力驱动门应尽量减少门扇撞击人的有害后果。为此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轿门和层门联动同步运行的情况下，门联动装置也应符合以下要求。

５．５．７．２．２　水平滑动门

５．５．７．２．２．１　动力驱动的自动门

ａ）　阻止关门的力不应大于１５０Ｎ，该力的测量不应在关门开始的１／３行程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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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轿门及其刚性连接的机械零件的动能，在平均关门速度下的计算值或测量值不应大于１０Ｊ；

滑动门的平均关门速度是按其总行程减去下列的数值来计算：

１）　对中分式门，在行程的每个末端减去２５ｍｍ；

２）　对旁开式门，在行程的每个末端减去５０ｍｍ。

　　注：例如测量时可采用一种装置，该装置包括一个带刻度的活塞。其作用于一个弹簧常数为２５Ｎ／ｍｍ的弹

簧上，并装有一个容易滑动的圆环，以便测定撞击瞬间的运动极限点。通过所得极限点对应的刻度值，可

容易计算出动能值。

ｃ） 在轿门关闭过程中，人员通过入口被门扇撞击或将被撞击时，一个保护装置应自动地使门重新

开启；

　　该保护装置的作用可在每个主动门扇关门最后５０ｍｍ的行程时被取消。

　　在系统中，在一段预定的时间后使保护装置失效以抵制关门过程中的持续阻碍。在这种情况

下，门扇在保护装置失效下运动时，上述ｂ）规定的动能不应大于４Ｊ；

ｄ） 阻止折叠门开启的力不应大于１５０Ｎ。这个力的测量应在门处于下列折叠位置时进行，即：折

叠门扇的相邻外缘之间或折叠门扇与等效部件（如门框）之间的距离为１００ｍｍ时；

ｅ） 如果折叠门进入一个凹槽内，则折叠门的任何外缘和凹槽交叠的距离应至少为１５ｍｍ。

５．５．７．２．２．２　动力驱动的非自动门

在使用者连续控制和监视下，通过持续按压按钮或类似方法（持续操作运行控制）关闭门时，当按

５．４．５．２．２．１ｂ）计算或测量的动能大于１０Ｊ时，最快门扇的平均关闭速度不应大于０．３ｍ／ｓ。

５．５．７．２．３　垂直滑动门

该型式的滑动门应仅适用于载货斜行电梯。

动力关闭的门应仅适用于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的情况：

ａ）　门的关闭在使用者持续控制和监视下进行；

ｂ） 门扇的平均关闭速度不大于０．３ｍ／ｓ；

ｃ） 轿门是５．５．６．１．１规定的结构；

ｄ） 层门开始关闭之前，轿门至少已关闭到２／３。

５．５．８　关门过程中的反开

对于动力驱动的自动轿门，在轿厢内操纵盘上应设置控制按钮，当轿厢在层站时，应允许门再打开。

５．５．９　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装置

５．５．９．１　除了５．４．７．２．２所述情况外，如果一个轿门（或多扇轿门中的任何一扇门）开着，在正常操作情

况下，应不能启动斜行电梯或保持斜行电梯继续运行。然而，可以进行运载装置运行的预备操作。

５．５．９．２　每个轿门应设置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以证实轿门的关闭位置，从而满足５．５．９．１

所提出的要求。

５．５．９．３　如果轿门需要锁紧［见５．８．２．１ｂ）］，该门锁装置的设计和操作应采用与层门门锁装置相类似的

结构（见５．４．７．３．２．１和５．４．７．３．２．２）。

５．５．１０　机械连接的多扇滑动门

５．５．１０．１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允许：

ａ）　将５．５．９．２要求的装置设置在：

１）　一个门扇上（对多折门为主动门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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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如果门的驱动部件与门扇之间是由直接机械连接的，则在门的驱动部件上。和

ｂ） 在５．８．２．１ｂ）规定的条件和情况下，对于多折门或折叠门仅锁紧一个门扇，条件是：在门扇关闭

位置钩住其他门扇，使该单一门扇的锁紧能防止其他门扇的开启。

５．５．１０．２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间接机械连接（如采用钢丝绳、皮带或链条）的门扇组成，允许将５．５．９．２

规定的装置设置在单个门扇上，条件是：

ａ）　该门扇不是主动门扇；和

ｂ） 主动门扇与门的驱动部件是直接机械连接的。

５．５．１１　轿门的开启

５．５．１１．１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斜行电梯停在开锁区域（见５．４．７．１），应能在下列位置用不超过３００Ｎ的

力，手动打开轿门和层门：

ａ）　轿厢所在层站，用三角钥匙开锁或通过轿门使层门开锁后；

ｂ） 轿厢内。

５．５．１１．２　为了限制轿厢内人员开启轿门，应提供措施使：

ａ）　运载装置运行时，开启轿门的力应大于５０Ｎ；和

ｂ） 运载装置在５．４．７．１中定义的区域之外时，在开门限制装置处施加１０００Ｎ的力，轿门开启不

能超过５０ｍｍ。

５．５．１１．３　至少当运载装置停在５．６．１１．５规定的距离内时，打开对应的层门后，能够不用工具从层站打

开轿门，除非用三角形钥匙或永久性设置在现场的工具。

本要求也适用于具有符合５．５．９．３的轿门锁的轿门。

５．５．１１．４　对于符合５．８．２．１ｂ）的斜行电梯，应仅当运载装置位于开锁区域内时才能从轿厢内打开轿门。

５．５．１２　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

５．５．１２．１　总则

５．５．１２．１．１　援救轿厢内乘客应从轿外进行，尤其应遵守５．９．５紧急操作的规定。

５．５．１２．１．２　如果设置轿厢安全窗或轿厢安全门，应符合５．５．３．１．２和５．５．３．１．３的规定。

５．５．１２．１．３　轿门可以用作紧急出口，这种情况下，应设置一个在轿厢外容易取得的开锁装置。

５．５．１２．２　轿厢安全窗

５．５．１２．２．１　如果轿顶上具有援救和撤离乘客的轿厢安全窗，其净尺寸不应小于０．３５ｍ×０．５０ｍ。

５．５．１２．２．２　轿厢安全窗应能不用钥匙从轿厢外开启，并应能用附录Ｂ规定的三角形钥匙从轿厢内

开启。

５．５．１２．２．３　轿厢安全窗不应向轿内开启。

５．５．１２．２．４　轿厢安全窗在开启位置不应超出斜行电梯轿厢的边缘。

５．５．１２．３　轿厢安全门

５．５．１２．３．１　如果设置轿厢安全门，安全门的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０ｍ，宽度不应小于０．３５ｍ。安全门可以

使用在相邻轿厢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大于０．７５ｍ的情况［见５．２．２．４．２．１ｃ）］。

如果相邻轿厢之间的水平距离大于０．７５ｍ，有必要装设一个能使乘客从一个轿厢安全地到达另一

个轿厢的装置。该装置安装后应有电气安全装置防止任一斜行电梯的运行。

５．５．１２．３．２　轿厢安全门应能不用钥匙从轿厢外开启，并应能用附录Ｂ规定的三角形钥匙从轿厢内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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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２．３．３　轿厢安全门不应向轿外开启。

５．５．１２．３．４　轿厢安全门不应设置在对重（平衡重）运行的路径上，或设置在妨碍乘客从一个轿厢通往另

一个轿厢的固定障碍物（轿厢间的横梁除外）的前面。

５．５．１２．４　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的锁紧

５．５．１２．４．１　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应设置手动锁紧装置。

５．５．１２．４．２　锁紧应通过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

如果锁紧失效，该装置应使斜行电梯停止。

只有在重新锁紧后，斜行电梯才能恢复运行。

５．５．１３　工作区

５．５．１３．１　总则

除了５．５．３的要求外，当从轿顶、检修平台或轿内工作区进行维护操作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５．５．１３．２　力和尺寸

５．５．１３．２．１　在工作区的地面上，应能支撑两个人的重量，每个人以１０００Ｎ的静力作用在其任意位置的

０．２０ｍ×０．２０ｍ面积上，无永久变形。

地面应能提供稳固的立足处（参见附录Ｐ）。

５．５．１３．２．２　对于轿顶，应有一块不小于０．１２ｍ
２ 的站人用的净面积，其短边不应小于０．２５ｍ。

５．５．１３．２．３　对于检修平台，平台面积应至少为０．２４ｍ
２，其短边不应小于０．４０ｍ。

５．５．１３．２．４　轿顶所用的玻璃应是夹层玻璃。

５．５．１３．３　护栏

５．５．１３．３．１　当工作区外侧边缘在水平方向上有超过０．３０ｍ的净距离时，应装设护栏。

净距离应测量至井道壁，井道壁上有宽度或高度小于０．３０ｍ的凹坑时，允许在凹坑处有稍大一点

的距离。

５．５．１３．３．２　护栏应由扶手、０．１０ｍ高的踢脚板和位于护栏高度一半处的中间栏杆组成。

整个护栏应能支撑人员倚靠护栏而产生的每人１０００Ｎ的水平作用力。

５．５．１３．３．３　扶手高度不应小于１．１０ｍ。

５．５．１３．３．４　扶手外侧边缘与井道中的任何部件［对重（平衡重）、开关、导轨、支架等］之间的水平距离不

应小于０．１０ｍ。

５．５．１３．３．５　从护栏入口侧应能安全和方便地进入工作区。

５．５．１３．３．６　护栏应设置在距下列边缘最大为０．１５ｍ的位置：

ａ）　轿顶边缘；或

ｂ） 工作区边缘；或

ｃ） 轿厢地坎边缘。

５．５．１３．３．７　在有护栏时，应有关于俯伏或斜靠护栏危险的警示标志或须知［见７．２．６ｄ）］，并固定在护栏

的适当位置。

５．５．１４　轿厢上护板和侧护板

当层门开启时，如果轿顶与层门的门楣或任一侧之间存在间隙，轿厢入口上部和其他侧的间隙应用

刚性垂直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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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５　检修装置

根据检修所采用的方式，应在轿顶、轿内或检修平台上设置下列装置：

ａ）　符合５．１１．２．１．４要求的控制装置（检修操作）；

ｂ） 符合５．１１．２．２和７．２．６要求的停止装置；

ｃ） 符合５．１０．５．５．２要求的电源插座。

５．５．１６　通风、加热和空气调节

５．５．１６．１　在无孔门轿厢的上部和下部应设置通风孔。

５．５．１６．２　位于轿厢上部和下部通风孔的有效面积均不应小于轿厢有效面积的１％。

轿门四周的间隙在计算通风孔面积时可以计入，但不应大于所要求的有效面积的５０％。

５．５．１６．３　为了保证在层站间距较大情况下轿厢的良好通风，应设置通风孔。

如果所有可能的危险已消除（例如在乘客和障碍物间保持ＧＢ２３８２１规定的安全距离），可以让乘

客自行调节通风口。

通风孔应这样设置：用一根直径为１０ｍｍ的坚硬直棒，不可能从轿厢内经通风孔穿过轿壁。

５．５．１６．４　所有加热和空气调节设备应设置在使用者无法触及的地方，应不能覆盖开口。

５．５．１７　照明

５．５．１７．１　轿厢应设置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轿厢地板上及控制装置上的照度至少为５０ｌｘ。

５．５．１７．２　如果照明是白炽灯，应至少有两个并联连接的灯。

５．５．１７．３　对动力驱动的自动门，当轿厢停在层站上，按５．４．８门自动关闭时，则可关闭照明。

５．５．１７．４　应具有自动再充电紧急电源供电的应急照明，在正常照明电源中断的情况下，其容量能够确

保提供５ｌｘ照度且持续１ｈ。在正常照明电源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应自动接通紧急照明电源。

５．５．１７．５　如果５．５．１７．４所述的电源同时也供给５．１１．２．３要求的紧急报警装置，其电源应有相应的额定

容量。

５．５．１８　对重和平衡重

５．５．１８．１　平衡重的使用按照５．９．２．１的规定。

５．５．１８．２　如果对重（平衡重）由对重块组成，应防止移位。为此，应采取下列措施：

ａ）　将对重块固定在一个框架内；或

ｂ） 对于金属对重块，且斜行电梯额定速度不大于１ｍ／ｓ，则至少用两根拉杆将对重块固定住。

５．５．１８．３　设置在对重（平衡重）上的滑轮和（或）链轮应具有５．６．７规定的防护。

５．５．１９　运行（滑行）部件

为了确保在可预见的情况下，斜行电梯能够沿着轨道运行，降低脱轨或卡阻风险，保证安全钳、限速

器等安全系统的有效性，应在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上设置运行（滑行）部件（轮子、导靴、滑轮等）。

这些部件与５．７．２．１和５．７．２．２规定的运行轨道和导轨接触。

５．５．２０　保持运载装置在动态包络内的部件

在运行（滑行）部件失效的情况下，设置在运载装置的防脱轨部件（滚子、导靴等）应将运载装置或对

重（平衡重）保持在动态包络内。

当运载装置出现偏载、安全钳动作或缓冲器受到撞击时，防脱轨部件还能确保运载装置保持运行方

向及横向位置，该部件靠在５．７．２．３定义的护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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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部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能够在任何条件下使运载装置保持在动态包络极限内。计

算时应考虑的作用力与Ｇ．２规定的结构计算考虑因素一致。

５．５．２１　障碍物的清除

根据安装场所，运载装置上应设置清除可能出现在运行路径上的障碍物（如：小树枝、瓶子、石块等）

的装置。

对于室外斜行电梯，应在轮子前面设置清除障碍物（如：雪、冰等）的清扫装置。

５．６　悬挂装置、补偿装置、超速保护装置和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５．６．１　悬挂装置

５．６．１．１　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应采用钢丝绳或平行链节的钢质链条悬挂。

５．６．１．２　钢丝绳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钢丝绳的公称直径不应小于８ｍｍ；

ｂ） 钢丝绳的级别：

１）　对于单强度钢丝绳，宜为１５７０Ｎ／ｍｍ
２ 或１７７０Ｎ／ｍｍ２；

２）　对于双强度钢丝绳，外层钢丝宜为１３７０Ｎ／ｍｍ
２，内层钢丝绳宜为１７７０Ｎ／ｍｍ２。

ｃ） 钢丝绳的其他特性（延伸率、圆度、柔性、试验等）应符合ＧＢ８９０３的规定。

５．６．１．３　钢丝绳或链条应至少有两根。每根钢丝绳或链条应是独立的。

５．６．１．４　如果采用复绕法，应考虑钢丝绳或链条的根数而不是其下垂根数。

５．６．２　曳引轮、滑轮和卷筒的绳径比以及钢丝绳或链条的端接装置、安全系数

５．６．２．１　曳引轮、滑轮、卷筒和钢丝绳

５．６．２．１．１　无论悬挂钢丝绳的股数多少，曳引轮、滑轮或卷筒的节圆直径与悬挂绳的公称直径之比不应

小于４０。

５．６．２．１．２　应检查悬挂钢丝绳的两个安全系数：

ａ）　静态安全系数是指斜行电梯处于最不利状况时，一根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Ｎ）与这根钢丝

绳所受的最大力（Ｎ）之间的比值。悬挂装置的安全系数应按附录Ｌ计算，在任何情况下不应

小于下列值：

１）　对于用三根或三根以上钢丝绳的曳引驱动斜行电梯为１２；

２）　对于用两根钢丝绳的曳引驱动斜行电梯为１６；

３）　对于卷筒驱动强制式斜行电梯为１２。

ｂ） 动态安全系数是指运载装置在运行时，在最大张紧情况下，一根钢丝绳上最小破断拉力（Ｎ）与

最大负荷（Ｎ）之间的比值。动态安全系数不应小于５。

５．６．２．１．３　钢丝绳与其端接装置的结合处按５．６．２．２．２的规定，至少应能承受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

的８０％。

５．６．２．１．４　钢丝绳末端应固定在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或系结钢丝绳固定部件的悬挂部位上。固定

时，应采用自锁紧楔形绳套、至少带有三个合适绳夹的鸡心环套、环圈（或套筒）压紧式绳环、或具有同等

安全的任何其他装置。

５．６．２．１．５　钢丝绳在卷筒上的固定，应采用带楔块的压紧装置，或至少用两个绳夹或具有同等安全的其

他装置，将其固定在卷筒上。

５．６．２．２　悬挂链

５．６．２．２．１　悬挂链的静态安全系数不应小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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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链的动态安全系数不应小于５。

悬挂链安全系数的定义与５．６．２．１．２所述钢丝绳的安全系数的定义一致。

５．６．２．２．２　每根链条的端部应采用合适的端接装置固定在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或系结链条固定部

件的悬挂装置上。链条和端接装置的接合处至少应能承受链条最小破断拉力的８０％。

５．６．２．２．３　链条应采用支撑和导向以避免任何部分造成不利摩擦。

５．６．３　钢丝绳曳引

钢丝绳曳引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ａ）　在斜行电梯所有环境条件下，轿厢载有如５．５．２．１或５．５．２．２规定的１２５％额定载重量，运载装

置应保持平层状态不打滑；

ｂ） 无论轿厢内是空载还是额定载重量，应确保任何紧急制动能使运载装置减速到小于或等于缓

冲器的设计速度（包括减行程缓冲器）；

ｃ） 当对重压在缓冲器上时，驱动主机按斜行电梯上行方向旋转时，应不可能提升空载的运载

装置。

在使用环形钢丝绳的情况下，当运载装置压在缓冲器上时，应限制曳引力［最小曳引力符合５．６．６．１ｄ）

的规定］。

钢丝绳应采用支撑和导向以避免任何部分造成不利的摩擦。

如果钢丝绳通过滚轮进行支撑和导向，当偏角不大于４°时，滚轮直径和钢丝绳公称直径比值在图５

中给出。

如果偏角大于４°，该比值与曳引轮的绳径比一致。

说明：

犇 ———滚轮直径；

犱 ———钢丝绳公称直径。

图５　偏角不大于４°时的比值

附录Ｋ给出了设计要求。

导轨倾斜角发生变化导致运载装置受阻的情况下（包括最不利情况），如果曳引条件不能保证钢丝

绳在曳引轮上打滑，应将其视为强制驱动斜行电梯。在这种情况下，应符合强制驱动的所有相关规定

（见５．６．８．３．１、５．７．３．２和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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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钢丝绳的卷绕

５．６．４．１　在５．９．２．１ｂ）所述条件下使用的卷筒，应加工出螺旋槽，该槽应与所用钢丝绳相适应。

５．６．４．２　当运载装置停在完全压缩的缓冲器上时，卷筒的绳槽中应至少保留一圈半的钢丝绳。

５．６．４．３　在卷筒上可绕三层钢丝绳（例如采用钢芯钢丝绳），条件是各钢丝绳绕在卷筒的不同位置或在

不同的卷筒上，并设置排绳装置。

在任何情况下，卷筒轮缘的外缘高出最外层钢丝绳的距离应至少为钢丝绳公称直径的２．５倍，除非

设置了挡绳装置以防止钢丝绳意外脱离。

５．６．４．４　钢丝绳相对于绳槽的偏角（放绳角）不应大于４°。

５．６．４．５　如果运载装置在下降过程中，驱动主机故障或者运载装置受阻时，如果由于惯性作用、钢丝绳

长度和斜坡长度的原因，钢丝绳会在自重作用下松开，此时应在卷筒上安装相关装置，比如钢丝绳制动

器或者机电联锁制动器，以防止钢丝绳松开。

５．６．５　各钢丝绳或链条之间的载荷分布

５．６．５．１　应至少在悬挂钢丝绳或链条的一端设置自动均衡装置以调节各绳或链条的张力。

５．６．５．２　与链轮啮合的链条，在其与运载装置和平衡重相连的端部，也应设置上述均衡装置。

５．６．５．３　多个换向链轮同轴时，各链轮均应能单独旋转。

５．６．５．４　如果用弹簧来均衡张力，则弹簧应在压缩状态下工作。

５．６．５．５　如果运载装置悬挂在两根钢丝绳或链条上，则应设置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在一

根钢丝绳或链条发生异常相对伸长时斜行电梯应停止运行。

５．６．５．６　调节钢丝绳或链条长度的装置在调节后，不应自行松动。

５．６．６　补偿绳和环形钢丝绳

５．６．６．１　使用补偿绳或环形钢丝绳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应使用张紧轮；

ｂ） 张紧轮节圆直径与补偿绳公称直径之间的比不应小于３０；张紧轮节圆直径和环形钢丝绳公称

直径之间的比不应小于４０；

ｃ） 张紧轮应按照５．６．７所述设置防护装置；

ｄ） 当未采用重力张紧装置时，应采用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检查补偿绳的最大张紧

位置；

ｅ） 应采用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检查补偿绳的最小张紧位置。

５．６．６．２　如果斜行电梯额定速度大于２．５０ｍ／ｓ，除满足５．６．６．１的规定外，还应增设防跳装置。

防跳装置动作时，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应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且允许滑轮有自由

位移。

５．６．７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５．６．７．１　对于曳引轮、滑轮和链轮，应按照表５设置防护装置，以避免：

ａ）　人身伤害；

ｂ） 钢丝绳或链条因松弛而脱离绳槽或链轮；

ｃ） 异物进入钢丝绳与绳槽或链条与链轮之间。

对于在室外运行的斜行电梯，应采取措施，使滑轮槽保持正常功能状态，尤其要考虑凝结在钢丝绳

上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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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曳引轮、滑轮及链轮的位置
根据５．６．７．１的风险

ａ） ｂ） ｃ）

运载装置上
轿顶上 ○ ○ ○

轿底下 ○ ○

对重（平衡重）上 ○ ○

机房内 ○
ｂ

○ ○
ａ

滑轮间内 ○
ｂ

○ ○
ａ

井道内

顶层

空间

运载装置上方 ○ ○

运载装置侧面 ○

底坑与顶层空间之间 ○ ○
ａ

底坑 ○ ○ ○

限速器及其张紧轮 ○ ○
ａ

　　注：○表示考虑此项风险。

　　
ａ 表明仅在钢丝绳或链条以水平方向或与水平线的夹角不超过９０°的方向进入曳引轮、滑轮或链轮时，才防护此

项风险。

　　
ｂ 应至少进行卷入防护。

５．６．７．２　所采用的防护装置安装后，应能见到旋转部件且不妨碍检查与维护操作。如果防护装置是网

孔状的，则其孔洞尺寸应符合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表４的规定。

防护装置只能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被拆除：

ａ）　更换钢丝绳或链条；

ｂ） 更换绳轮或链轮；

ｃ） 重新加工绳槽。

５．６．８　安全钳

５．６．８．１　总则

５．６．８．１．１　运载装置应设置能在下行时动作的安全钳，在达到限速器动作速度时，甚至在悬挂装置断裂

的情况下，以夹紧导轨或安全钳夹持部件（见３．１．２９的定义）的方式，使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制

停并保持静止状态。

根据５．６．１０的规定，上行时动作的安全钳也可以使用。

在所有环境条件下以及相关设备遭受可预见的污染时，应保持安全钳的有效性。

５．６．８．１．２　在５．２．５ｂ）所述情况下，对重（平衡重）也应设置仅在其下行时动作的安全钳。在达到限速器

动作速度时（或者悬挂装置发生５．６．８．３．１所述特殊情况下的断裂时），安全钳应能通过夹紧导轨或安全

钳夹持部件而使对重（平衡重）制停并保持静止状态。

５．６．８．１．３　安全钳是安全部件，应按照Ｆ．２规定进行验证。

５．６．８．２　安全钳的使用条件

５．６．８．２．１　运载装置安全钳应为渐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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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２．２　对重（平衡重）安全钳也应为渐进式。

５．６．８．３　触发方式

５．６．８．３．１　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的安全钳的动作应由各自的限速器来控制。

如果额定速度不超过１ｍ／ｓ，对重（平衡重）安全钳可借助悬挂机构的断裂或借助一根安全绳来

触发。

本条款也适用于５．９．９中绳松弛检测而造成停止的强制驱动斜行电梯。

对于减小了进一步制导行程或具有减行程缓冲器的斜行电梯，安全钳也应被５．９．８中提及的速度

监测装置动作。

５．６．８．３．２　安全钳应借助于以下之一触发：

ａ）　驱动限速器的钢丝绳（５．６．９．２）；

ｂ） 其他可以认作安全部件和符合Ｆ．３限速器验证要求的装置。

５．６．８．４　减速度

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在安全钳制动时，沿运行路径方向的平均减速度（犪犻）不应小于０．１犵狀，

且垂直方向的平均减速度（犪狏）不应大于１．０犵狀。

而且，在任何载荷情况下，水平方向平均减速度（犪犺）不应大于０．５犵狀。

运载装置自由下落和带着对重下落均应满足上述要求。

５．６．８．５　释放

５．６．８．５．１　安全钳动作后的释放应由胜任人员进行。

５．６．８．５．２　只有将运载装置或对重（平衡重）提起，才能使运载装置或对重（平衡重）上的安全钳释放并

自动复位。

５．６．８．６　结构要求

５．６．８．６．１　禁止将安全钳的夹爪或钳体当做导靴使用。

５．６．８．６．２　如果安全钳是可调节的，最终调整后应加封记。

５．６．８．７　轿厢地板的倾斜

在轿厢空载或载荷均匀分布的情况下，运载装置的安全钳动作后轿厢地板的倾斜度不应大于其正

常位置的５％。

５．６．８．８　电气检查

当运载装置安全钳动作时，设置在运载装置上的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应在安全钳动

作以前或同时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５．６．９　限速器

５．６．９．１　限速器的操作

５．６．９．１．１　操纵运载装置安全钳的限速器的动作速度应至少等于额定速度的１１５％，但应小于下列

各值：

ａ）　对于额定速度不大于１．００ｍ／ｓ的渐进式安全钳为１．５０ｍ／ｓ；

ｂ） 对于额定速度大于１．００ｍ／ｓ的渐进式安全钳为１．２５狏＋０．２５／狏（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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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９．１．２　对于额定载重量大，额定速度低的斜行电梯，应专门为此设计限速器。

建议尽可能选用接近５．６．９．１．１所示下限值的动作速度。

５．６．９．１．３　操纵对重（平衡重）安全钳的限速器的动作速度应大于运载装置安全钳的动作速度（见

５．６．９．１．１），但不应超过１０％。

５．６．９．１．４　限速器上应标明与安全钳动作相应的旋转方向。

５．６．９．２　钢丝绳驱动的限速器

５．６．９．２．１　限速器动作时，限速器绳的提拉力不应小于以下两个值中的较大者：

ａ）　使安全钳动作所需力的两倍；或

ｂ）３００Ｎ。

对于只靠摩擦力产生提拉力的限速器，其轮槽应经过额外的硬化处理或具有符合Ｋ．２．３．１规定的

切口槽。

５．６．９．２．２　限速器绳的最小破断拉力相对于限速器动作时产生的限速器绳的提拉力的安全系数不应小

于８。对于摩擦型限速器，则宜考虑摩擦系数μｍａｘ为０．２时的情况。

５．６．９．２．３　限速器钢丝绳的公称直径不应小于６ｍｍ。

５．６．９．２．４　限速器绳轮的节圆直径与绳的公称直径之比不应小于３０。

５．６．９．２．５　限速器绳应采用张紧轮张紧，张紧轮或其配重应具有导向装置。

５．６．９．２．６　在安全钳作用期间，即使制动距离大于正常值，也应保持限速器、限速器绳及其附件完整

无损。

５．６．９．２．７　限速器绳应易于从安全钳上取下。

５．６．９．２．８　有必要处应对钢丝绳进行导向和支撑，以使其不受损伤。

５．６．９．３　非钢丝绳驱动的机械式限速器

非钢丝绳驱动的机械式限速器应与钢丝绳驱动的限速器同等的安全。

５．６．９．４　可编程电子限速器

可编程电子限速器应满足５．１１．１．２的要求。超速检测和触发安全钳（条件见５．６．９．１．１）应符

合ＳＩＬ３。

在正常操作中，应持续通电保持安全钳不动作。在超速情况下，可编程电子限速器应切断具有

５．６．９．２．１ａ）和５．６．９．２．１ｂ）操作力的机电系统的电流，以触发安全钳动作。

５．６．９．５　响应时间

限速器动作前的响应时间应足够短，不允许在安全钳动作前达到１５０％的额定速度。

５．６．９．６　可接近性

５．６．９．６．１　限速器应是可接近的，以便于检查和维护。

５．６．９．６．２　如果限速器设置在井道内，则应能从井道外接近。

５．６．９．６．３　当下列条件均满足时，无需符合５．６．９．６．２的要求：

ａ）　能够从井道外用远程控制（除无线方式外）的方式来实现５．６．９．７所述的限速器动作，这种方式

应不会造成限速器的意外动作，且非被授权人员不能接近远程控制的操纵装置；和

ｂ） 能够从运载装置或底坑接近限速器进行检查和维护；且

ｃ） 限速器动作后，提升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能使限速器自动复位。

如果从井道外用远程控制的方式使限速器的电气部分复位，则不应影响限速器的正常功能。

６４

犌犅／犜３５８５７—２０１８



５．６．９．７　限速器动作的可能性

在检查或测试期间，应有可能在低于５．６．９．１．１规定的速度下通过某种安全的方式使限速器动作来

触发安全钳动作。

如果限速器是可调节的，最终调整后应加封记。

５．６．９．８　电气检查

５．６．９．８．１　在运载装置上行或下行的速度达到限速器动作速度之前，限速器或其他装置上的符合

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然而，如果斜行电梯的额定速度不大于１．００ｍ／ｓ，该电气安全装置最迟可在限速器达到其动作速

度时起作用。

５．６．９．８．２　如果安全钳（见５．６．８．５．２）释放后，限速器未能自动复位，则在限速器未复位时，符合５．１１．１．２

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应防止斜行电梯的启动，但是，在５．１１．２．１．５ｃ）规定的情况下，此装置应不起作用。

５．６．９．８．３　如果限速器由钢丝绳驱动，限速器绳断裂或过分伸长时，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

应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对于其他型式的限速器，任何失效都应被检测，并应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在这种情况下，限速器

应设计成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

５．６．９．８．４　限速器是安全部件，应按照Ｆ．３的规定进行验证。

５．６．１０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５．６．１０．１　存在上行超速风险的斜行电梯（如具有对重的斜行电梯），应设置符合下列要求的运载装置上

行超速保护装置。

应使用：

ａ）　用于倾斜使用的专用装置；或

ｂ） 通过型式试验的用于垂直电梯的装置。倾斜角度和环境条件变化时，应评价其倾斜使用的有

效性。

５．６．１０．２　该装置包括速度监测和减速部件，应能检测出上行运载装置的速度失控，其下限是斜行电梯

额定速度的１１５％，上限是５．６．９．１．３规定的速度，并应能使运载装置制停，或至少使其速度降低至对重

缓冲器的设计范围。

５．６．１０．３　在没有斜行电梯正常运行时控制速度或减速或制停运载装置的部件参与下，该装置应能符合

５．６．１０．２的规定，除非这些部件存在内部的冗余。

该装置在动作时，可由与运载装置连接的机械装置协助完成，无论该机械装置是否有其他用途。

５．６．１０．４　在该装置使运载装置制停时，在任何载荷情况下的平均减速度值不应大于：

ａ）　垂直分量为１．０犵狀；

ｂ） 水平分量为０．５犵狀。

５．６．１０．５　该装置应作用在：

ａ）　运载装置；或

ｂ） 对重；或

ｃ） 钢丝绳系统（曳引绳或补偿绳）；或

ｄ） 曳引轮（如直接作用于曳引轮，或作用于只有两个支撑的曳引轮轴上）。

５．６．１０．６　该装置动作时，应使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动作。

５．６．１０．７　该装置动作后，应由胜任人员使其释放。

５．６．１０．８　该装置释放时，应不需要接近运载装置或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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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０．９　释放后，该装置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５．６．１０．１０　如果该装置需要外部能量来驱动，当能量不足时应使斜行电梯停止并保持在静止状态。此

要求不适用于带导向的压缩弹簧。

５．６．１０．１１　使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的速度监测部件应是：

ａ）　符合５．６．９要求的限速器；或

ｂ） 符合５．６．９．１．１、５．６．９．１．２、５．６．９．１．３、５．６．９．５、５．６．９．６．１、５．６．９．７、５．６．９．８．２要求的装置，且这些装

置保证符合５．６．９．１．４、５．６．９．２．１、５．６．９．２．４以及５．６．９．８．３的有关规定。

５．６．１０．１２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是安全部件，应按照Ｆ．６的规定进行验证。

５．６．１１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５．６．１１．１　在层门未被锁住且轿门未关闭的情况下，由于运载装置安全运行所依赖的驱动主机或驱动控

制系统的任何单一元件失效引起运载装置离开层站的意外移动，斜行电梯应具有防止该移动或使移动

停止的装置。悬挂绳、链条和驱动主机的曳引轮、卷筒、链轮失效除外，曳引轮的失效包含曳引能力的突

然丧失。

不具有符合５．１１．２．１．３的开门情况下的再平层和预备操作的斜行电梯，并且其制停部件是符合

５．６．１１．３和５．６．１１．４的驱动主机制动器，不需要检测运载装置的意外移动。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制停时由于曳引条件造成的任何滑动，均应在计算和（或）验证制停距离时予以

考虑。

５．６．１１．２　该装置应能检测到运载装置的意外移动，并应制停运载装置且使其保持停止状态。

５．６．１１．３　在没有斜行电梯正常运行时控制速度或减速、制停运载装置或保持停止状态的部件参与的情

况下，该装置应能达到规定的要求，除非这些部件存在内部的冗余且自监测正常工作。

注：符合５．９．４．２要求的制动器认为是存在内部冗余。

在使用驱动主机制动器的情况下，自监测包括对机械装置的正确提起或释放的验证和（或）对制动

力的验证。对于采用对机械装置正确提起或释放验证和对制动力验证的，制动力自监测的周期不应大

于１５ｄ；对于仅采用对机械装置正确提起或释放验证的，则在定期维护保养时应检测制动力；对于仅采

用对制动力验证的，则制动力自监测周期不应大于２４ｈ。

如果检测到失效，应关闭轿门和层门，并防止斜行电梯的下一次正常启动。

对于自监测，应进行型式试验。

５．６．１１．４　该装置的制停部件应作用在：

ａ）　运载装置；或

ｂ） 对重；或

ｃ） 钢丝绳系统（悬挂绳或补偿绳）；或

ｄ） 曳引轮（如直接作用于曳引轮，或作用于只有两个支撑的曳引轮轴上）。

该装置的制停部件，或保持运载装置停止的装置可与用于下列功能的装置共用：

———下行超速保护；

———上行超速保护（见５．６．１０）。

该装置用于上行和下行方向的制停部件可以不同。

５．６．１１．５　该装置应确保在下列定义的自由距离内制停运载装置：

ａ）　对于侧置门：

１）　与检测到运载装置意外移动的层站的垂直方向距离不大于１．２０ｍ；

２）　层门地坎与轿厢护脚板最低部分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大于０．２０ｍ；

３）　按５．２．２．３设置井道围壁时，轿厢地坎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最低部件之间的距离不大

于０．２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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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轿厢地板与层门框架上边缘或层站地板与轿门框架上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小于１．００ｍ；

５）　层门门框与轿门门框边缘的距离不小于０．６０ｍ。

ｂ） 对于前置门：

１）　层门地坎与轿门地坎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大于０．１５ｍ；

２）　层门地坎与轿厢护脚板最低部分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大于０．２０ｍ；

３）　按５．２．２．３设置井道围壁时，轿厢地坎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最低部件之间的距离不大

于０．２０ｍ。

轿厢载有不超过１００％额定载重量的任何载荷，在平层位置从静止开始移动的情况下，均应满足上

述值。

５．６．１１．６　在制停过程中，轿厢减速度不应大于：

ａ）　空轿厢向上意外移动时，垂直方向的减速度为１．０犵狀，水平方向的减速度０．５犵狀；

ｂ） 向下意外移动时为自由坠落保护装置动作时允许的减速度。

５．６．１１．７　最迟在运载装置离开开锁区域（５．４．７．１）时，应由符合５．１１．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检测到运载装

置的意外移动。

５．６．１１．８　该装置动作时，应使符合５．１１．１．２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动作。

注：可与５．６．１１．７中的装置共用。

５．６．１１．９　当该装置被触发或当自监测显示该装置的制停部件失效时，应由胜任人员使其释放或使斜行

电梯复位。

５．６．１１．１０　释放该装置应不需要接近运载装置或对重（平衡重）。

５．６．１１．１１　释放后，该装置应处于工作状态。

５．６．１１．１２　如果该装置需要外部能量来驱动，当能量不足时应使斜行电梯停止并保持在停止状态。此

要求不适用于带导向的压缩弹簧。

５．６．１１．１３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是安全部件，应按照Ｆ．７的要求进行型式试验。

５．７　运行轨道、导轨、护轨以及安全钳夹持部件、缓冲器、极限开关

５．７．１　运行轨道、导轨、护轨以及安全钳夹持部件的总则

５．７．１．１　机械强度

运行轨道、导轨、护轨、安全钳夹持部件及其接头和附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承受所施加的载荷和

力，以保证斜行电梯安全运行。

与斜行电梯的安全运行有关的方面：

ａ）　应保证运载装置与对重（平衡重）的支撑和导向；

ｂ） 变形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

１）　不应出现门的意外开锁；

２）　不应影响安全装置的动作；和

３）　运动部件不应与其他部件碰撞。

５．７．１．２　犜型导轨的许用应力和变形

５．７．１．２．１　许用应力应由式（５）确定：

σｐｅｒｍ＝
犚ｍ

犛ｔ
…………………………（５）

　　式中：

犚ｍ ———抗拉强度，单位为牛每平方毫米（Ｎ／ｍ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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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ｔ ———安全系数；

σｐｅｒｍ———许用应力，单位为牛每平方毫米（Ｎ／ｍｍ
２）。

安全系数应从表６中取值。

表６　导轨的安全系数

载荷情况 延伸率（犃５） 安全系数

正常使用—装载
犃５＞１２％ ２．２５

８％≤犃５≤１２％ ３．７５

安全钳动作
犃５＞１２％ １．８０

８％≤犃５≤１２％ ３．００

　　不应使用延伸率小于８％的材料。

符合ＧＢ／Ｔ２２５６２要求的导轨，许用应力值σｐｅｒｍ（Ｎ／ｍｍ
２）可以使用表７中的规定值。

表７　许用应力值σ狆犲狉犿 单位为牛每平方毫米

载荷情况
犚ｍ

３７０ ４４０ ５２０

正常使用—装载 １６５ １９５ ２３０

安全钳动作 ２０５ ２４４ ２９０

５．７．１．２．２　Ｔ型导轨的最大计算许用变形：

ａ）　对于设置安全钳的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导轨，当安全钳动作时，在两个方向上为５ｍｍ；

ｂ） 对于未设置安全钳的对重（平衡重）导轨，在两个方向上为１０ｍｍ。

５．７．１．３　固定

导轨与导轨支架在建筑物上的固定，应能自动地或采用简单方法调节，对因建筑物的正常沉降和混

凝土收缩的影响予以补偿。

应防止因导轨附件的转动造成导轨的松动。

５．７．２　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的运行和导向

５．７．２．１　运行轨道

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应至少由一根可沿其运行的刚性件支撑，其性能应符合５．７．１的要求。

运行轨道应能保证乘客乘坐时不会因冲击而造成乘客失去平衡。

当运行路径由具有不同倾斜角度的几段组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两个连续路径间的过渡曲线不应产生大于０．１０犵狀 的加速度，并且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安全钳

正常动作；

ｂ） 如果运行轨道的位置不能满足５．５．３．１．２中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使运载装置保持在其动态包络

之内的公差要求时，应设置使轿底保持水平的自动调节装置，并且应采用符合５．１１．１．２要求的

电气安全装置对该自动装置的功能进行连续监测。

５．７．２．２　导轨

为了避免脱轨和卡阻的风险，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在运行轨迹上的侧面导向应由机械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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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来实现，该件的强度应满足５．７．１的要求。

５．７．２．３　护轨

符合５．７．１要求的刚性机械部件应保持运载装置在动态包络（防脱轨）的极限内。

５．７．２．４　安全钳夹持部件

安全钳应作用在型式试验报告所述及的夹持部件上。

如果该部件采用刚性件，还能起到对运载装置进行侧面导向的作用。

５．７．２．５　多功能部件

可采用单个部件实现５．７．２中规定的一个或多个功能。

附录Ｇ给出了计算时考虑的力。

５．７．３　运载装置和对重的缓冲器

５．７．３．１　缓冲器应设置在运载装置和对重的行程底部极限位置。

运载装置投影部分下面缓冲器的作用点应设置一定高度的障碍物（支座），以便满足５．２．７．４的要

求。对缓冲器，距其作用区域中心的０．１５ｍ范围内，有导轨和类似的固定装置，不含墙壁，则这些装置

可认为是障碍物。

５．７．３．２　对于强制驱动斜行电梯和无对重环形钢丝绳曳引驱动斜行电梯，除满足５．７．３．１的要求外，还

应在运载装置上或井道内设置能在行程上部极限位置起作用的缓冲装置。在这种情况下，撞击区域应

设置标识和防护。

具有前置门的曳引驱动斜行电梯应在井道或运载装置的顶部设置缓冲器。

在５．７．３．１中所述两种情况的对重缓冲器（如果有），可采用减小行程的缓冲器。

５．７．３．３　蓄能型缓冲器（包括线性和非线性）只能用于额定速度不大于１．００ｍ／ｓ的斜行电梯。

５．７．３．４　耗能型缓冲器可用于任何额定速度的斜行电梯。

５．７．３．５　如果满足下列要求，允许斜行电梯正常运行时在行程端部撞击缓冲器：

ａ）　缓冲器为耗能型；

ｂ） 在正常运行中，减速条件符合５．９．１３要求；

ｃ） 运载装置离开平层位置进行下一次运行时，５．７．４．２．４提及的电气安全装置应验证缓冲器已经

回复至其正常伸长位置。

５．７．３．６　非线性和耗能型缓冲器是安全部件，应按照Ｆ．４的规定进行验证。

５．７．４　运载装置和对重的缓冲器的行程

５．７．４．１　蓄能型缓冲器

５．７．４．１．１　线性缓冲器

５．７．４．１．１．１　缓冲器可能的总行程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当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自由下落并以１１５％额定速度撞击缓冲器时：

１）　垂直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１．０犵狀；

２）　水平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０．５犵狀。

ｂ） 然而，该行程不应小于６５ｍｍ，如果瞬时值大于下列值，则其持续时间不应大于０．０４ｓ：

１）　垂直分量为２．５犵狀；

２）　水平分量为１．０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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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４．１．１．２　缓冲器应设计成在静载荷为运载装置质量与额定载重量之和（或对重质量）的２．５倍～

４倍时能达到５．７．４．１．１．１规定的行程。

５．７．４．１．２　非线性缓冲器

５．７．４．１．２．１　非线性蓄能型缓冲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当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自由下落并以１１５％额定速度撞击运载装置缓冲器时：

１）　垂直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１．０犵狀；

２）　水平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０．５犵狀。

ｂ） 如果瞬时值大于下列值，则其持续时间不应大于０．０４ｓ：

１）　垂直分量为２．５犵狀；

２）　水平分量为１．０犵狀。

ｃ） 运载装置反弹速度不应超过１ｍ／ｓ；

ｄ） 缓冲器动作后，应无永久变形。

５．７．４．１．２．２　在５．２．７．２．１、５．２．７．２．２、５．２．７．４．３和５．６．４．２中提到的术语“完全压缩”是指缓冲器被压缩掉

９０％的高度。

应通过计算来验证犪ｈ（水平分量）值。

５．７．４．２　耗能型缓冲器

５．７．４．２．１　缓冲器可能的总行程应按照５．７．４．２．３中的条件设计。

５．７．４．２．２　当按５．９．８的要求对斜行电梯在其行程末端的减速进行监测时，按照５．７．４．２．１规定计算的缓

冲器行程时，可采用运载装置（或对重）与缓冲器刚接触时的速度代替１１５％额定速度。但行程不应小

于按５．７．４．２．１计算的行程的一半。但在任何情况下，行程不应小于０．４２ｍ。

５．７．４．２．３　耗能型缓冲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当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自由下落并以１１５％额定速度撞击运载装置缓冲器时：

１）　垂直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１．０犵狀；

２）　水平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０．５犵狀。

ｂ） 如果瞬时值大于下列值：

１）　垂直分量为２．５犵狀；

２）　水平分量为１．０犵狀。

则其持续时间不应大于０．０４ｓ。

ｃ） 缓冲器动作后，应无永久变形。

５．７．４．２．４　在缓冲器动作后，只有回复至其正常伸长位置后斜行电梯才能正常运行，为检查缓冲器的正

常复位所用的装置应是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

对于斜行电梯正常运行中在其行程末端受到压缩的缓冲器（５．７．３．５），当运载装置压缩缓冲器时，缓

冲器的复位电气安全装置应被短接（缓冲器压缩区域）。该区域等于缓冲器的行程加上必要的长度，在

运载装置离开层站开始一个新的行程时，确定缓冲器已经回复到其正常伸长位置。

５．７．４．２．５　液压缓冲器的结构应能便于检查其液位。

５．７．５　极限开关

５．７．５．１　总则

斜行电梯应设置极限开关。

极限开关应设置在尽可能接近端站时起作用而无误动作危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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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置门的斜行电梯，极限开关应在运载装置（或对重，如果有）接触到缓冲器前起作用，并在缓

冲器被压缩期间保持其动作状态。

５．７．５．２　极限开关的动作

５．７．５．２．１　正常的端站停止装置和极限开关应采用分别的动作装置。

５．７．５．２．２　对于强制驱动斜行电梯，极限开关的动作应由下列方式实现：

ａ）　利用与驱动主机的运动相连接的装置；或

ｂ） 利用处于井道顶部的运载装置和平衡重（如果有）；或

ｃ） 如果没有平衡重，利用处于井道顶部和底部的运载装置。

５．７．５．２．３　对于曳引驱动斜行电梯，极限开关的动作应由下列方式实现：

ａ）　直接利用位于井道顶部和底部的运载装置；或

ｂ） 利用与运载装置连接的装置，如钢丝绳、皮带或链条。

在上述ｂ）的情况下，连接装置一旦断裂或松弛，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应使驱动主机

停止运转。

５．７．５．３　极限开关的作用方法

５．７．５．３．１　极限开关应：

ａ）　对于强制驱动斜行电梯，应根据５．９．４．２．３的规定，采用强制的机械方法直接切断电动机和制

动器的供电回路；

ｂ） 对于曳引驱动的单速或双速斜行电梯，极限开关应能：

１）　按ａ）切断电路；或

２）　通过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按照５．９．４．２．３、５．９．７．２和５．１０．２．１．１的要求，切

断向两个接触器线圈直接供电的电路。

ｃ） 对于可变电压或者连续调速斜行电梯，极限开关应能迅速地，即在与系统相适应的最短时间内

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５．７．５．３．２　极限开关动作后，斜行电梯应不能自动恢复运行。

５．８　运载装置与面对运载装置入口的井道壁以及运载装置与对重（平衡重）的间距

５．８．１　总则

不仅在交付使用前的检验期间，而且在斜行电梯的整个使用寿命中应保持本标准所规定的间距。

在运载装置动态包络外的这些间距应给予说明。

以下规定用图６和图７说明。

５．８．２　运载装置与面对运载装置入口的井道壁的间距

５．８．２．１　井道内表面与运载装置地坎、运载装置门框或滑动门的最近门口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０．１５ｍ。

上述给出的间距：

ａ）　对于采用垂直滑动门的载货斜行电梯，整个行程内此间距可增加到０．２０ｍ；

ｂ） 如果运载装置具有机械锁紧的门，并且仅能在层门的开锁区域内开启，则上述间距不受限制。

除了５．４．７．２．２所述情况外，斜行电梯的运行应自动地取决于运载装置门的锁紧，且运载装置门的

锁紧应由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来证实。

５．８．２．２　运载装置门地坎和层门地坎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３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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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２．３　运载装置门与关闭后层门的水平距离，或各门之间在整个操作期间的通行距离，从地坎向上

１．８０ｍ高度范围内不应大于０．１２ｍ。

５．８．２．４　如果斜行电梯同时使用铰链式层门和折叠式运载装置门，则在关闭后的门之间的任何间隙都

应不能放下直径为０．１５ｍ的球。

图６　运载装置与面对运载装置入口的井道壁的间距

图７　铰链层门和折叠运载装置门的间隙

５．８．３　运载装置与对重（平衡重）的间距

运载装置及其关联部件与对重（平衡重，如果有）及其关联部件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５０ｍｍ。

５．９　驱动主机

５．９．１　通则

每部斜行电梯应至少有一台专用的驱动主机。

５．９．２　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的驱动

５．９．２．１　允许使用下列两种驱动方式：

ａ）　曳引式：即使用曳引轮和曳引绳；

ｂ） 强制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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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使用卷筒和钢丝绳（通常额定速度不大于１．００ｍ／ｓ，但是倾斜角度不变的情况下不大于

２．５０ｍ／ｓ）；或

２）　使用链轮和链条（额定速度不大于１．００ｍ／ｓ）。

不能使用对重，但可使用平衡重。

在计算传动部件时，应考虑到对重或运载装置压在其缓冲器上的可能性。

５．９．２．２　可以使用皮带将单台或多台电动机连接到机电式制动器（５．９．４．１．２）所作用的零件上。此时皮

带不应少于两根。

５．９．３　悬臂式滑轮或链轮的使用

应采用５．６．７的防护装置。

５．９．４　制动系统

５．９．４．１　总则

５．９．４．１．１　斜行电梯应设置制动系统，在出现下述情况时能自动动作：

ａ）　动力电源失电；

ｂ） 控制电路电源失电。

５．９．４．１．２　制动系统应具有一个机电式制动器（摩擦型）。另外，还可增设其他制动装置（如电气制动）。

５．９．４．２　机电式制动器

５．９．４．２．１　当运载装置载有１２５％额定载重量并以额定速度向下运行时，操作制动器应能使驱动主机停

止运转。

在不超过额定载重量的情况下，不论运载装置以何种方式制停，其水平方向的平均减速度犪ｈ 不应

大于０．２５犵狀，垂直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１．０犵狀。

所有参与向制动面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应至少分两组装设。如果部件失效其中一组不起

作用，应仍有足够的制动力使载有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运载装置减速下行。

电磁铁的铁芯被认为是机械部件，而电磁线圈则不是。

５．９．４．２．２　被制动部件应以可靠的机械方式与曳引轮或卷筒、链轮直接刚性连接。

５．９．４．２．３　正常运行时，制动器应在持续通电下保持松开状态。

切断制动器电流，至少应采用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无论这些装置与用来切断驱动主机电流

的电气装置是否为一体。

当斜行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

运载装置再运行。

当斜行电梯的电动机有可能起发电机作用时，应防止该电动机向操纵制动器的电气装置直接馈电。

断开制动器的释放电路后，斜行电梯应无附加延迟地被有效制动。

注：使用二极管或电容器与制动器线圈两端直接连接不能看作延时装置。

５．９．４．２．４　具有手动紧急操作装置（５．９．５．１）的驱动主机，应能手动松开制动器并需要以一持续力保持

其松开状态。

５．９．４．２．５　制动靴或制动衬块的压力应用有导向的压缩弹簧或重砣施加。

５．９．４．２．６　禁止使用带式制动器。

５．９．４．２．７　制动衬块应是不易燃的。

５．９．５　紧急操作

５．９．５．１　如果向上移动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所需的手动操作力不大于４００Ｎ，驱动主机应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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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紧急操作装置，以便借用平滑且无辐条的盘车手轮能将运载装置移动到一个层站。

对于可拆卸的盘车手轮，应放置在机房内容易接近的地方。对于同一机房内有多部斜行电梯的情

况，如盘车手轮有可能与相配的驱动主机混淆时，则应在手轮上作出标记。

如果该装置能从驱动主机上可拆卸或脱出，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最迟应在此装置连

接到驱动主机上时起作用。

５．９．５．２　在机房内应易于检查运载装置是否在开锁区域内。如这种检查可借助于曳引绳或限速器绳上

的标记，参见５．３．６．２ｃ）。

５．９．５．３　如果５．９．５．１规定的力大于４００Ｎ，机房内应设置符合５．１１．２．１．５规定的紧急电动运行的电气

操作装置。

该装置应设置在相应的机器空间内：

———机房内（５．３．３）；或

———机器柜内（５．３．５．２）；或

———在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５．３．６）。

５．９．６　速度

当电源为额定频率，电动机施以额定电压时，斜行电梯轿厢在半载，向下运行至行程中段（除去加速

和减速段）时的速度，不应大于额定速度的１０５％。

下列速度的值不应大于额定值的１０５％：

ａ）　再平层［５．１１．２．１．３ｂ）］；

ｂ） 检修运行［５．１１．２．１．４．２ｄ）］；

ｃ） 紧急电动运行［５．１１．２．１．５ｅ）］。

注：建议以上速度不低于额定值的９２％。

５．９．７　停止驱动主机以及检查其停止状态

５．９．７．１　总则

使用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使驱动主机停止，应按以下各项进行控制。

５．９．７．２　由交流或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的电动机

应采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电源，接触器的触点应串联于电源电路中。斜行电梯停止时，如果其

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运载装置再运行。

５．９．７．３　采用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组驱动

５．９．７．３．１　发电机的励磁由传统元件供电

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应切断：

ａ）　电动机发电机回路；或

ｂ） 发电机的励磁；或

ｃ） 电动机发电机回路和发电机励磁。

斜行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运

载装置再运行。

在上述ｂ）和ｃ）情况下，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电机中产生的剩磁电压使电动机转动（例如：防爬行

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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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７．３．２　发电机的励磁由静态元件供电和控制

应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

ａ）　与５．９．７．３．１规定的方法相同；

ｂ） 由下列元件组成的系统：

　　１）　用来切断发电机励磁或电动机发电机回路的接触器；

　　应至少在每次改变运行方向之前释放接触器线圈。如果接触器未释放，应防止斜行电梯再运

行；和

２）　用来阻断静态元件中电流流动的控制装置；和

３）　用来验证斜行电梯每次停靠时电流流动阻断情况的监测装置。

　　　　在正常停靠期间，如果静态元件未能有效阻断电流的流动，监测装置应使接触器释放并应

防止斜行电梯再运行。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电机中的剩磁电压使电动机转动（例如：防爬行电路）。

５．９．７．４　交流或直流电动机用静态元件供电和控制

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

ａ）　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来切断电动机电流；

　　斜行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

运载装置再运行；

ｂ） 由下列元件组成的系统：

１）　切断各相（极）电流的接触器；

　　　　应至少在每次改变运行方向之前释放接触器线圈。如果接触器未释放，应防止斜行电梯

再运行；和

２）　用来阻断静态元件中电流流动的控制装置；和

３）　用来验证斜行电梯每次停靠时电流流动阻断情况的监测装置。

　　　　在正常停靠期间，如果静态元件未能有效阻断电流的流动，监测装置应使接触器释放并应

防止斜行电梯再运行。

ｃ） 实现制动器控制、断电的符合５．１１．１．３．３ＳＩＬ３要求的ＰＥＳＳＲＡＬ；

ｄ） 符合ＳＩＬ３要求，具有符合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２—２０１３中４．２．２．２要求的安全转矩取消功能的可

调速电力驱动系统。

５．９．７．５　控制装置和监测装置

５．９．７．３．２ｂ）２）或５．９．７．４ｂ）２）中所述的控制装置和在５．９．７．３．２ｂ）３）或５．９．７．４ｂ）３）中所述的监测装

置不必是５．１１．１．２．３规定的安全电路。

只有满足５．１１．１．１要求并获得与５．９．７．４ａ）类似的效果时，才使用这些装置。

５．９．８　驱动主机减速监测

５．９．８．１　使用减行程缓冲器时，需要有减速监测（５．７．４．２．２），运载装置到达端站前，检测装置应检查驱

动主机减速是否有效。

５．９．８．２　如果未有效减速，检测装置应：

ａ）　以如下方式使运载装置减速：

１）　除缓冲器外，避免任何撞击；和

２）　如果运载装置或对重与缓冲器撞击，其撞击速度不应大于缓冲器的设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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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为了能够符合上述条件，对于具有前置门的斜行电梯，如果上述ａ）中的减速无效（例如严重的

机械故障情况下），一个装置应触发运载装置安全钳。

５．９．８．３　如果检测减速的装置与运行方向有关，应设置一个装置检测运载装置的运行与预定方向一致。

５．９．８．４　如果这些装置，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设置在机房内：

ａ）　它们应由与运载装置直接连接的装置操纵；

ｂ） 运载装置位置的信息不应依赖于曳引、摩擦驱动装置或同步电动机；

ｃ） 如果用钢带、链条或钢丝绳作连接装置将运载装置位置传到机房，该装置的断裂或松弛应通过

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５．９．８．５　这些装置的功能及控制方式应与正常的速度调节系统结合起来获得符合５．１１．１．２要求的减速

控制系统。

５．９．８．６　对于减小进一步制导行程的曳引驱动斜行电梯（如前置门斜行电梯），应从离层站的某个最小

距离前开始减速监测，最小距离指：在这个区域出现严重的机械故障时，运载装置能够在５．９．８．２条件下

通过自重或安全钳制停的最大距离。

５．９．９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的钢丝绳（链条）张力的监测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应有如下装置：

ａ）　监测钢丝绳（链条）松弛的电气安全装置。该装置和５．６．５．５要求的可以是同一个装置；

ｂ） 钢丝绳超载传感器，或驱动主机超载传感器。

这些符合５．１１．１．２要求的装置应使运载装置停止。

５．９．１０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５．９．１０．１　曳引驱动斜行电梯应设置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在下列情况下断开驱动主机的供电并保持

在断电状态：

ａ）　当启动斜行电梯时，驱动主机不转；

ｂ） 运载装置或对重向下运动时由于障碍物而停住，导致曳引绳在曳引轮上打滑。

５．９．１０．２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应在不大于下列两个时间值的较小值时起作用：

ａ）　４５ｓ；

ｂ） 斜行电梯运行全程的时间再加上１０ｓ，如果全程时间小于１０ｓ，则最小值为２０ｓ。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可在运载装置经过行程中的预先设置点时重新设置。

５．９．１０．３　仅能由胜任人员通过手动复位恢复正常运行。恢复断开的电源后，驱动主机无需保持在停止

状态。

５．９．１０．４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不应影响到运载装置检修运行和紧急电动运行。

５．９．１１　机器的防护

对于可能产生危险并可能接近的旋转部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尤其是下列部件：

ａ）　传动轴上的键和螺钉；

ｂ） 钢带、链条、皮带；

ｃ） 齿轮、链轮；

ｄ） 电动机的外伸轴；

ｅ） 甩球式限速器。

但带有５．６．７所述防护装置的曳引轮、盘车手轮、制动轮及任何类似光滑圆形部件除外。这些部件

应涂成黄色，至少部分地涂成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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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１２　轿厢平层准确度以及平层保持精度

垂直方向上测量的平层准确度应为±１０ｍｍ。

垂直方向上测量平层保持精度为±２０ｍｍ，如果在斜行电梯装载和卸载期间超过了±２０ｍｍ，则应

校正。再平层的要求还应满足５．４．７．２．２。

５．９．１３　运载装置启动（制动）

在正常运行时（包括缓冲器在行程末端受到撞击的情况）以及在任何载荷情况下，乘客所受到的水

平方向的启动加速度和制动减速度不应大于０．１犵狀。

５．１０　电气安装及电气设备

５．１０．１　总则

５．１０．１．１　适用范围

５．１０．１．１．１　本标准对电气安装和电气设备组成部件的各项要求适用于：

ａ）　动力电路主开关及其从属电路；

ｂ） 轿厢照明电路开关及其从属电路。

斜行电梯应视为一个整体，如同一部含有电气设备的机器。

注：国家有关电力供电线路的各项要求，仅适用到开关的输入端。但这些要求也适用于机房、滑轮间以及井道和底

坑的全部照明和插座电路。

５．１０．１．１．２　本标准对５．１０．１．１．１中所述及的开关从属电路的要求，是依据现行国家有关电气设备的标

准，同时尽可能考虑了斜行电梯的特殊要求。在采用这些标准时，注明了引用标准号。

如果没有给出确切资料，所用电气设备应符合可接受的通用安全规范。

５．１０．１．１．３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８０７和ＧＢ／Ｔ２４８０８的要求。

５．１０．１．２　直接触电防护

在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内，应采用防护罩壳以防止直接触电。所用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ＩＰ２Ｘ。

５．１０．１．３　电气装置的绝缘电阻（犌犅／犜１６８９５．２３）

应在所有通电导体与地之间测量绝缘电阻：

ａ）　非ＰＥＬＶ；

ｂ） 超过１００ＶＡ。

绝缘电阻的最小值应按照表８取值。

表８　绝缘电阻

额定电压

Ｖ

测试电压（ｄ．ｃ）

Ｖ

绝缘电阻

ＭΩ

ＳＥＬＶａ和ＰＥＬＶｂ

＞１００ＶＡ
２５０ ≥０．５

≤５００

包括ＦＥＬＶｃ
５００ ≥１．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ａＳＥＬＶ：安全特低电压。

　　
ｂＰＥＬＶ：保护特低电压。

　　
ｃＦＥＬＶ：功能特低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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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电路中包含有电子装置时，测量时应将相线和零线连接起来。

５．１０．１．４　控制电路和安全电路的电压限制

对于控制电路和安全电路，导体之间或导体对地之间的直流电压平均值和交流电压有效值均不应

大于２５０Ｖ。

５．１０．１．５　零线和接地线

接地线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８第８章的要求。

５．１０．２　接触器、接触器式继电器和安全电路元件

５．１０．２．１　接触器和接触器式继电器

５．１０．２．１．１　主接触器（即按５．９．７要求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的接触器）应为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规定的

下列类型：

ａ）　ＡＣ３，用于交流电动机的接触器；

ｂ） ＤＣ３，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接触器。

此外，这些接触器应允许启动操作次数的１０％为点动运行。

５．１０．２．１．２　如果由于承受功率的原因，使用接触器式继电器去操作主接触器时，这些接触器式继电器

应为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５中规定的下列类型：

ａ）　ＡＣ１５，用于交流电控制电路中的接触器；

ｂ） ＤＣ１３，用于直流电控制电路中的接触器。

５．１０．２．１．３　对于５．１０．２．１．１中述及的主接触器和５．１０．２．１．２中述及的接触器式继电器，下列ａ）和ｂ）可

认为是防止５．１１．１．１．１相关故障的措施：

ａ）　如果动断触点（常闭触点）中的一个闭合，则全部动合触点断开；

ｂ） 如果动合触点（常开触点）中的一个闭合，则全部动断触点断开。

５．１０．２．２　安全电路元件

５．１０．２．２．１　如果５．１０．２．１．２所述的接触器式继电器用于安全电路，５．１０．２．１．３的规定也应适用。

５．１０．２．２．２　如果使用的继电器，其动断和动合触点，不论衔铁处于任何位置均不能同时闭合，那么

５．１１．１．１．１ｆ）衔铁不完全吸合的可能性可不予考虑。

５．１０．２．２．３　连接在电气安全装置之后的装置（如果有）应符合５．１１．１．２．２．４关于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不是分断距离）的要求。

这项要求不适用于５．１０．２．１．１、５．１０．２．１．２以及５．１０．２．２．１中述及的器件，因为这些器件本身满足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以及ＧＢ１４０４８．５的要求。

对于印制电路板应满足表 Ｈ．１（３．６）的要求。

５．１０．３　电动机和其他电气设备的保护

５．１０．３．１　直接与主电源连接的电动机应进行短路保护。

５．１０．３．２　直接与主电源连接的电动机应采用自动断路器（５．１０．３．３所述情况除外）进行过载保护，该断

路器应切断电动机的所有供电（见ＧＢ１４０４８．４）。

５．１０．３．３　当对电动机过载的检测是基于电动机绕组的温升时，则只有在符合５．１０．３．６时才能切断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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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供电。

５．１０．３．４　如果电动机具有多个不同电路供电的绕组，则５．１０．３．２和５．１０．３．３的规定适用于每一

绕组。

５．１０．３．５　当斜行电梯电动机是由电动机驱动的直流发电机供电时，则该斜行电梯电动机也应设置过载

保护。

５．１０．３．６　如果具有温度监测装置的电气设备的温度超过了其设计温度，斜行电梯不宜再继续运行。此

时，轿厢应停在层站，以便乘客能离开轿厢。斜行电梯应在充分冷却后才能自动恢复正常运行。

５．１０．４　主开关

５．１０．４．１　每部斜行电梯都应单独设置能切断该斜行电梯所有供电电路的主开关。该开关应具有切断

斜行电梯正常使用情况下最大电流的能力。

５．１０．４．２　该开关不应切断下列供电电路：

ａ）　轿厢照明和通风（如果有）；

ｂ） 轿顶电源插座；

ｃ） 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照明；

ｄ） 机器空间、滑轮空间和底坑内的电源插座；

ｅ） 井道照明；

ｆ） 报警装置。

５．１０．４．３　主开关应：

ａ）　具有机房时，设置在机房内；或

ｂ） 没有机房时，如果斜行电梯的控制柜未设置在井道内，则设置在控制柜内；或

ｃ） 没有机房时，如果控制柜设置在井道内，则设置在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５．３．６）。如果紧急操

作屏和测试操作屏是分开的，则设置在紧急操作屏上。

如果从控制柜内不易直接接近主开关，控制柜应按５．１０．４．４要求设置断电（隔离）开关。

５．１０．４．４　在５．１０．４．３中规定的主开关应具有稳定的断开和闭合位置，并且在断开位置应能用挂锁或其

他等效装置锁住，以确保不会出现误操作。

应能从机房入口处方便、迅速地接近主开关的操作机构。如果机房为几部斜行电梯所共用，各部斜

行电梯主开关的操作机构应易于识别。

如果机房有多个入口，或者同一部斜行电梯有多个机房且每个机房又有各自的一个或多个入口，则

可使用一个断路接触器，其断开应由符合５．１１．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控制，该装置接入断路接触器线圈供

电回路。

断路接触器断开后，除借助上述安全装置外，断路接触器不应被重新闭合或不应有被重新闭合的可

能。断路接触器应与一个手动分断开关连用。

５．１０．４．５　对于群控斜行电梯，当一部斜行电梯的主开关断开后，如果部分操作回路仍然带电，这些带电

回路在机房中应能被分别隔开，必要时可切断组内全部斜行电梯的电源。

５．１０．４．６　任何改善功率因素的电容器，都应连接在动力电路主开关的前面。

如果有过电压的危险，例如：当电动机由很长的电缆连接时，动力电路开关也应切断与电容器的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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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５　电气配线

５．１０．５．１　电缆类型

５．１０．５．１．１　在机房、滑轮间和井道中，导线和电缆（除随行电缆外）应根据国家标准选用，同时考虑到

５．１０．１．１．２的要求，其质量应至少等效于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３．４、ＧＢ／Ｔ５０２３．３、ＧＢ／Ｔ５０２３．４以及ＧＢ／Ｔ５０２３．５

的规定。

５．１０．５．１．２　质量等效于 ＧＢ／Ｔ５０２３．３—２００８第２章［６０２２７ＩＥＣ０１（ＢＶ）］、第３章［６０２２７ＩＥＣ０２

（ＲＶ）］、第４章［６０２２７ＩＥＣ０５（ＢＶ）］和第５章［６０２２７ＩＥＣ０６（ＲＶ）］规定的导线，只有当其被敷设于导

管、线槽或者以一种等效方式保护时才能使用。当与ＧＢ／Ｔ５０２３．３的规定有差异时，导线的公称截面

积不应小于０．７５ｍｍ２。

５．１０．５．１．３　质量不低于ＧＢ／Ｔ５０２３．４—２００８第２章规定的护套电缆，允许明敷于井道（或机房）墙壁上

或置于导管、线槽或类似装置中。

５．１０．５．１．４　质量等效于ＧＢ／Ｔ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８第３章［６０２４５ＩＥＣ５３（ＹＺ）］和ＧＢ／Ｔ５０２３．５—２００８第

６章［６０２２７ＩＥＣ５３（ＲＶＶ）］规定的普通软电缆，只允许置于导管、线槽或具有等效防护作用的类似装

置中。

符合ＧＢ／Ｔ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８第５章的重型护套软电缆，允许在５．１０．５．１．３规定条件下固定安装，也可

用于连接移动设备（运载装置的随行电缆除外）或用于其易受振动的场所。

符合ＧＢ／Ｔ５０１３．５以及ＧＢ／Ｔ５０２３．６要求的电梯电缆，可在这些文件的限制范围内用作连接运载

装置的电缆。总之，所选用的随行电缆至少应具有等效的质量。

５．１０．５．１．５　下列情况无需执行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０．５．１．３以及５．１０．５．１．４的要求：

ａ）　除连接层门上电气安全装置的导线或电缆，如果：

１）　它们承受的额定输出不大于１００ＶＡ；

２）　两极（或相）间电压，或极（或相）对地之间电压正常时不大于５０Ｖ。

ｂ） 控制柜或控制屏上的控制或配电装置的配线：

１）　电气设备中不同器件间的配线；或

２）　这些器件与连接端子间的配线。

在这些情况下，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８．６．３的规定。

５．１０．５．２　导线截面积

为保证机械强度，门电气安全装置导线截面积不应小于０．７５ｍｍ２。

５．１０．５．３　安装方法

５．１０．５．３．１　应随电气设施提供便于理解安装方法的必要说明。

５．１０．５．３．２　除５．１０．１．２中规定的外，所有连接件、连接端子及连接器应设置于柜和盒内或为此目的而

设置的屏上。

５．１０．５．３．３　如果斜行电梯的主开关或其他开关断开后，一些连接端子仍然带电，则它们应与不带电端

子明显地隔开。且当电压超过５０Ｖ，对于仍带电的端子应注上适当标记。

在这些情况下，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８中５．３．５以及１６．２的要求。

５．１０．５．３．４　对于意外连接可能导致斜行电梯危险故障的连接端子，应明显地隔开，除非其结构方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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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这种危险。

５．１０．５．３．５　为确保机械防护的连续性，电缆的保护外层应进入开关和设备的壳体，或者接入合适的封

闭装置中。

注：层门和轿门的封闭框架，可以视为设备壳体。

但是，当由于部件运动或者框架本身锋利边缘而具有损伤导线和电缆的危险时，则与电气安全装置

连接的导线应加以机械保护。

５．１０．５．３．６　如果同一导管中的各导线或电缆中的各芯线，接入不同电压的电路时，则导线或电缆应具

有其中最高电压下的绝缘。

５．１０．５．３．７　如果运载装置或对重上具有连接电缆，应设置防止电缆与固定或活动部件摩擦的装置。

５．１０．５．４　连接器件

设置在安全电路中的连接器件和插接式装置应设计和布置成：如果不需要使用工具就能将连接装

置拔出，则应保证重新插入时不会插错。

５．１０．５．５　照明和插座

５．１０．５．５．１　运载装置、井道、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紧急和测试操作屏（见５．３．６）的照明电源应独立于

驱动主机电源，可通过另外的电路或通过与５．１０．４规定的主开关供电侧的驱动主机供电电路相连，而

获得照明电源。

５．１０．５．５．２　运载装置顶、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以及底坑所需的插座电源，应取自５．１０．５．５．１述及的

电路。

这些插座应是：

ａ）　２Ｐ＋ＰＥ型２５０Ｖ，直接供电；或

ｂ） 以符合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１１中第４１１章规定的安全特低电压（ＳＥＬＶ）供电。

上述插座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其电源线须具有相应插座额定电流的截面积，只要导线有适当的过电

流保护，其截面积可以小一些。

５．１０．５．６　照明和插座电源的控制

５．１０．５．６．１　应具有控制斜行电梯轿厢照明和插座电路电源的开关。如果机房中有多台驱动主机，则每

部斜行电梯均应有一个开关。该开关应设置在相应的主开关近旁。

５．１０．５．６．２　机器空间内靠近入口处应有开关或类似的装置来控制照明电源，也见５．３．３．７、５．３．４．８以及

５．３．５．５。

井道照明开关（或等效装置）应在底坑和靠近主开关处分别设置，以便这两个地方均能控制井道

照明。

５．１０．５．６．３　每个５．１０．５．６．１和５．１０．５．６．２规定的开关所控制的电路均应具有各自的短路保护。

５．１１　电气故障的防护、控制、优先权

５．１１．１　故障分析和电气安全装置

５．１１．１．１　故障分析

５．１１．１．１．１中所列出的任何单一斜行电梯电气设备故障，除了在５．１１．１．１．２和（或）附录Ｈ所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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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本身不应成为导致斜行电梯危险故障的原因。

对于安全电路，见５．１１．１．２．３。

５．１１．１．１．１　可能出现的故障：

ａ）　无电压；

ｂ） 电压降低；

ｃ） 导线（体）中断；

ｄ） 对地或对金属构件的绝缘故障；

ｅ） 电气元件（如电阻器、电容器、晶体管、灯等）的短路或断路以及参数或功能的改变；

ｆ）　接触器或继电器的可动衔铁不吸合或不完全吸合；

ｇ） 接触器或继电器的可动衔铁不释放；

ｈ） 触点不断开；

ｉ） 触点不闭合；

ｊ） 错相。

５．１１．１．１．２　对于符合５．１１．１．２．２要求的安全触点，可不必考虑其触点不断开的情况。

５．１１．１．１．３　如果发生电路接地失效，该电路中的电气安全装置应：

ａ）　使驱动主机立即停止运转；或

ｂ） 在第一次正常停止运转后，防止驱动主机再启动。

恢复斜行电梯运行只能通过手动复位。

５．１１．１．２　电气安全装置

５．１１．１．２．１　通则

５．１１．１．２．１．１　当附录Ａ给出的电气安全装置中的某一个动作时，应按５．１１．１．３．１的规定防止驱动主机

启动，或使其立即停止运转。

电气安全装置包括：

ａ）　一个或几个满足５．１１．１．２．２要求的安全触点，其直接切断５．９．７述及的接触器或其接触器式继

电器的供电；或

ｂ） 满足５．１１．１．２．３要求的安全电路，包括下列一项或几项：

１）　一个或几个满足５．１１．１．２．２要求的安全触点，其不直接切断５．９．７述及的接触器或接触器

式继电器的供电；

２）　不满足５．１１．１．２．２要求的触点；

３）　符合附录 Ｈ要求的元件；

４）　符合５．１１．１．３．３要求的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应用。

５．１１．１．２．１．２　除本标准允许的特殊情况（见５．１１．２．１．３和５．１１．２．１．５）外，电气装置不应与电气安全装置

并联。

与电气安全回路上不同点的连接只允许用来采集信息。这些连接装置应满足５．１１．１．２．３对安全电

路的要求。

５．１１．１．２．１．３　内、外部电感或电容的作用不应引起安全电路失效。

５．１１．１．２．１．４　某个安全电路发出的信号，不应被同一电路中设置在其后的另一个电气装置发出的外来

信号所改变，以免造成危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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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１．２．１．５　内部电源装置的结构和布置，应防止由于开关作用而在电气安全装置的输出端出现错误

信号。特别地，斜行电梯或电网内的其他设备产生的电压峰值不应在电子器件中产生超过

ＧＢ／Ｔ２４８０７和ＧＢ／Ｔ２４８０８规定的干扰值（抗扰度）。

５．１１．１．２．１．６　在含有两条或更多平行通道组成的安全电路中，一切信息，除奇偶校验所需要的信息外，

应仅取自一条通道。

５．１１．１．２．１．７　记录或延迟信号的电路，即使发生故障，也不应妨碍或明显延迟由电气安全装置作用而

产生的驱动主机停止。即，停止应在与系统相适应的最短时间内发生。

５．１１．１．２．２　安全触点

５．１１．１．２．２．１　安全触点应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８中附录Ｋ所规定的ＩＰ４Ｘ的最低的防护等级要求，

并且满足适合其使用的机械耐久性（至少为１０６ 次动作循环）要求，或者满足以下要求。

５．１１．１．２．２．２　安全触点的动作，应由断路装置将其可靠地断开，甚至两触点熔接在一起也应断开。

安全触点应设计成尽可能减小由于部件故障而引起的短路危险。

注：当所有触点的断开元件处于断开位置时，且在有效行程内，动触点和施加驱动力的驱动机构之间无弹性元件

（例如弹簧）施加作用力，即为触点获得了可靠的断开。

５．１１．１．２．２．３　如果安全触点的保护外壳的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４Ｘ（符合ＧＢ４２０８），则安全触点应能承受

２５０Ｖ的额定绝缘电压。如果其外壳防护等级低于ＩＰ４Ｘ，则应能承受５００Ｖ的额定绝缘电压。

安全开关应是在ＧＢ１４０４８．５中规定的下列类型：

ａ）　ＡＣ１５，用于交流电路的安全开关；

ｂ） ＤＣ１３，用于直流电路的安全开关。

５．１１．１．２．２．４　如果保护外壳的防护等级不高于ＩＰ４Ｘ，则其电气间隙不应小于３ｍｍ，爬电距离不应小

于４ｍｍ。

触点断开后的距离不应小于４ｍｍ。

如果保护外壳的防护等级高于ＩＰ４Ｘ，则其爬电距离可降至３ｍｍ。

５．１１．１．２．２．５　对于多分断点的情况，在触点断开后，触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２ｍｍ。

５．１１．１．２．２．６　导电材料的磨损，不应导致触点短路。

５．１１．１．２．３　安全电路

５．１１．１．２．３．１　总则

５．１１．１．１．１中所列出的任何单一斜行电梯电气设备故障，其本身不应成为导致斜行电梯危险故障的

原因。

安全电路设计指南及可能采取措施的描述参见附录Ｉ。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是安全部件，应

按照Ｆ．５的要求验证。

５．１１．１．２．３．２　安全电路评价流程图

安全电路评价流程图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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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安全电路评价流程图

另外，下列要求也应满足：

ａ）　如果某个故障（第一故障）与随后的另一个故障（第二故障）组合导致危险状况，则最迟应在第

一故障元件参与的下一个操作程序中使斜行电梯停止；

　　只要第一故障仍存在，斜行电梯的所有进一步操作都应是不可能的。

　　在第一故障发生后而在斜行电梯按上述操作程序停止前，不考虑发生第二故障的可能性。

ｂ） 如果两个故障组合不会导致危险状况，而它们与第三故障组合就会导致危险状况时，则最迟应

在前两个故障元件中任一个参与的下一个操作程序中使斜行电梯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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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斜行电梯按上述操作程序停止前，不考虑发生第三故障而导致危险状况的可能性。

ｃ） 如果存在三个以上故障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则安全电路应设计成有多个通道和一个用来检查

各通道的相同状态的监测电路；

　　如果检测到状态不同，则应使斜行电梯停止。

　　对于两通道的情况，最迟应在重新启动斜行电梯之前检查监测电路的功能。如果功能发生故

障，斜行电梯重新启动应是不可能的。

ｄ） 恢复已被切断的动力电源时，如果斜行电梯在５．１１．１．２．３．２ａ）、５．１１．１．２．３．２ｂ）和５．１１．１．２．３．２ｃ）

的情况下能被强制再停止，则斜行电梯无需保持在已停止的位置上。

ｅ） 在冗余型安全电路中，应采取措施，尽可能限制由于某一原因而在一个以上电路中同时出现故

障的危险。

５．１１．１．３　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

５．１１．１．３．１　通则

电气安全装置为保证安全而动作时应立即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并防止驱动主机启动。制动器的

电源也应被切断。

按照５．９．７的要求，电气安全装置应直接作用在控制驱动主机供电的设备上。

如果由于输电功率的原因，使用了接触器式继电器控制驱动主机，则它们应视为直接控制驱动主机

启动和停止的供电设备。

５．１１．１．３．２　电气安全装置的操作

操作电气安全装置的部件，应能在连续正常操作所产生机械应力下，正确地起作用。

如果操作电气安全装置的装置设置在人员容易接近的地方，则它们应设置成采用简单的方法不能

使其失效。

注：用磁铁或桥接件不认为是简单方法。

对于冗余型安全电路，应采用传递元件机械的或几何的布置来确保机械故障时不应丧失其冗余性。

对用于安全电路传递元件，应符合Ｆ．５．４．２的要求。

５．１１．１．３．３　斜行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犘犈犛犛犚犃犔）

５．１１．１．３．３．１　总则

风险分析、术语和技术解决方案已经按照ＧＢ／Ｔ２０４３８系列标准考虑。这导致了应用ＰＥＳＳＲＡＬ

的必要的安全功能分类。

５．１１．１．３．３．２　设计要求

ａ）　附录Ａ中的表Ａ．１规定了每个电气安全装置的最低安全完整性等级；

ｂ） 安全电路（包括按照５．１１．１．３．３要求设计的可编程电子系统）满足了５．１１．１．２．３．２规定；

　　ＰＥＳＳＲＡＬ应符合ＧＢ３５８５０．１—２０１８的安全完整性等级（ＳＩＬ）的设计规则。

ｃ） 为了避免不安全改动，应采取措施防止非法访问程序代码和ＰＥＳＳＲＡＬ的与安全相关的数据，

例如：采用ＥＰＲＯＭ、访问密码等；

ｄ） 如果ＰＥＳＳＲＡＬ和一个非安全系统共用同一硬件，则应符合ＰＥＳＳＲＡＬ要求；

ｅ） 如果ＰＥＳＳＲＡＬ和一个非安全系统共用同一印制电路板（ＰＣＢ），则两个系统的隔离应符合

５．１０．２．２的要求；

ｆ） 如果附录Ａ中所列的安全装置的设计包括软件，应能通过内置系统或外部工具识别该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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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状态。如果该外部工具是专用工具，则应能在斜行电梯现场取得。

５．１１．２　控制

５．１１．２．１　斜行电梯运行控制

５．１１．２．１．１　总则

本控制应是电气控制。

５．１１．２．１．２　正常运行控制

这种控制应借助于按钮或类似装置，如触摸控制、磁卡控制等。这些装置应置于盒中，以防止使用

者触及带电零件。

５．１１．２．１．３　门开启情况下的再平层控制

在５．４．７．２．２述及的特殊情况下，具备下列条件，允许层门和轿门开启状态下进行运载装置的再平

层运行。

ａ）　运行仅限于开锁区域内（见５．４．７．１．１）：

１）　应至少由一个开关防止运载装置在开锁区域外的所有运行。该开关设置于门及锁紧电气

安全装置的桥接或旁接式电路中；

２）　该开关装置应：

　　　　———满足５．１１．１．２．２要求的一个安全触点；或

　　　　———其连接方式满足５．１１．１．２．３安全电路的要求。

３）　如果开关的动作是依靠不与运载装置直接机械连接的装置，如绳、带或链，则连接件的断

开或松弛，应通过符合５．１１．１．２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的作用，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４）　再平层运行期间，只有在已给出停站信号之后才能使门电气安全装置不起作用。

ｂ） 再平层速度不大于０．３０ｍ／ｓ，应检查：

１）　对于由电源频率决定最高转速的驱动主机，只用于低速运行的控制电路已通电；

２）　对于由静态元件供电的驱动主机，再平层运行速度不大于０．３０ｍ／ｓ。

５．１１．２．１．４　检修运行控制

５．１１．２．１．４．１　为便于检查和维护，应在工作区内设置易于接近的检修控制装置。

５．１１．２．１．４．２　该检修控制装置应由一个能满足５．１１．１．２电气安全装置要求的开关（检修运行开关）

操作。

该开关应是双稳态的，并应防止意外操作。

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ａ）　一旦进入检修运行，应取消：

１）　正常运行控制，包括任何自动门的操作；

２）　紧急电动运行（５．１１．２．１．５）。

　　　　只有操作检修开关到正常运行位置，才能使斜行电梯重新恢复正常运行。

　　　　如果取消上述运行的开关装置不是与检修开关机械组成一体的安全触点，则应采取措施

防止５．１１．１．１．１列出的其中一种故障出现在电路中时运载装置的一切误运行。

ｂ） 运载装置运行应依靠持续按压按钮，该按钮应有防止误操作的保护，并应清楚地标明运行

方向。

ｃ） 控制装置也应包括符合５．１１．２．２规定的停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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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运载装置速度不应大于０．６３ｍ／ｓ。

ｅ） 不应超越运载装置正常行程的限制。

ｆ） 斜行电梯运行应仍依靠安全装置。

控制装置也可以与防止误操作的特殊开关结合，从轿顶上控制门机构。

５．１１．２．１．４．３　检修控制装置可以放置于在５．３．４．３．４情况下的轿厢内、５．３．４．４．１情况下的底坑（顶层）内

或５．３．４．５．６情况下井道内的平台上。检修控制装置不应被公众触及。

不应设置两个以上的检修控制装置。

当设置两个检修控制装置时，互锁系统应保证：

ａ）　如果一个检修控制装置转换到“检修”状态，通过按压该检修控制装置上的按钮应能使斜行电

梯运行；

ｂ） 如果两个检修控制装置转换到“检修”状态：

１）　任一个检修控制装置都不能移动运载装置；

２）　当同时按压两个检修控制装置上的相同按钮时，应能移动运载装置（见０．３）。

５．１１．２．１．５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

如果根据５．９．５．３要求设置紧急电动运行装置，应设置满足５．１１．１．２要求的紧急电动运行开关，驱

动主机应由正常的主电源供电或由备用电源供电（如果有）。

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ａ）　操作紧急电动运行开关后，应允许持续按压具有防止误操作保护的按钮控制运载装置运行。

应清楚地标明运行方向。

ｂ）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操作后，除由该开关控制的运载装置运行以外，应防止其他任何的运载装置

运行；

　　检修运行一旦实施，则紧急电动运行应失效。

ｃ）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本身或通过另一个符合５．１１．１．２的电气开关应使下列电气装置失效：

１）　５．６．８．８安全钳上的电气安全装置；

２）　５．６．９．８．１和５．６．９．８．２限速器上的电气安全装置；

３）　５．６．１０．６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上的电气安全装置；

４）　５．７．４．２．４缓冲器上的电气安全装置；

５）　５．７．５极限开关。

ｄ）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及其操纵按钮应设置在使用时易于直接观察驱动主机或运载装置位置显示

装置［５．３．６．２ｃ）］的地方。

ｅ） 运载装置速度不应大于０．６３ｍ／ｓ。

５．１１．２．２　停止装置

５．１１．２．２．１　斜行电梯应设置停止装置，用于停止斜行电梯并使斜行电梯包括动力驱动的门保持在非服

务的状态。停止装置应设置在：

ａ）　底坑内［５．２．７．４．４ａ）］；

ｂ） 滑轮间内（５．３．７．１．６）；

ｃ） 轿顶上（如可进入以进行维护操作５．５．１５），距检修或维护人员入口不大于１．００ｍ的易接近位

置。该装置也可设在紧邻距入口不大于１．００ｍ的检修运行控制装置位置；

ｄ） 检修控制装置上［５．１１．２．１．４．２ｃ）］；

ｅ） 驱动主机上，除非１．００ｍ之内可以直接操作一个主开关或其他停止装置；

ｆ） 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５．３．６），当测试屏附近１．００ｍ内有可直接接近的主开关或其他停止装置

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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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２．２．２　停止装置应由符合５．１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组成。停止装置应为双稳态，意外操作不

能使斜行电梯恢复运行。

５．１１．２．３　紧急报警装置

５．１１．２．３．１　为得到外部的救援，应装设符合ＧＢ／Ｔ２４４７５要求的远程报警系统。

５．１１．２．３．２　如果斜行电梯行程大于３０ｍ或轿厢内与进行紧急操作处之间无法直接对话，则在轿厢内

和进行紧急操作处设置５．５．１７．４述及的紧急电源供电的对讲系统或类似装置。

５．１１．２．４　优先权和信号

５．１１．２．４．１　对于手动门斜行电梯，应具有一种装置，在斜行电梯停止后不小于２ｓ内，防止运载装置离

开停靠层站。

５．１１．２．４．２　从门关闭后到外部呼梯按钮起作用之前，应有不小于２ｓ的时间让进入轿厢的使用者能按

所选择的按钮。

该要求不适用于集选控制的斜行电梯。

５．１１．２．４．３　对于集选控制的情况，从停靠层站应可能清楚地看到一种发光信号，向该层站的使用者指

出运载装置下一次的运行方向。

对于群控斜行电梯，不宜在各停靠层站设置轿厢位置指示器，宜采用一种先于轿厢到站的音响信号

来指示。

５．１１．２．５　载重量控制

５．１１．２．５．１　轿厢超载时，斜行电梯上的一个装置应防止斜行电梯正常启动及再平层。

５．１１．２．５．２　应最迟在载荷超过额定载重量的１０％（最少超过７５ｋｇ）时检测出超载。

５．１１．２．５．３　在超载情况下：

ａ）　轿厢内应有听觉和（或）视觉信号通知使用者；

ｂ） 动力驱动自动门应保持在完全开启位置；

ｃ） 手动门应保持在未锁状态；

ｄ） ５．４．７．２．１和５．４．７．３．２所述的预备操作应全部取消。

６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

６．１　检查方法

新设计的斜行电梯，制造商应按照第５章和第７章以及相关子条款所描述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

措施进行验证，表９列出了验证方法。表中未列出二级子条款，但这些条款对于验证是必要的。制造商

应保存所有验证记录。

表９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方法

条款号 安全要求 试验 测量 计算 目测

５．２．１ 一般要求 ○

５．２．２．１ 总则 ○

５．２．２．２ 全封闭的井道 ○

５．２．２．３ 部分封闭的井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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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条款号 安全要求 试验 测量 计算 目测

５．２．２．４ 检修门、安全门和活板门 ○ ○

５．２．２．５ 井道的通风 ○ ○

５．２．３．２ 井道壁的强度 ○ ○

５．２．３．３ 底坑底面的强度 ○

５．２．３．４ 顶板强度 ○

５．２．３．５ 结构 ○

５．２．４ 面对轿厢入口的层门与井道壁的结构 ○ ○ ○

５．２５
位于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运行路径下端部下方

任意空间的防护
○ ○

５．２．６ 井道内的防护 ○ ○

５．２．７．２．１ 曳引驱动斜行电梯的顶部间距 ○ ○

５．２．７．２．２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的顶部间距 ○ ○

５．２．７．３ 通过井道进入顶层 ○

５．２．７．４．１ 底坑底部 ○

５．２．７．４．２ 通往底坑 ○ ○

５．２．７．４．３ 底坑中的安全距离与空间 ○ ○

５．２．７．４．４ 底坑中的装置 ○ ○

５．２．７．５ 带有前置门的斜行电梯 ○ ○

５．２．８ 井道的专用 ○

５．２．９ 井道照明 ○

５．２．１０ 紧急解困 ○ ○

５．２．１１ 从层门进入井道 ○

５．２．１２ 运行轨道下方区域的保护 ○

５．３．１ 通则 ○

５．３．２ 通道 ○ ○

５．３．３．１ 总则 ○

５．３．３．２ 机械强度和地面 ○

５．３．３．３ 尺寸 ○ ○

５．３．３．４ 门和活板门 ○ ○

５．３．３．５ 其他开口 ○ ○

１７

犌犅／犜３５８５７—２０１８



表９（续）

条款号 安全要求 试验 测量 计算 目测

５．３．３．６ 通风 ○

５．３．３．７ 照明和电源插座 ○ ○

５．３．３．８ 设备的吊运 ○ ○

５．３．４．１ 总则 ○ ○

５．３．４．２ 井道内工作区域的尺寸 ○ ○

５．３．４．３ 在轿厢内或轿顶上的工作区 ○ ○

５．３．４．４ 在井道的底坑和顶层的工作区域 ○ ○

５．３．４．５ 在井道内的平台上的工作区域 ○ ○ ○

５．３．４．６ 门和活板门 ○ ○

５．３．４．７ 通风 ○

５．３．４．８ 照明和电源插座 ○ ○

５．３．４．９ 设备的吊运 ○ ○

５．３．５．１ 总则 ○ ○

５．３．５．２ 机器柜 ○ ○

５．３．５．３ 工作区域 ○ ○

５．３．５．４ 通风 ○

５．３．５．５ 照明和电源插座 ○ ○

５．３．６ 紧急和测试操作装置 ○ ○ ○

５．３．７．１．１ 总则 ○

５．３．７．１．２ 机械强度和地面 ○

５．３．７．１．３ 尺寸 ○ ○

５．３．７．１．４ 门和活板门 ○ ○

５．３．７．１．５ 其他开口 ○ ○

５．３．７．１．６ 停止装置 ○ ○

５．３．７．１．７ 温度 ○

５．３．７．１．８ 照明和电源插座 ○ ○

５．３．７．２ 在井道内的滑轮 ○ ○

５．４．１ 通则 ○

５．４．２．１ 总则 ○

５．４．２．２ 火灾情况下的性能 ○

５．４．２．３ 机械强度 ○ ○ ○ ○

５．４．３ 层门入口的高度和宽度 ○

５．４．４．１ 地坎 ○ ○

５．４．４．２ 导向装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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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条款号 安全要求 试验 测量 计算 目测

５．４．４．３ 垂直滑动层门的悬挂机构 ○ ○

５．４．５．１ 通则 ○ ○

５．４．５．２．１ 总则 ○ ○ ○

５．４．５．２．２ 水平滑动门 ○ ○ ○

５．４．５．２．３ 垂直滑动门 ○ ○

５．４．５．２．４ 其他型式的门 ○

５．４．６．１ 局部照明 ○

５．４．６．２ “轿厢在此”指示 ○ ○ ○

５．４．７．１ 坠落的防护 ○

５．４．７．２ 剪切的防护 ○ ○

５．４．７．３．１ 总则 ○

５．４．７．３．２ 锁紧 ○ ○ ○

５．４．７．３．３ 紧急开锁 ○

５．４．７．４ 验证层门关闭的电气装置 ○

５．４．７．５ 验证层门锁紧状态和关闭状态装置的共同要求 ○

５．４．７．６ 机械连接的多扇滑动门 ○

５．４．８ 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关闭 ○ ○

５．５．１ 轿厢高度 ○

５．５．２ 轿厢有效面积、额定载重量和乘客数量 ○ ○

５．５．３．１ 结构设计 ○ ○ ○ ○

５．５．３．２ 乘客和货物的保护 ○

５．５．３．３ 火灾防护 ○ ○

５．５．３．４ 轿厢地板和层站之间的连接 ○ ○

５．５．４ 轿厢护脚板 ○ ○

５．５．５ 轿厢入口 ○

５．５．６．１ 总则 ○ ○

５．５．６．２ 地坎、导向装置和门悬挂机构 ○ ○

５．５．６．３ 机械强度 ○ ○

５．５．７．２．１ 总则 ○ ○

５．５．７．２．２ 水平滑动门 ○ ○ ○

５．５．７．２．３ 垂直滑动门 ○ ○

５．５．８ 关门过程中的反开 ○ ○

５．５．９ 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装置 ○

５．５．１０ 机械连接的多扇滑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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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条款号 安全要求 试验 测量 计算 目测

５．５．１１ 轿门的开启 ○ ○ ○

５．５．１２ 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 ○ ○

５．５．１３ 工作区 ○ ○ ○

５．５．１４ 轿厢上护板和侧护板 ○

５．５．１５ 检修装置 ○

５．５．１６ 通风、加热和空气调节 ○ ○

５．５．１７ 照明 ○ ○

５．５．１８ 对重和平衡重 ○

５．５．１９ 运行（滑行）部件 ○

５．５．２０ 保持运载装置在动态包络内的部件 ○ ○

５．５．２１ 障碍物的清除 ○

５．６．１ 悬挂装置 ○ ○ ○

５．６．２
曳引轮、滑轮和卷筒的绳径比以及钢丝绳或链条的

端接装置、安全系数
○ ○ ○

５．６．３ 钢丝绳曳引 ○ ○

５．６．４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钢丝绳的卷绕 ○ ○

５．６．５ 各钢丝绳或链条之间的载荷分布 ○ ○

５．６．６ 补偿绳和环形钢丝绳 ○ ○

５．６．７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

５．６．８．１ 总则 ○ ○

５．６．８．２ 安全钳的使用条件 ○

５．６．８．３ 触发方式 ○ ○

５．６．８．４ 减速度 ○ ○

５．６．８．５ 释放 ○ ○

５．６．８．６ 结构要求 ○ ○

５．６．８．７ 轿厢地板的倾斜 ○ ○

５．６．８．８ 电气检查 ○

５．６．９．１ 限速器的操作 ○ ○ ○

５．６．９．２ 钢丝绳驱动的限速器 ○ ○ ○

５．６．９．３ 非钢丝绳驱动的机械式限速器 ○ ○ ○

５．６．９．４ 可编程电子限速器 ○ ○

５．６．９．５ 响应时间 ○

５．６．９．６ 可接近性 ○

５．６．９．７ 限速器动作的可能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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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条款号 安全要求 试验 测量 计算 目测

５．６．９．８ 电气检查 ○

５．６．１０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 ○ ○

５．６．１１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 ○ ○ ○

５．７．１．１ 机械强度 ○ ○

５．７．１．２ Ｔ型导轨的许用应力和变形 ○

５．７．１．３ 固定 ○

５．７．２．１ 运行轨道 ○ ○

５．７．２．２ 导轨 ○ ○

５．７．２．３ 护轨 ○ ○

５．７．２．４ 安全钳夹持部件 ○

５．７．２．５ 多功能部件 ○

５．７．３ 运载装置和对重的缓冲器 ○ ○ ○

５．７．４ 运载装置和对重的缓冲器的行程 ○ ○ ○ ○

５．７．５．１ 总则 ○

５．７．５．２ 极限开关的动作 ○

５．７．５．３ 极限开关的作用方法 ○

５．８．１ 总则 ○

５．８．２ 运载装置与面对运载装置入口的井道壁的间距 ○

５．８．３ 运载装置与对重（平衡重）的间距 ○

５．９．１ 通则 ○

５．９．２ 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的驱动 ○ ○

５．９．３ 悬臂式滑轮或链轮的使用 ○

５．９．４ 制动系统 ○ ○

５．９．５ 紧急操作 ○ ○

５．９．６ 速度 ○

５．９．７ 停止驱动主机以及检查其停止状态 ○

５．９．８ 驱动主机减速监测 ○

５．９．９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的钢丝绳（链条）张力的监测 ○

５．９．１０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 ○

５．９．１１ 机器的防护 ○

５．９．１２ 轿厢平层准确度以及平层保持精度 ○ ○

５．９．１３ 运载装置启动（制动） ○

５．１０．１ 总则 ○

５．１０．２ 接触器、接触器式继电器和安全电路元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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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条款号 安全要求 试验 测量 计算 目测

５．１０．３ 电动机和其他电气设备的保护 ○ ○

５．１０．４ 主开关 ○

５．１０．５ 电气配线 ○ ○

５．１１．１ 故障分析和电气安全装置 ○

５．１１．２．１ 斜行电梯运行控制 ○ ○

５．１１．２．１．２ 正常运行控制 ○

５．１１．２．１．３ 门开启情况下的再平层控制 ○ ○

５．１１．２．１．４ 检修运行控制 ○ ○

５．１１．２．１．５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 ○ ○

５．１１．２．２ 停止装置 ○ ○

５．１１．２．３ 紧急报警装置 ○

５．１１．２．４ 优先权和信号 ○

５．１１．２．５ 载重量控制 ○

６．２ 详细数据、试验报告和证书 ○

７ 使用信息 ○

附录Ｂ ○

　　注１：○表示采用此项验证方法。

　　注２：当采用通过型式试验的产品时，测试和检查需在产品文件中说明。

６．２　详细数据、试验报告和证书

应提供下列部件（如果有）的型式试验证书复印件：

ａ）　门锁装置；

ｂ） 层门（即耐火测试证书）；

ｃ） 安全钳；

ｄ） 限速器；

ｅ）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ｆ） 耗能型缓冲器和非线性蓄能型缓冲器；

ｇ） 含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ｈ）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７　使用信息

７．１　总则

所有斜行电梯都要求提供包含使用、维护、检查、定期检查和救援操作说明的文件。所有使用信息

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０６及本标准范围中关于设备使用的附加规定。

使用信息应包含以下信息：运输、组装和安装、试运行、斜行电梯使用（设置、指导／规划、操作、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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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查找和维护），如必要，还应包含停用、拆除和处置。

７．２　信号和警示装置

７．２．１　通则

所有使用的标牌、须知和标记及操作说明应清晰易懂（必要时借助标志或符号），采用不能撕毁的耐

用材料制成，设置在明显位置。应使用中文书写（必要时可同时使用几种文字）。

７．２．２　轿厢内

７．２．２．１　额定载重量

应标出斜行电梯的额定载重量及乘客数量。乘客数量应依据５．５．２．３来确定。

所用字样应为：

“……ｋｇ……人”。

所用字体高度不应小于：

ａ）　１０ｍｍ，指文字、大写字母和数字；

ｂ）７ｍｍ，指小写字母。

７．２．２．２　紧急报警装置

５．１１．２．３中列出的任何一种紧急报警装置应是黄色，并标以铃形符号加以识别，见ＧＢ／Ｔ３０５６０—

２０１４中的３．２．２．１ｂ）。

黄色不应用于其他按钮，但可用于发光的“呼唤登记”信号。

７．２．２．３　控制装置

控制装置应有符合ＧＢ／Ｔ３０５６０—２０１４中３．２．２．１ａ）ｃ）的规定的、明显的、易于识别其功能的标志。

７．２．２．４　使用说明

在明显需要设置安全使用说明的轿厢中，应设置安全使用说明。

这些说明至少应指出：

ａ）　对于具有电话或内部对讲系统的斜行电梯，如果使用方法并非简单明了（见ＧＢ／Ｔ２４４７５），则

应设置使用说明；

ｂ） 对于关闭过程始终在使用者控制下完成的人力驱动门和动力驱动门的斜行电梯，在使用完毕

后，应将门关闭；

ｃ） 乘客应握住５．５．３．２中所述的扶手或立柱，运输货物应被固定。

７．２．２．５　轿厢内的标记

轿厢内应清晰地、永久性地标出以下信息：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制造年份；

ｃ） 系列或类型名称，如果有；

ｄ） 序列号或可识别号码，如果有。

７．２．３　层站

应设置清晰可见的指示或信号，使轿厢内人员知道斜行电梯所停的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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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４　井道入口

在井道外，在每一个检修门或通道门（层门除外）附近，应张贴标志：

“斜行电梯井道———危险
未经许可　禁止入内”

如果手动开启的斜行电梯层门有可能与相邻的其他门相混淆，则前者应标有“斜行电梯”字样。

对于载货斜行电梯，应在从层站装卸区域总可看见的位置上设置标志，标明额定载重量。

７．２．５　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

７．２．５．１　标有至少以下内容的标识：

“驱动主机———危险
未经许可　禁止入内”

应被固定在通往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的门或活板门（不包括层门和安全门和测试操作屏）的外侧。

对于活板门，应设置永久性的可见须知以提醒活板门的使用者：

“谨防坠落———重新关好活板门”

７．２．５．２　各主开关及照明开关均应设置标识以便于区分。

在主开关断开后，某些部分仍然保持带电（如斜行电梯之间互联及照明部分等），应使用一须知说明

此情况。

７．２．５．３　在斜行电梯机房内（５．３．３）、机器柜（５．３．５．２）或紧急和测试操作屏（５．３．６）上应设置详细的说

明，指出斜行电梯万一发生故障时应遵循的规程，尤其应包括手动或电动紧急操作装置和层门开锁钥匙

的使用说明和紧急撤离方案。

７．２．５．４　在驱动主机上靠近盘车手轮处，应显著标明运载装置移动方向。

如果手轮是不能拆卸的，则可在手轮上标出。

７．２．５．５　在紧急电动运行按钮上或其近旁应标出相应的运行方向。

７．２．５．６　在滑轮间内停止装置上或其近旁，应标有“停止”字样，设置在不会有误操作危险的地方。

７．２．５．７　在承重梁或吊钩上应标明最大允许载荷（见５．３．３．８和５．３．４．９）。

７．２．５．８　在平台上应标明最大允许载荷（见５．３．４．５．３）。

７．２．５．９　群控斜行电梯如果不同斜行电梯的部件共用一个机房和（或）滑轮间，则每部斜行电梯的所有

部件都应用相同的数字或字母加以区分（驱动主机、控制柜、限速器、开关等）。

为便于维护，在轿顶、底坑或其他需要的地方也应标有同样的符号。

７．２．６　工作区

在工作区：轿顶、检修平台、５．５．１５提到用于检查试验的控制装置旁，应给出下列指示：

ａ）　停止装置上或其近旁标出“停止”字样，设置在不会有误操作危险的地方；

ｂ） 检修运行开关上或其近旁应标出“正常”及“检修”字样；

ｃ） 在检修按钮上或其近旁应标出运行方向；

ｄ） 如５．５．１３．３．７所述，在护栏上设置警示符号或须知。

另外，如５．３．４．３．５所述，当轿顶禁止进入时，应有永久性指示，并指明工作区位置。

７．２．７　井道内

在底坑或井道顶部靠近井道入口的停止装置上或其近旁，应标有“停止”字样，设置在不会有误操作

危险的地方。

在下列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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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伸缩平台（５．３．４．５）和（或）可移动停止装置（５．３．４．５）；或

———手动操作机械装置（５．３．４．３．１、５．３．４．４．１）。

所有操作说明应给出清晰指示并固定在井道内合适的地方。

７．２．８　控制单元

７．２．８．１　电气识别

接触器、继电器、熔断器及控制屏中电路的连接端子板均应依据线路图作出标记。熔断器的必要数

据如型号、参数应标注在熔断器上或底座上或其近旁。

在使用多线连接器时，只需在连接器而不必在各导线上作出标记。

７．２．８．２　层门开锁钥匙

开锁钥匙上应附带一小牌，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使用此钥匙可能引起的危险。并注意在层门关闭后

应确认其已经锁住。

７．２．９　安全部件

７．２．９．１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上应设置铭牌，标明：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型号；

ｄ） 已整定的动作速度。

７．２．９．２　安全钳

安全钳上应设置铭牌，标明：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安全钳的型号。

７．２．９．３　限速器

限速器上应设置铭牌，标明：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限速器型号；

ｄ） 已整定的动作速度。

７．２．９．４　缓冲器

除蓄能型缓冲器外，在缓冲器上应设置铭牌，标明：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缓冲器型号；

ｄ） 相对于垂直方向允许的最大倾斜角度；

ｅ） 液压缓冲器中液压油的规格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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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９．５　门锁装置

门锁装置上应设置铭牌，标明：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门锁的型号。

７．２．９．６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上应设置铭牌，标明：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电子安全装置的型号。

７．２．９．７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完整系统或子系统（见Ｆ．７．１）上应设置铭牌，标明：

ａ）　制造商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型号。

７．３　检查和试验

７．３．１　通则

在斜行电梯投入使用前、重大维修和一定时间间隔后，应进行检验。

此种检查和试验应由胜任人员依据附录Ｄ的要求进行。

７．３．２　安装检查和验收检验

７．３．２．１　检查

如申请预审核，所提供的技术档案应包括必要的资料，以审核各部分的设计是否正确，整个工程是

否符合本标准。

此审核仅涉及斜行电梯交付使用前检验内容的条款，或部分条款。

附录Ｃ可作为电梯投入使用前检查的基础。

对未经预审核的斜行电梯，可以要求提供附录Ｃ提及的全部或部分技术资料和计算内容。

７．３．２．２　文件

安装检查和验收检验应在斜行电梯现场安装完成后执行。

安装检查和验收检验前宜提供６．２规定的文件。另外还应提供设计图、设备说明和符合本标准规

定要求的电气敷线图（带图例或说明的电气原理图、电气接线图）。

７．３．３　定期检验

斜行电梯交付使用后，为了验证其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宜按附录Ｅ要求对斜行电梯作定期检验。

当表Ａ．１列出的安全装置功能验证在斜行电梯正常运行时无法进行时，应在使用说明中提供能进

行功能试验的信息。

重大改装或事故后，应对斜行电梯进行检验，以验证斜行电梯是否仍符合本标准。此检验宜按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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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的要求进行。

７．４　随机文件（尤其是使用说明书）

７．４．１　内容

使用说明书或其他说明应包含：

ａ）　斜行电梯自身的相关信息，例如：

———装配、防护和（或）保护装置的详细说明；

———斜行电梯设计预期的使用范围以及禁止使用的情况，并适当地考虑其原始应用的变化；

———图示（尤其是安全功能和布置的示意图）；

———电气设备的技术文件（参见ＧＢ５２２６系列标准）；

———证明斜行电梯符合相关标准的文件；

———轿厢地板防滑等级的说明文件。

ｂ） 斜行电梯使用的相关信息，例如：

　　１）　预期使用：

　　　　———通往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的门保持关闭；

　　　　———安全装卸；

　　　　———部分封闭井道［５．２．２．３．２ｄ）］所采取的防护措施；

　　　　———需要胜任人员介入的事情；

　　　　———保留的文件；

　　　　———紧急开锁装置的使用；

　　　　———救援操作。

　　２） 手动操作说明（操作者）；

　　３） 设置和调整；

　　４） 设计者提供的保护措施仍无法排除的风险；

　　５） 防止在斜行电梯附近可能导致误用的布置；

　　６） 某些用途可能产生的特殊风险；

　　７） 可预知的误用和禁止使用的情况；

　　８） 停机后的故障诊断、修理和重新启动；

　　９） 对于需要手动复位的故障，在复位和重新启动之前进行检查和必要的纠正措施。

ｃ）　维护信息，例如：

　　———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７７５中对电梯的要求；

　　———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和必要的培训；

　　———检查项目和频度；

　　———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或特殊技能，即仅胜任人员（例如：维护人员、专家）才能进行的维护

操作的相关说明；

　　———不需要特殊的技能，可由业主自行进行的维护工作的相关说明；

　　———便于维护人员完成任务（尤其是故障查询）的相关图样和图表；

　　———清洁的相关说明；

　　———斜行电梯维护后，维护人员应观察运载装置全程运行后才能将斜行电梯投入使用；

　　———在维护和维修工作期间，使用检修控制装置的必要说明。

ｄ） 关于定期检验和试验以确定斜行电梯是否安全运行的信息，包括：

　　———电气安全装置的有效动作；

１８

犌犅／犜３５８５７—２０１８



　　———制动器；

　　———驱动元件的可见磨损及裂痕；

　　———运载装置和曳引绳缺损，实际运行和导向状况；

　　———本标准规定的尺寸和公差；

　　———门；

　　———轿厢内部面板；

　　———机器空间接地端与斜行电梯容易意外带电零部件之间连接的电气连续性试验。

ｅ） 紧急情况时的信息，例如：

　　———在斜行电梯事故或故障时的操作方法；

　　———紧急电动运行的使用；

　　———有害物质可能释放或泄漏的警告，尽可能给出应对其影响的方法。

ｆ） 一份关于在距离驱动主机表面水平方向１．０ｍ，楼层板上方１．６ｍ的空旷位置处测得的声压等

级不超过７０ｄＢ（Ａ）的声明。

７．４．２　使用说明书

７．４．２．１　印刷的类型和尺寸应保证易读。警示标志和（或）警告宜使用颜色、符号和（或）放大印刷来着

重强调。

７．４．２．２　使用信息应采用中文书写，如果采用多种语言，每种语言宜易与其他语言辨别，并宜将译文和

相关图示编排在一起。

７．４．２．３　为便于理解，文字宜配有图示。图示宜有详细说明，例如：手动控制装置（执行器）应定位和标

识。图示不宜脱离相关文字，并宜按照操作顺序排列。

７．４．２．４　宜用表格形式表达信息以助理解。表格宜位于相关文字附近。

７．４．２．５　宜考虑使用颜色，尤其是对于需要迅速识别的部件。

７．４．２．６　当使用信息较多时，宜编制一个目录和（或）索引。

７．４．２．７　包含应急处置的安全说明宜以易读的形式提供给操作人员。

７．４．３　编制使用信息的建议

７．４．３．１　应清晰地标出斜行电梯的具体型号。

７．４．３．２　在准备编写使用信息时，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宜通过“看—想—做”这样一个过程，并按照顺

序进行。宜预先计划“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再找出答案。

７．４．３．３　使用信息应尽可能简单扼要，宜使用一致的术语和单位表示，不常用的术语应有清晰的解释。

７．４．３．４　使用信息宜由耐用的材料制成（即用户频繁使用后还能保存下来），并建议标记“妥善保存以便

查看”。如果使用信息以电子形式记录下来，则与需要应急处置相关的安全信息，应以随时可用的硬拷

贝备份。

７．４．４　记录

７．４．４．１　通则

斜行电梯最迟到交付使用时，斜行电梯的基本性能应记录在记录本上，或编制档案。

本记录或档案，对主管维护的人员和负责定期检验的人员或组织是有用的。

７．４．４．２　技术部分

应给出的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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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斜行电梯交付使用的日期；

ｂ） 斜行电梯的基本参数；

ｃ） 钢丝绳和（或）链条的技术参数；

ｄ） 按要求（７．３．２．１）进行认证的部件的技术参数；

ｅ） 建筑物内斜行电梯安装的平面图；

ｆ） 电气原理图（使用的符号参见ＧＢ／Ｔ４７２８系列）；

电气原理图可限于能对安全保护有全面了解的范围内，缩写符号应通过术语解释。

ｇ） 紧急撤离方案。

７．４．４．３　报告与建议

应保留记有日期的检验及检修报告副本及观察记录。

在下列情况，这些记录或档案应保持最新记录：

ａ）　斜行电梯的重大改装（附录Ｅ）；

ｂ） 钢丝绳或重要部件的更换；

ｃ）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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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电气安全装置表

电气安全装置表见表Ａ．１。

表犃．１　电气安全装置表

条款号 所检查的装置
安全完整性等级

（ＳＩＬ）

５．２．２．４．２．５ 检查检修门、安全门及活板门的关闭位置 ２

５．２．７．４．４ａ） 底坑停止装置 ３

５．３．４．３．１ｂ） 检查机械装置的非工作位置 ３

５．３．４．３．３ｅ） 检查检修门或活板门的位置 ２

５．３．４．４．１ｅ） 检查用钥匙打开的通往底坑的门的开启 ２

５．３．４．４．１ｆ） 检查机械装置的非工作位置 ３

５．３．４．４．１ｇ） 检查机械装置的工作位置 ３

５．３．４．５．４ａ） 检查可伸缩平台的完全收回位置 ３

５．３．４．５．５ｂ） 检查可移动止停装置的完全收回位置 ３

５．３．４．５．５ｃ） 检查可移动止停装置的完全伸展位置 ３

５．３．４．６．１ｅ） 检查检修门的关闭位置 ２

５．３．７．１．６ 滑轮间的停止装置 ３

５．４．７．３．２．１

检查层门的锁紧状况：

———符合５．４．７．４．２的自动门；

———手动门

３

３

５．４．７．４．１ 检查层门的关闭位置 ３

５．４．７．６．２ 检查无锁门扇的关闭位置 ３

５．５．９．２ 检查轿门的关闭位置 ３

５．５．１２．４．２ 检查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的锁紧状况 ２

５．５．１５ｂ） 轿顶、轿内或检修平台的停止装置 ３

５．６．５．５ 检查钢丝绳或链条的异常相对伸长（使用两根钢丝绳或链条时） １

５．６．６．１ｅ） 检查补偿绳的张紧位置 ３

５．６．６．２ 检查补偿绳防跳装置 ３

５．６．８．８ 检查安全钳的动作 １

５．６．９．８．１ 限速器的超速开关（不操作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１

５．６．９．８．１ 限速器的超速开关（操作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２

５．６．９．８．２ 检查限速器的复位 ３

５．６．９．８．３ 检查限速器绳的张紧 ３

５．６．１０．６ 检查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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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条款号 所检查的装置
安全完整性等级

（ＳＩＬ）

５．６．１１．７ 检测门开启情况下的运载装置意外移动 ２

５．６．１１．８ 检查门开启情况下的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动作 １

５．７．２．１ｂ） 检查轿底保持水平自动调节装置 ３

５．７．４．２．４ 检查缓冲器的复位 ３

５．７．５．２．３ 检查运载装置位置传递装置的张紧（极限开关） １

５．７．５．３．１ｂ）２） 曳引驱动斜行电梯的极限开关 １

５．８．２．１ｂ） 检查轿门的锁紧状况 ２

５．９．５．１ 检查可拆卸盘车手轮的位置 １

５．９．８．４ｃ） 检查运载装置位置传递装置的张紧（减速检查装置） ２

５．９．８．５ 检查减行程缓冲器的减速状况 ３

５．９．９ 检查强制驱动斜行电梯钢丝绳或链条的松弛状况 ２

５．１０．４．４ 用电流型断路接触器的主开关的控制 ２

５．１１．２．１．３ａ）２） 检查再平层 ２

５．１１．２．１．３ａ）３） 检查运载装置位置传递装置的张紧（平层和再平层） ２

５．１１．２．１．４．２ 检修运行开关 ３

５．１１．２．１．４．２ｃ） 检修运行停止装置 ３

５．１１．２．１．５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 ３

５．１１．２．２．１ｅ） 驱动主机上的停止装置 ３

５．１１．２．２．１ｆ） 紧急操作和测试操作屏上的停止装置 ３

　　注：表 Ａ．１的安全完整性等级（ＳＩＬ）仅与斜行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ＰＥＳＳＲＡ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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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三角形开锁装置

单位为毫米

图犅．１　三角形开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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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技 术 文 件

犆．１　引言

在申请预审核时应提交的技术文件，包括下列全部或部分资料。

犆．２　概述

概述内容应包括：

ａ）　斜行电梯安装商、业主和（或）使用者的名称和地址；

ｂ） 斜行电梯安装地点；

ｃ） 斜行电梯型号、额定载重量、额定速度及乘客数量；

ｄ） 斜行电梯行程、服务层站数；

ｅ） 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的质量；

ｆ） 进入机器空间和滑轮空间的通道型式；

ｇ） 导轨的倾斜角。

犆．３　技术资料和平面图

为了了解安装情况所必须的平面图和截面图，包括机器空间、滑轮空间和设备间的内容。

这些资料不必包括结构的详细内容，但是它们应包括验证本标准符合性的必要内容，尤其是下列

内容：

ａ）　井道顶部和底坑内的净空间（５．２．７．１、５．２．７．２、５．２．７．３、５．２．７．４）；

ｂ） 井道下方存在的任何可进入的空间（５．２．５）；

ｃ） 进入井道、底坑的通道（５．２．７．４．２）；

ｄ） 当同一井道内装有多部斜行电梯时，相邻斜行电梯间的防护措施（５．２．６．２）；

ｅ） 固定件的预留孔；

ｆ） 机器空间的位置和主要尺寸，以及驱动主机和主要部件的布置图，曳引轮或卷筒的尺寸，通风

孔，对建筑物和底坑底部的反作用力；

ｇ） 进入机器空间的通道（５．３．２）；

ｈ） 滑轮空间（如果有）的位置和主要尺寸，滑轮的位置和尺寸；

ｉ） 滑轮空间其他设备的位置；

ｊ） 进入滑轮空间的通道（５．３．７．１．４）；

ｋ） 层门的布置和主要尺寸（５．４．３），如果层门都相同，且标明相邻层门地坎间的距离时，则无须标

出全部层门；

ｌ） 检修门、活板门和安全门的布置和尺寸（５．２．２．４）；

ｍ）轿厢及其入口的尺寸（５．５．１、５．５．２）；

ｎ） 地坎和轿门至井道内表面的距离（５．８．２．１、５．８．２．２）；

ｏ） 轿门和层门关闭后之间的水平距离（５．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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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悬挂装置的主要参数：安全系数、钢丝绳（数量、直径、结构和破断拉力）、链条（型号、结构、节距

和破断拉力）和补偿绳（如果有）；

ｑ） 安全系数的计算（附录Ｌ）；

ｒ） 限速器绳和（或）安全绳的主要参数：直径、结构、破断拉力和安全系数；

ｓ） 导轨的尺寸和验算，及其摩擦面的尺寸和状况（拉制、轧制和磨削）；

ｔ） 线性蓄能型缓冲器的尺寸及验算；

ｕ）５．２．２所述的井道防护措施；

ｖ） 紧急疏散方案；

ｗ） 曳引计算，参见附录Ｋ。

犆．４　电气原理图

电气原理图包括：

ａ）　动力电路；和

ｂ） 连接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

这些图均应清晰，并宜用ＧＢ／Ｔ４７２８所规定的符号。

犆．５　合格证书

安全部件型式试验合格证书复印件。

其他相关部件合格证书复印件（钢丝绳、链条、防爆装置、玻璃等）。

安全钳制造商按照有关标准要求提供安全钳调试证书，以及渐进式安全钳压缩弹簧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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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交付使用前的检验

犇．１　通则

斜行电梯交付使用前应进行下列项目的检查及试验，以支持第６章所述的验证。

犇．２　检查

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按提交的文件（附录Ｃ）与安装完毕的斜行电梯进行对照；

ｂ） 检查一切情况下均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ｃ） 根据制造标准，直观检查本标准无特殊要求的部件；

ｄ） 对于要进行型式试验的安全部件，将其型式试验证书上的详细内容与斜行电梯参数进行对照。

犇．３　试验和验证

试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门锁装置（５．４．７）。

ｂ） 电气安全装置（附录Ａ）。

ｃ） 悬挂装置及其附件：

应校验它们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记录或档案的技术参数（７．３．２．２）。

ｄ） 制动系统（５．９．４）：

　　———最低效能：

　　　　载有１２５％额定载重量的轿厢在最不利工况（例如倾斜角的改变），切断电动机和制动器

供电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最大减速度：

　　　　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在最不利工况（例如倾斜角的改变），切断电动机和制动器供电的

情况下，进行试验。减速度的水平分量应仍不应大于５．９．４．２．１所规定的值。

ｅ） 电流或功率的测量及速度的测量（５．９．６）。

ｆ） 电气接线：

１）　不同电路绝缘电阻的测量（５．１０．１．３）。进行此项测量时，所有电子元件的连接均应断开；

２）　机器空间主接地端与易于意外带电的不同电梯部件间的电气连通性的检查。

ｇ） 极限开关（５．７．５）。

ｈ） 曳引检查（５．６．３）：

１）　在斜行电梯最不利制动工况下，通过使斜行电梯制动数次，检查曳引能力。每次试验，运

载装置应完全停止。试验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ｉ）　在行程上部，轿厢空载上行；

ｉｉ）　在行程下部，轿厢载有１２５％额定载重量下行。

２）　应检查，当对重压在缓冲器上时，空载轿厢不能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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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应检查平衡系数是否如安装商所述，这种检查可通过电流检测并结合：

ｉ）　速度测量，用于交流电动机；

ｉｉ）　电压测量，用于直流电动机。

ｉ） 限速器（５．６．９）：

１）　应沿着运载装置（５．６．９．１．１、５．６．９．１．２）或对重（平衡重）（５．６．９．１．３）下行方向检查限速器的

动作速度；

２）　５．６．９．８．１和５．６．９．８．２所规定的停止控制操作应沿运行的两个方向检查。

ｊ） 运载装置安全钳（５．６．８）：

安全钳动作时所能吸收的能量已经过了型式试验（Ｆ．２）的验证，交付使用前试验的目的是检查

其安装、调整的正确性以及整个组装件（包括运载装置、安全钳、导轨及其和建筑物的连接件）

的坚固性。

试验应在运载装置下行期间，轿厢载有均匀分布的规定的载荷，驱动主机运转至钢丝绳打滑或

松弛，并在以下条件下进行：渐进式安全钳，轿厢载有１２５％额定载重量，安全钳的动作可在额

定速度或较低速度下进行。

此外，应完成一个轿厢空载情况下以额定速度或较低速度在轨道最小倾斜处的试验。

试验以后，应目测检查确认未出现对斜行电梯正常使用有不利影响的损坏。必要时可更换摩

擦部件。

如果制造商提供证明文件（计算书、实验室测试报告等）说明装置的设计满足５．６．８．４的要求，

应进行轿厢载有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在轨道最大倾斜处和轿厢空载以额定速度在轨道最小

倾斜处的安全钳试验来充分验证。如果渐进式安全钳的试验在检修速度进行，制造商应提供

曲线图，说明该规格渐进式安全钳在对重（平衡重）作用下和附联的悬挂质量一起进行动态试

验的型式试验性能。

如果运载装置的质量与额定载重量之比大于或等于２，应以额定载重量和额定速度进行一次

单独试验以验证水平方向的减速度值仍在０．１犵狀ｃｏｓθ至０．２５犵狀 之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应满足５．６．８．４的要求。

ｋ） 对重（平衡重）安全钳（５．６．８）：

安全钳动作时所能吸收的能量已经过了型式试验（Ｆ．２），交付使用前试验的目的是检查其安

装、调整的正确性以及检查整个组装件［包括对重（平衡重）、安全钳、导轨及其和建筑物连接

件］的坚固性。

试验应在轿厢空载情况下，在额定速度或较低速度时对重（平衡重）下行期间，驱动主机运转直

至钢丝绳打滑或松弛，并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如果试验以低于额定速度下进行，制造商应提供曲线图，说明该规格渐进式安全钳和对重（平

衡重）所附连的悬挂质量一起进行动态试验的型式试验性能。

试验后，应目测检查确认未出现对斜行电梯正常使用有不利影响的损坏，必要时可更换摩擦

部件。

ｌ） 缓冲器（５．７．３、５．７．４）：

１）　蓄能型缓冲器：

试验应按以下方式进行：将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压在缓冲器（或各缓冲器）上，使悬

挂绳松弛。同时，应检查压缩是否符合记录在Ｃ．３技术文件上的特性曲线并用Ｃ．５进行

鉴别。

２）　非线性缓冲器和耗能型缓冲器，试验应按以下方式进行：

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和对重以额定速度撞击缓冲器。或者在使用具有减速验证的

减行程缓冲器的情况下（５．７．４．２．２），以减行程设计速度撞击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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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应目测检查确认未出现对斜行电梯正常使用有不利影响的损坏。

ｍ）报警装置（５．１１．２．３）：功能试验。

ｎ）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５．６．１０）：

试验应按以下方式进行：轿厢空载以不低于额定速度上行，仅用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

动运载装置。

ｏ） 对以下装置进行功能试验：

１）　防止运载装置移动的机械装置（５．３．４．３．１）；

２）　制停运载装置的机械装置（５．３．４．４．１）。当把安全钳用作制停装置时应特别注意，如在紧

急电动运行的速度和轿厢空载时动作；

３）　平台（５．３．４．５）；

４）　阻止运载装置的机械装置和可移动停止装置（５．３．４．５．２）；

５）　紧急和测试操作装置（５．３．６）；

６）　轿厢平层精度和平层保持精度（５．９．１２）：

ｉ）　在任一层站（中间层站在上下两个方向上），轿厢平层准确度应符合５．９．１２的要求；

ｉｉ）　验证轿厢在装载和卸载过程中的平层保持精度符合５．９．１２的要求。试验应在最不

利的层站进行。

ｐ）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５．６．１１）：

交付使用前试验的目的是检查检测装置和制停部件。

试验时应仅使用５．６．１１定义的装置的制停部件制停斜行电梯。

试验应：

１）　包括验证该装置的制停部件按型式试验所述的方式触发；

２）　运载装置以预定速度（例如：型式试验所确定的速度，如检修速度等），在井道上部空载上

行（例如：从一个层站到顶层端站），以及在井道下部满载下行（例如：从一个层站到底层端

站）。

注１：如果制停部件的有效性在其他试验中已经得到验证，此处的满载试验可不要求。

应按型式试验确定的方法，验证运载装置意外移动的距离满足５．６．１１．５的规定。

如果该装置需要自监测（５．６．１１．３），应检查其功能。

注２：如果该装置的制停部件包括层站的部件，有必要在每个涉及的层站重复该试验。

ｑ） 减速检查（５．９．８）：

试验的目的是验证传感器安装的正确性以及检查主机减速（５．９．８）的监测确保以减行程设计

速度来撞击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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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定期检验、重大改装或事故后的检验

犈．１　定期检验

定期检验的内容不应超出斜行电梯交付使用前的检验。

这些重复进行的定期检验不应造成过度的磨损或产生可能降低斜行电梯安全性能的应力，尤其是

对安全钳和缓冲器部件的试验。当进行这些部件的试验时，应在轿厢空载和降低速度的情况下进行。

负责定期检验的人员应确认这些部件仍处于可动作状态（在斜行电梯正常运行时，它们不动作）。

定期检验报告副本应附在７．３．２．２规定的记录或档案中。

犈．２　重大改装或事故后的检验

斜行电梯的重大改装和事故均应记录在７．３．２．２规定的记录或档案的技术部分。

特别指出，以下情况均应视为重大改装：

ａ）　改变：

１）　额定速度；

２）　额定载重量；

３）　运载装置质量；

４）　行程。

ｂ） 改变或更换：

１）　门锁装置类型（用同一种类型的门锁更换，不作为重大改装）；

２）　控制系统；

３）　导轨或导轨类型；

４）　门的类型（或增加一个或多个层门或轿门）；

５）　驱动主机或曳引轮；

６）　 限速器；

７）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８）　缓冲器；

９）　安全钳；

１０）　防止运载装置移动的机械装置（５．３．４．３．１）；

１１）　制停运载装置的机械装置（５．３．４．４．１）；

１２）　平台（５．３．４．５）；

１３）　锁定运载装置的机械装置或可移动停止装置（５．３．４．５．２）；

１４）　紧急操作和测试装置（５．３．６）；

１５）　减速监测；

１６）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为了进行重大改装或事故以后的检验，应将有关文件和必要的资料提交负责检验的人员或部门。

上述人员或部门将合理地决定对已改装或更换的部件进行试验。

这些试验不超出斜行电梯交付使用前对其原部件所要求的检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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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安全部件的型式试验认证规程

犉．０　绪论

犉．０．１　总则

犉．０．１．１　本标准所述的试验单位是被批准机构，同时承担试验和签发型式试验证书工作。

犉．０．１．２　型式试验的申请书应由部件制造商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填写，并应提交给试验单位。

注：应试验单位的要求，提供三份必备文件，试验单位也可以要求提供试验所需的补充信息。

犉．０．１．３　试验样品的选送应由试验单位和申请人商定。

犉．０．１．４　申请人可以参加试验。

犉．０．１．５　如果受委托对要求出具型式试验合格证书的某一部件进行全面检测的试验单位没有合适的设

备来完成某项试验，则在该单位负责的前提下，可安排其他试验单位完成。

犉．０．１．６　除非有特殊规定，仪器的精度应满足下列精度要求：

ａ）　对于质量、力、距离、速度，为±１％；

ｂ） 对于加速度、减速度，为±２％；

ｃ） 对于电压、电流，为±５％；

ｄ） 对于温度，为±５℃；

ｅ） 记录设备应能检测到０．０１ｓ变化的信号。

犉．０．２　型式试验证书的内容

型式试验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被批准机构名称；

ｂ）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ｃ） 产品名称和型号；

ｄ）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ｅ） 证书持有者的名称和地址；

ｆ） 提交型式试验的日期；

ｇ） 证书签发依据；

ｈ） 试验报告日期和编号；

ｉ） 型式试验日期；

ｊ） 支持型式试验的文件；

ｋ） 其他附加材料；

ｌ） 签发日期。

犉．１　层门门锁装置

犉．１．１　通则

犉．１．１．１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电梯层门的门锁装置试验，所有参与层门锁紧和检查锁紧状态的部件，均为门锁装置

３９

犌犅／犜３５８５７—２０１８



的组成部分。

犉．１．１．２　试验目的和范围

应按本试验程序去验证门锁装置的结构和动作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应特别检查门锁装置的机械和电气部件的尺寸是否合适以及在最后，特别是磨损后，门锁装置是否

丧失其效用。

如果门锁装置需要满足特殊的要求（防水、防尘或防爆结构），申请人对此应有详细的说明，以便按

照有关的标准补充检查。

犉．１．１．３　需要提交的文件

犉．１．１．３．１　附带操作说明的结构示意图

示意图应清楚地表明所有与门锁装置的操作和安全性有关的全部细节，包括：

ａ）　正常情况下门锁装置的操作情况，标出锁紧部件的有效啮合位置和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点；

ｂ） 采用机械方式检查锁紧位置的装置（如果有）的动作情况；

ｃ） 紧急开锁装置的操纵和动作；

ｄ） 电路的类型［交流和（或）直流］及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犉．１．１．３．２　附带说明的装配图

装配图应标出对门锁装置的操作起重要作用的全部零件，特别是需要验证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零件。

说明中应列出主要零件的名称、采用材料的类别和固定件的特性。

犉．１．１．４　试验样品

应提供一套门锁装置的试验样品。

如果试验是用试制品进行的，则以后还应对批量产品重新试验。

如果门锁装置的试验只能在将该装置安装在相应的门上（如有数扇门扇的滑动门或数扇门扇的铰

链门）的条件下进行，则应按照工作状况把门锁装置安装在一个完整的门上。在不影响测试结果的条件

下，此门的尺寸可以比实际生产的门小。

犉．１．２　检查与测试

犉．１．２．１　操作检验

本试验的目的旨在验证门锁装置机械和电气组件是否按其安全功能正确地动作，是否符合本标准

和与门锁装置有关标准的规定，以及门锁装置是否与申请书所提供的内容一致。

特别应验证：

ａ）　在电气安全装置作用以前，锁紧部件的最小啮合长度为７ｍｍ（示例在５．４．７．３．２．２中）；

ｂ） 在门开启或未锁住的情况下，从人员正常可接近的位置，不能通过单一的不属于正常操作程序

的动作来运行电梯（５．４．７．５．１）。

犉．１．２．２　机械试验

犉．１．２．２．１　总则

机械试验的目的在于验证机械锁紧部件和电气部件的强度。

处于正常操作状态的门锁装置样品应由其正常工作时的操纵装置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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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应按照门锁装置制造商的要求进行润滑。

当存在数种可能的控制方式和操作位置时，耐久试验应在该部件处于最不利的受力状态下进行。

操作循环次数和锁紧部件的行程应采用机械或电气的计数器记录。

犉．１．２．２．２　耐久试验

犉．１．２．２．２．１　门锁装置应进行１×１０
６（±１％）次完全循环操作，一个循环包括在两个方向上的具有全部

可能行程的一次往复运动。

门锁装置的驱动应平滑、无冲击，其频率为每分钟６０（±１０％）次循环。

在耐久试验期间，门锁装置的电气触点应在额定电压和两倍额定电流的条件下，接通一个电阻

电路。

犉．１．２．２．２．２　如果门锁装置具有检查锁销或锁紧部件位置的机械检查装置，则此装置应进行１×１０
５（±

１％）次循环耐久试验。

此装置的驱动应平滑、无冲击，其频率为每分钟６０（±１０％）次循环。

犉．１．２．２．３　静态试验

沿门的开启方向施加一个静态力。

对于用于铰链门上的门锁装置，此静态力在３００ｓ的时间内，应逐渐增加到３０００Ｎ。对于用于滑

动门上的门锁装置，此静态力为１０００Ｎ。

犉．１．２．２．４　动态试验

处于锁紧位置的门锁装置应沿门的开启方向进行一次冲击试验。

其冲击相当于一个４ｋｇ的刚性体从０．５０ｍ高度自由落体所产生的效果。

犉．１．２．３　机械试验结果的评定

在耐久试验（Ｆ．１．２．２．２）、静态试验（Ｆ．１．２．２．３）和动态试验（Ｆ．１．２．２．４）后，不应有可能影响安全的磨

损、变形或断裂。

犉．１．２．４　电气试验

犉．１．２．４．１　触点耐久试验

这项试验已包括在Ｆ．１．２．２．２的耐久试验中。

犉．１．２．４．２　断路能力试验

犉．１．２．４．２．１　此试验在耐久试验以后进行。检查是否有足够能力断开带电电路。试验应按照ＧＢ１４０４８．４

和ＧＢ１４０４８．５的规定的程序进行。作为试验基准的电流值和额定电压应由门锁装置的制造商指明。

如果没有具体规定，额定值应是下列值：

ａ）　对于交流电路，为２３０Ｖ，２Ａ；

ｂ） 对于直流电路，为２００Ｖ，２Ａ。

在未说明是交流电或直流电的情况下，应检验交流电和直流电两种条件下的断路能力。

试验应在门锁装置处于工作位置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存在数个可能的位置，则试验应在最不利的

位置上进行。

试验样品应具有正常使用时相同的外壳和电气布线。

犉．１．２．４．２．２　对于交流电路，在正常速度和时间间隔为５ｓ～１０ｓ的条件下，门锁装置应能断开和闭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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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压等于１１０％额定电压的电路５０次。触点应保持闭合状态至少０．５ｓ。

此电路应包括串联的扼流圈和电阻，其功率因数应为０．７±０．０５，试验电流应为制造商指明的额定

电流的１１倍。

犉．１．２．４．２．３　对于直流电路，在正常速度和时间间隔为５ｓ～１０ｓ的条件下，门锁装置应能断开和闭合

一个电压等于１１０％额定电压的电路２０次，触点应保持闭合状态至少０．５ｓ。

此电路应包括串联的扼流圈和电阻，电路的电流应在３００ｍｓ内达到试验电流稳定值的９５％。试

验电流应为制造商指明的额定电流的１１０％。

犉．１．２．４．２．４　如果未产生痕迹或电弧，也没有发生不利于安全的损坏现象，则试验为合格。

犉．１．２．４．３　漏电流电阻试验

这项试验应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７规定的程序进行。各电极应连接在１７５Ｖ，５０Ｈｚ的正弦交流电源上。

犉．１．２．４．４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检验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５．１１．１．２．２．４的规定。

犉．１．２．４．５　安全触点及其可接近性要求的检验

这项检验应在考虑门锁装置适当的安装位置和布置后进行。

犉．１．３　某些型式门锁装置的特殊试验

犉．１．３．１　多扇门扇的水平或垂直滑动门的门锁装置

按照５．４．７．６．１的规定门扇间直接机械连接的装置或按照５．４．７．６．２的规定门扇间间接机械连接的

装置，均应看作是门锁装置的组成部分。

这些装置应进行Ｆ．１．２述及的试验。在其耐久试验中，每分钟的循环次数应与其结构的尺寸相

适应。

犉．１．３．２　铰链门的舌块式门锁装置

犉．１．３．２．１　如果这种门锁装置具有用来检查门锁舌块可能变形的电气安全装置，并且在按照Ｆ．１．２．２．３

规定的静态试验之后，对此门锁装置的强度存有任何怀疑，则需逐步地增加载荷，直至舌块发生永久变

形后，电气安全装置开始断开为止。门锁装置或层门的部件不应破坏或产生永久变形。

犉．１．３．２．２　在静态试验之后，如果尺寸和结构均不会引起对门锁装置强度的怀疑，则没有必要对舌块进

行耐久试验。

犉．１．４　型式试验证书

犉．１．４．１　型式试验证书一式三份，两份给申请人，一份留试验单位。

犉．１．４．２　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Ｆ．０．２提及的内容；

ｂ） 门锁装置的类型及应用；

ｃ） 电路的类型［交流和（或）直流］以及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值；

ｄ） 对于舌块式门锁装置：使电气安全装置动作所需的力，以便检查舌块的弹性变形。

犉．２　安全钳

犉．２．１　总则

犉．２．１．１　申请人应指明使用范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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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最小和最大质量和相应的制动力；

ｂ） 最大额定速度和限速器的最大动作速度；

ｃ） 安装导轨的倾斜角度；

ｄ） 环境条件（尤其是温度范围等）。

犉．２．１．２　申请书还应附有下列资料：

ａ）　给出结构、动作、材料和具有尺寸和公差的装配详图；

ｂ） 对于渐进式安全钳，还应附有弹性部件载荷图。

犉．２．２　渐进式安全钳

犉．２．２．１　说明和试验样品

犉．２．２．１．１　申请人应说明试验所需要的质量（ｋｇ）和限速器的动作速度（ｍ／ｓ），如果申请认证用于不同

质量的安全钳，申请人应注明这些质量。此外，还应说明调整是分级进行还是连续进行。

申请人应通过将预期的制动力（Ｎ）除以１６的方法选取悬挂质量（ｋｇ），以求得０．６犵狀 平均减速度。

犉．２．２．１．２　申请人应将一套完整的安全钳总成，按照试验单位规定的尺寸安装在横梁上，全部试验所需

数量的制动块按试验单位规定来布置。同时，应附有全部试验所需要的数套制动块。对于所用的导轨，

除型号外，还需要提供试验单位规定的长度。

犉．２．２．２　试验

犉．２．２．２．１　试验方法

试验应以自由下落的方式进行。应直接或间接测量以下各项：

ａ）　下落的总高度；

ｂ） 在导轨上的制动距离；

ｃ） 限速器绳或其代用装置所用绳的滑动距离；

ｄ） 作为弹性部件的总行程。

上述ａ）和ｂ）的测量值应记录成时间的函数，再测定下列几项：

１） 平均制动力；

２） 最大瞬时制动力；

３） 最小瞬时制动力。

犉．２．２．２．２　试验程序

犉．２．２．２．２．１　认证用于单一质量的安全钳

试验机构应使用质量［（犘＋犙）１］进行４次试验。在每次试验之间，应允许摩擦件恢复到正常温度。

在进行这几次试验期间，可使用数套相同的摩擦件。

但是，一套摩擦件应能够承受三次试验。应计算自由下落的高度，使其与安全钳所用的限速器的最

大动作速度相对应。

安全钳的啮合应借助于动作速度可精确调节的装置来完成。

例如：可使用一根固定在套筒上的绳，其松弛量需仔细计算，此套筒能在一根固定、平滑的绳上摩擦

滑动。摩擦力应等于该安全钳相应的限速器施加于操纵绳的作用力。

犉．２．２．２．２．２　认证用于不同质量的安全钳

适用于分级调整或连续调整的安全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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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两个系列的试验：

ａ）　申请的最大值；和

ｂ） 申请的最小值。

申请人应提供公式或图表，以表示与某一给定参数成函数关系的制动力的变化。

试验单位应用合适的方法（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使用中间值进行第三系列试验）去验证所给出

公式的有效性。

犉．２．２．２．３　安全钳制动力的确定

犉．２．２．２．３．１　认证用于单一质量的安全钳

对给定的调整值及导轨型号，安全钳能够产生的制动力等于在数次试验期间测定的平均制动力的

平均值。每次试验均应在一段未使用过的导轨上进行。

应检查试验期间测定的平均制动力与上述确定的制动力相比是否在±２５％的范围内。

注：试验表明，如果在一根机械加工导轨表面的同一区域上进行连续多次试验，摩擦系数将大大减小。这是由于在

安全钳的连续制动动作期间，导轨表面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一般认为，对于一部电梯来说，安全钳的偶然动作通常都可能发生在未被使用过的表面上。有必要

考虑，如发生意外而不是上述情况，则在达到未使用过的导轨表面之前，会出现较小的制动力，此时，滑

动距离将会大于正常值。

这就是任何调整均不允许安全钳动作开始阶段减速度太小的另一原因。

犉．２．２．２．３．２　认证用于不同质量的安全钳

适用于分级调整或连续调整的安全钳。

应按照Ｆ．２．２．２．３．１的规定为申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安全钳能够产生的制动力。

犉．２．２．２．４　试验后的检查

检查包括下列项目：

ａ）　应将安全钳钳体和夹紧元件的硬度与申请人提供的原始值相比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

其他分析；

ｂ） 应检查变形和变化的情况（例如：夹紧元件的裂纹、变形或磨损以及摩擦表面的外观）；

ｃ） 如果有必要，应拍摄安全钳、夹紧元件和导轨的照片，以便作为变形或裂纹的依据。

犉．２．２．３　允许质量的计算

犉．２．２．３．１　认证用于单一质量的安全钳

采用式（Ｆ．１）计算允许质量：

（犘＋犙）１＝犉犅／１６ …………………………（Ｆ．１）

　　式中：

（犘＋犙）１———允许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犉犅 ———根据Ｆ．２．２．２．３所确定的制动力，单位为牛顿（Ｎ）。

犉．２．２．３．２　认证用于不同质量的安全钳

犉．２．２．３．２．１　分级调整

应按Ｆ．２．２．３．１的规定，为每次调整计算允许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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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２．２．３．２．２　连续调整

应按Ｆ．２．２．３．１的规定，为申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允许质量，并符合中间值调整所采用的公式。

犉．２．２．４　调整值的修正

试验期间，如果得到的数据和申请人期望的值相差２０％以上，则在必要时，征得申请人同意，可在

修改调整值后另外进行试验。

注：如果制动力明显地大于申请人需要的制动力，则试验用的质量就会明显地小于按照Ｆ．２．２．３．１计算的并将送去

批准的质量。因此，此时的试验不能证明，安全钳能消耗按计算得出的质量所要求的能量。

犉．２．３　几点说明

ａ）　所应用的质量：

对于渐进式安全钳，所应用的质量可以与Ｆ．２．２．３规定的允许质量相差±７．５％。一般认为在

这个条件下，不论导轨厚度的公差、表面状况等的情况如何，电梯仍能符合５．６．８．４的规定。

ｂ） 为了检查焊接件的有效性，应参考相应的标准。

ｃ）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各项制造公差的累积），应检查夹紧元件是否有足够的移动距离。

ｄ） 应正确地保持摩擦件，以确保在动作瞬间它们各在其位。

ｅ） 对于渐进式安全钳，应检查弹簧各组件是否有足够的行程。

犉．２．４　型式试验证书

犉．２．４．１　证书应一式三份，两份给申请人，一份留试验单位。

犉．２．４．２　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Ｆ．０．２提及的内容；

ｂ） 安全钳的类型及应用；

ｃ） 允许质量的限值［见Ｆ．２．３ａ）］和相应的制动力；

ｄ） 限速器的动作速度；

ｅ） 导轨型号；

ｆ） 导轨工作面允许厚度；

ｇ） 夹紧面的最小宽度；

ｈ） 导轨表面状况（如拉制、铣削、磨削等）；

ｉ） 导轨润滑情况。如果需要润滑，润滑剂的类别和规格；

ｊ） 可能的倾斜或最大和最小倾斜角度。

犉．３　限速器

犉．３．１　总则

申请人应向试验单位表明：

ａ）　适用的安全钳类型；

ｂ） 适用的电梯最大和最小额定速度；

ｃ） 限速器动作时所产生的限速器绳拉力的预期值。

申请书还应附有给出结构、动作、材料和具有尺寸和公差的装配详图。

犉．３．２　限速器的性能检查

犉．３．２．１　试验样品

应向试验单位提供下列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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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一套限速器；

ｂ） 为实现其功能而使用的所有部件，如：

１）　一根与正常安装时相同的限速器绳，长度由试验单位确定；

２）　一套用于该限速器的张紧轮组件；

３）　其他装置：编码器、滚轮等。

犉．３．２．２　钢丝绳驱动限速器的试验

犉．３．２．２．１　试验方法

应检查下列各项：

ａ）　动作速度；

ｂ） 按照５．６．９．８．１的规定，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的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如果此装置设置在限速

器上）；

ｃ） 按照５．６．９．８．２规定，限速器动作时能防止电梯启动的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

ｄ） 限速器动作时所产生的钢丝绳的拉力。

犉．３．２．２．２　试验程序

在限速器动作范围内［与Ｆ．３．１ｂ）提及的电梯额定速度范围相对应］，应至少进行２０次试验。

这些试验可以由试验单位在制造厂进行。

大多数试验按速度范围的极限值进行。

以尽可能低的加速度达到限速器动作速度，以便消除惯性的影响。

犉．３．２．２．３　试验结果的说明

犉．３．２．２．３．１　在２０次试验中，限速器的动作速度均应在５．６．９．１．１规定的极限值内。

如果超过规定的极限值，可由制造商进行调整，并重新作２０次试验。

犉．３．２．２．３．２　在２０次试验中，Ｆ．３．２．２．１ｂ）和Ｆ．３．２．２．１ｃ）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应在５．６．９．８．１和５．６．９．８．２

规定的极限值内动作。

犉．３．２．２．３．３　限速器动作时，限速器绳的提拉力至少应为３００Ｎ或申请人给定的任何一个较高值。

在制造商无特殊要求，试验报告也无其他说明的情况下，包角为１８０°。

对于通过将绳夹紧而起作用的限速器，检查绳无永久变形。

犉．３．２．３　其他型式限速器的试验

犉．３．２．３．１　试验方法

应检查下列项目：

ａ）　动作速度；

ｂ） 按照５．６．９．８．１的规定，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的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

ｃ） 按照５．６．９．８．２的规定，限速器动作时能防止电梯启动的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

ｄ） 安全钳的动作；

ｅ） 本系统的电气部分应按附录 Ｈ验证。

犉．３．２．３．２　试验程序

在限速器动作范围内［与Ｆ．３．１ｂ）提及的电梯额定速度范围相对应］，应至少进行２０次试验。

这些试验可以由试验单位在制造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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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试验按速度范围的极限值进行。

以尽可能低的加速度达到限速器动作速度，以便消除惯性的影响。

犉．３．２．３．３　试验结果的说明

犉．３．２．３．３．１　在２０次试验中，限速器的动作速度均应在５．６．９．１．１规定的极限值内。

如果超过规定的极限值，可由制造商进行调整，并重新作２０次试验。

犉．３．２．３．３．２　在２０次试验中，Ｆ．３．２．２．１ｂ）和Ｆ．３．２．２．１ｃ）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应在５．６．９．８．１和５．６．９．８．２

规定的极限值内动作。

犉．３．３　型式试验证书

犉．３．３．１　证书应一式三份，两份给申请人，一份留试验单位。

犉．３．３．２　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Ｆ．０．２提及的内容。

ｂ） 限速器的类型及应用。

ｃ） 适用电梯最大和最小额定速度。

ｄ） 对于钢丝绳驱动的限速器：

１）　限速器绳直径和结构；

２）　具有曳引滑轮限速器轮最小的张紧力；

３）　限速器动作时能产生的限速器绳拉力。

ｅ） 对于其他型式的限速器：

允许安全钳动作并确保整个安全钳和限速器联动系统安全动作的参数的极限值（如电气装置

的触发力等）。

犉．４　缓冲器

犉．４．１　总则

申请人应说明使用范围（即：最大撞击速度、最小和最大质量）。申请书还应附有：

ａ）　给出结构、动作、材料和具有尺寸和公差的装配详图；

对液压缓冲器，应将液体通道的开口度表示成缓冲器行程的函数；

ｂ） 所用液体的规格；

ｃ） 使用环境的信息（如温度、湿度、污染等级等）和使用寿命（老化和报废的条件）；

ｄ） 使用条件、倾斜角度和撞击频次。

犉．４．２　试验的样品

应向试验单位提供：

ａ）　一个缓冲器；

ｂ） 对液压缓冲器，所需的液体应单独发送。

犉．４．３　试验

犉．４．３．１　耗能型缓冲器

犉．４．３．１．１　试验程序

应借助于重块对缓冲器进行撞击试验。重块的质量应分别等于最小和最大质量，并通过自由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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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撞击瞬间达到所要求的最大速度。

最迟应从重块撞击缓冲器瞬间起记录速度。在重块的整个运动过程中，加速度和减速度应采用与

时间成函数关系的形式加以确定。

此外，倾斜放置的缓冲器的测试方式由申请人与试验单位决定，根据设备及其功能得到可实现的对

缓冲器的操作方式。

注：本试验程序适用于液压缓冲器，其他类似的缓冲器可参照进行。

犉．４．３．１．２　所用设备

所用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犉．４．３．１．２．１　自由落体的重块

重块的质量应对应最大和最小质量，其精度应符合Ｆ．０．１．６的要求。应在摩擦力尽可能小的情况

下，沿铅垂方向导引重块。

犉．４．３．１．２．２　记录仪器

记录仪器应能在Ｆ．０．１．６规定的精度内检测信号。所设计的测量链（包括记录和时间成函数关系的

测量值的记录装置）的系统频率不应小于１０００Ｈｚ。

犉．４．３．１．２．３　速度测量

应最迟从重块撞击缓冲器瞬间起记录速度或记录重块在整个行程中的速度，精度应符合Ｆ．０．１．６的

要求。

犉．４．３．１．２．４　减速度测量

如果采用测量装置（见Ｆ．４．３．１．１），应尽可能放在靠近缓冲器的轴线上，精度应符合Ｆ．０．１．６的

要求。

犉．４．３．１．２．５　时间测量

应记录到０．０１ｓ脉宽的时间脉冲，精度应符合Ｆ．０．１．６的要求。

犉．４．３．１．３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应为＋１５℃～＋２５℃。

液体温度应按Ｆ．０．１．６规定的精度进行测量。

犉．４．３．１．４　缓冲器的安装

应垂直放置并按照与正常工作同样的方式安装缓冲器。

犉．４．３．１．５　缓冲器的灌注

向缓冲器灌注液体时，应达到制造商说明书所规定的标记。

犉．４．３．１．６　检查

犉．４．３．１．６．１　减速度检查

选择重块的自由落体高度时，应使撞击瞬间的速度与申请书所规定的最大撞击速度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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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度应符合５．７．４．２．３的规定。在进行第一次试验时应使用最大质量，在进行第二次试验时应使

用最小质量，两次试验均应检查减速度。

制造商应通过计算证明犪ｈ值符合５．７．４．１．２．１的规定。

犉．４．３．１．６．２　缓冲器复位的检查

每次试验后，缓冲器应保持完全压缩状态５ｍｉｎ，然后除去压力，以使其恢复至正常位置。

如果缓冲器是弹簧复位式或重力复位式，缓冲器完全复位的最长时间应为１２０ｓ。

在进行下一次减速试验之前，应间隔３０ｍｉｎ，以便液体返回油缸并使气泡逸出。

犉．４．３．１．６．３　液体损失的检查

在按照Ｆ．４．３．１．６．１的要求进行两次减速试验后，应检查液面。隔３０ｍｉｎ之后，液面应再次达到能

确保缓冲器正常动作的位置。

犉．４．３．１．６．４　试验后对缓冲器状态的检查

在按照Ｆ．４．３．１．６．１的要求进行两次减速试验后，缓冲器的部件不应有影响正常工作的任何永久变

形或损坏。

犉．４．３．１．７　试验结果与申请书规定的质量不相符合时的规定

当试验结果与申请书中的最大和最小质量不相符合时，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试验单位可确定能接

受的极限值。

犉．４．３．２　非线性缓冲器

犉．４．３．２．１　试验程序

犉．４．３．２．１．１　应借助于重块对缓冲器进行撞击试验。通过自由落体，在撞击瞬间达到所要求的最大速

度，且不低于０．８０ｍ／ｓ。

重块从释放到完全停止的整个过程，应记录下落距离、速度、加速度和减速度。

犉．４．３．２．１．２　重块的质量应对应最大和最小质量。应在摩擦力尽可能小的情况下，沿铅垂方向导引重

块，以便碰撞的瞬间加速度至少达到０．９犵狀。

犉．４．３．２．２　所用设备

所用设备应符合Ｆ．４．３．１．２．２、Ｆ．４．３．１．２．３和Ｆ．４．３．１．２．４的规定。

犉．４．３．２．３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应为＋１５℃～＋２５℃。

犉．４．３．２．４　缓冲器的安装

应垂直放置并按正常工作同样的方式安装缓冲器。

犉．４．３．２．５　试验次数

应以下列质量分别进行三次试验：

ａ）　最大质量；

ｂ） 最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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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试验之间的间隔为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

在进行最大质量试验时，当缓冲行程等于申请人给出的缓冲器的实际高度５０％时，对应三次测得

的缓冲力值的偏差不大于５％。对于最小质量试验，三次缓冲力值的偏差也应类似。

犉．４．３．２．６　检查

犉．４．３．２．６．１　减速度检查

减速度“犪”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自由下落，从达到１１５％额定速度起的平均减速度不应超过１犵狀。计

算平均减速度的时间为首次出现两个绝对值最小减速度的时间差（见图Ｆ．１）；

ｂ） 超过２．５犵狀 的减速度峰值时间不应超过０．０４ｓ。

说明：

狋０———撞击缓冲器瞬间（第１个绝对值最小时）；

狋１———第２个绝对值最小时。

图犉．１　减速度图

制造商应通过计算证明犪ｈ值符合５．７．４．１．２．１的规定。

犉．４．３．２．６．２　试验后对缓冲器状况的检查

最大质量试验后，缓冲器的部件不应有影响正常工作的任何永久变形或损坏。

犉．４．３．２．７　试验结果与申请书规定的质量不相符合时的规定

当试验结果与申请书中最大和最小质量不相符合时，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试验单位可确定可接受

的极限值。

犉．４．４　型式试验证书

犉．４．４．１　证书应一式三份，两份给申请人，一份给试验单位。

犉．４．４．２　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Ｆ．０．２提及的内容；

ｂ） 缓冲器的类型及应用；

ｃ） 相应于垂直方向允许的最大倾斜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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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最大撞击速度；

ｅ） 最大质量；

ｆ） 最小质量；

ｇ） 平均减速度；

ｈ） 液压缓冲器液体的规格；

ｉ） 非线性缓冲器使用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污染等级等）。

犉．４．５　在行程末端受到压缩的缓冲器

在行程末端受到压缩的缓冲器应在制造商指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试验至少１０００个周期。

犉．５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和（或）基于斜行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犘犈犛犛犚犃犔）的安全电路

犉．５．１　通则

对于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应进行实验室试验。因为检验人员在现场进行实际检验是不可

能的。

以下提及的要求针对印制电路板，如果安全电路不是这种集成方式，则应假设为等效的印制电路板

的型式。

犉．５．２　总则

犉．５．２．１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申请人应向试验单位说明：

ａ）　电路板上的标识；

ｂ） 工作环境；

ｃ） 元件清单；

ｄ） 印制电路板布置图；

ｅ） 混合电路布置图及安全电路印制线路的标记；

ｆ） 功能描述；

ｇ） 电气布线图，如果可能，包括印制电路板的输入和输出定义。

犉．５．２．２　基于斜行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安全电路

除Ｆ．５．２．１外，还应提供下列文件：

ａ）　与ＧＢ３５８５０．１—２０１８中表Ａ．５所列措施相关的文件和描述；

ｂ） 所使用软件的综述（例如：编程规则、语言、编译器、模块等）；

ｃ） 包括软件架构和硬件与软件接口的功能描述；

ｄ） 功能块、模块、数据、变量和接口的描述；

ｅ） 软件清单。

犉．５．３　试验样品

应向试验单位提供：

ａ）　一块印制电路板；

ｂ） 一块印制电路裸板（不含电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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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５．４　机械试验

犉．５．４．１　通则

试验时，印制电路板处于工作状态，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安全电路中不应出现任何不安全的动作和

状态。

犉．５．４．２　振动

安全电路的传递元件应满足：

ａ）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表Ｃ．２中扫频耐久性试验的规定：

在每个坐标轴方向上，２０次扫频循环振动试验。振动幅值为０．３５ｍｍ 或５０ｍ／ｓ２，频率为

１０Ｈｚ～５５Ｈｚ；和

ｂ）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表１中脉冲的加速度和持续时间：

１）　峰值加速度：２９４ｍ／ｓ
２ 或３０犵狀；

２）　相应的脉冲持续时间：１１ｍｓ；且

３）　相应的速度变化量：２．１ｍ／ｓ，波形为半正弦波。

注：如果传递元件具有冲击减振器，则冲击减振器看成是传递元件的一部分。

试验后，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应小于最小允许值。

犉．５．４．３　冲击试验

犉．５．４．３．１　总则

犉．５．４．３．１．１　冲击试验应模拟印制电路板坠落所导致的元件破损和不安全状态的危险。这些试验应按

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的规定进行。

犉．５．４．３．１．２　试验分为单独冲击试验和持续冲击试验。试验过程中该电路无需工作。

犉．５．４．３．２　单独冲击试验

试验板应至少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ａ）　冲击波形：半正弦波；

ｂ） 峰值加速度：１５犵狀；

ｃ） 相应的标称脉冲持续时间：１１ｍｓ。

犉．５．４．３．３　持续冲击试验

试验板至少应满足如下最低要求：

ａ）　峰值加速度：１０犵狀；

ｂ） 相应的标称脉冲持续时间：１６ｍｓ；

ｃ） 冲击次数：１０００±１０；

ｄ） 冲击频率：２Ｈｚ。

犉．５．５　气候冲击试验

犉．５．５．１　温度试验

温度试验应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进行：

ａ）　电路板工作环境温度限值为０℃、＋６５℃（该环境温度是安全装置的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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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试验条件：

１）　印制电路板应处于工作状态；

２）　印制电路板应由额定电压供电；

３）　安全装置在试验中和试验后应动作正常，如果印制电路板除了安全电路外，还包含其他元

件，则它们也应在试验中动作（它们的故障可不考虑）；

４）　试验按照最低温度（０℃）和最高温度（６５℃）进行，至少各持续４ｈ；

５）　如果印制电路板设计成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内工作，则应按照该温度限值进行试验。

犉．５．５．２　湿度试验

斜行电梯的污染等级相当于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规定的３级，其安全电路不需要进行湿度试验。

相关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在本标准中有规定。

犉．５．６　斜行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犘犈犛犛犚犃犔）的功能和安全测试

除了验证ＧＢ３５８５０．１—２０１８表Ａ．１、表Ａ．２、表Ａ．３、表Ａ．４、表Ａ．５和表Ａ．６中规定的措施外，还

应验证：

ａ）　软件设计和编码：检查所有代码语句，可采用的方法如：形式化设计检查、范根（ＦＡＧＡＮ）检查

法、测试用例等；

ｂ） 软件和硬件检查：验证ＧＢ３５８５０．１—２０１８表Ａ．１和表Ａ．２中的所有措施及选定的其他措施，

采用方法如故障插入测试法（基于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２和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７）。

犉．５．７　型式试验证书

犉．５．７．１　证书应一式三份，两份给申请人，一份留试验单位。

犉．５．７．２　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Ｆ．０．２提及的内容；

ｂ） 电路的类型及应用；

ｃ） 符合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规定的污染等级；

ｄ） 工作电压；

ｅ） 印制电路板上安全电路与其他控制电路之间的距离；

ｆ） 环境条件。

犉．６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犉．６．１　通则

本规定适用于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该装置不适用按照Ｆ．２、Ｆ．３和Ｆ．５进行型式试验的安

全钳、限速器或其他装置。

申请人应说明使用范围：

ａ）　最小和最大质量，或者力矩；

ｂ） 最大额定速度；

ｃ） 用在具有补偿绳的斜行电梯上；

ｄ） 斜行电梯的倾斜角度；

ｅ） 环境条件（尤其是温度的变化）；

申请时还应附有下列文件：

ｆ） 结构、动作、材料和具有尺寸和公差的装配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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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如有必要，与弹性元件相关的载荷图；

ｈ）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所用材料的详细信息，该装置所作用的部件类型及其表面条件（如

刨削、铣削、磨削等）。

犉．６．２　说明和试验样品

犉．６．２．１　申请人应说明试验所需要的质量（ｋｇ）和动作速度（ｍ／ｓ）。如果申请认证的装置适用于不同质

量，申请人应说明。另外，还应说明调整是分级还是连续进行的。

犉．６．２．２　申请人和试验单位所确定的试验样品应为：

ａ）　由制动装置和速度监测装置组成的完整件；或

ｂ） 不适用按Ｆ．２、Ｆ．３或Ｆ．５程序验证的装置，应提交试验单位处理。

申请人应提供所有试验必需的数套夹紧部件，以及符合试验单位尺寸要求的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

护装置所作用的部件。

犉．６．３　试验

犉．６．３．１　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取决于被试装置及其需要实现的实际功能，应由申请人和试验单位共同确定。测量应

包括：

ａ）　加速度和速度；

ｂ） 制停距离；

ｃ） 减速度。

测量应记录成时间的函数。

犉．６．３．２　试验程序

犉．６．３．２．１　通则

在速度监测部件相应于Ｆ．６．１ｂ）提及的电梯额定速度的动作速度范围内，应至少进行２０次试验。

应以尽可能小的加速度达到动作速度，以便消除惯性的影响。

犉．６．３．２．２　认证用于单一质量的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试验单位应采用相当于轿厢空载工况的系统质量进行４次试验。

在各次试验之间应允许摩擦件恢复到正常温度。

在试验期间，可使用数套相同的摩擦件。

试验应在装置所适用的最大动作速度下进行。

犉．６．３．２．３　认证用于不同质量的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适用于分级调整或连续调整的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对于所申请的最大质量和最小质量，试验单位应分别进行一系列试验。申请人应提供公式或图表，

以表示与给定参数成函数关系的制动力的变化。

试验单位应采用合适的方式（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使用中间值进行另一系列试验）验证所给出

公式或图表的有效性。

在一定的倾斜角度下，质量与倾斜角决定制动力，在倾斜角改变时，应通过在最不利工况下（最小倾

斜角）的计算来检查制动力，该制动力不能引起过大的减速度（水平分量）。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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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６．３．２．４　速度监测装置

犉．６．３．２．４．１　试验程序

不用制动装置，在动作速度范围内，应至少进行２０次试验。

多数试验应在速度范围的极限值进行。

犉．６．３．２．４．２　试验结果的说明

在２０次试验中，动作速度均应在５．６．１０．２规定的范围内。

犉．６．３．３　试验后的检查

试验后：

ａ）　应将夹紧元件的硬度与申请人提供的原始值进行比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其他分析；

ｂ） 如果夹紧元件没有断裂，应检查变形和其他变化情况（例如：夹紧元件的裂纹、变形或磨损以及

摩擦表面的外观）；

ｃ） 如果必要，应拍摄夹紧元件和所作用部件的照片，以便作为变形或裂纹的依据；

ｄ） 应检查最小质量在最不利情况下的减速度应满足以下条件：

１）　水平分量不应大于０．５犵狀；和

２）　垂直分量不应大于１．０犵狀。

犉．６．４　调整值的修正

试验期间，如果得到的数值和申请人期望的值相差２０％以上，则在必要时，征得申请人同意，可在

修改调整值后另外进行试验。

犉．６．５　试验报告

为了试验的可再现性，试验时应记录所有细节，例如：

ａ）　申请人与试验单位之间确定的试验方法；

ｂ） 试验方案描述；

ｃ） 试验方案中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安装位置；

ｄ） 试验次数；

ｅ） 试验数据的记录；

ｆ） 试验期间的观察报告；

ｇ） 试验结果与要求的符合性判断。

犉．６．６　型式试验证书

犉．６．６．１　证书应一式三份，两份给申请人，一份留试验单位。

犉．６．６．２　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Ｆ．０．２提及的内容；

ｂ） 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类型及应用；

ｃ） 允许质量的范围和对应的制动力；

ｄ） 速度监测装置的动作速度范围；

ｅ） 制停部件所作用部件型式；

ｆ） 可能倾斜范围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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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７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犉．７．１　通则

犉．７．１．１　主要参数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应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型式试验，或者对其检测装置、操纵装置和

制停子系统提交单独的型式试验。组成完整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的型式试验，应定义接口条件和相关

参数。

申请人应说明该系统或子系统的主要参数：

ａ）　最小和最大质量；

ｂ） 最小和最大的力或力矩（如果适用）；

ｃ）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检测装置、控制电路和制停部件各自的响应时间；

ｄ） 所预期的减速之前的最高速度（参见注１）；

ｅ） 与检测装置所安装的层站之间的距离；

ｆ） 试验速度（参见注２）；

ｇ） 倾斜角度范围；

ｈ） 设计的温度和湿度的限值，以及申请人和试验单位所达成的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注１：举例说明：曳引式斜行电梯，如果自然加速度为１．５ｍ／ｓ２，并且没有来自于电动机的任何力矩，则可达到的最

大速度为２ｍ／ｓ。这是基于刚开始减速时达到的速度，即：经过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控制电路和制停

部件的响应时间，由１．５ｍ／ｓ２ 自然加速度产生的结果，假设意外移动检测装置在运载装置到达门区极限位置

时动作。

注２：试验速度由制造商提供，试验单位使用该速度确定电梯移动距离（验证距离），以便在交付使用前的检验中验

证意外移动保护系统的正确动作。该速度可为检修速度，或者由制造商确定并经试验单位认可的其他速度。

在意外移动过程中运载装置允许移动的距离在５．６．１１．５中规定。

犉．７．１．２　文件

申请时，应附有下列文件：

ａ）　结构、动作、材料和具有尺寸和公差的装配详图；

ｂ） 如有必要，与弹性元件相关的载荷图；

ｃ） 所用材料的详细信息，该装置所作用的部件类型及其表面条件（如刨削、铣削、磨削等）。

犉．７．２　说明和样品

犉．７．２．１　申请人应说明该装置的功能。

犉．７．２．２　申请人应按照与试验单位之间的约定提供试验样品，包括：

ａ）　完整的运载装置意外移动检测装置、控制电路（执行机构）、制停部件以及任何监测装置（如果

有）；

ｂ） 所有试验必需的数套夹紧元件；

ｃ） 按试验单位要求的尺寸提供该装置所作用的部件。

犉．７．３　试验

犉．７．３．１　试验方法

依据该装置及其所实现的实际功能，应由申请人和试验单位共同确定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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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应包括：

ａ）　制停距离；

ｂ） 平均减速度；

ｃ） 检测、触发电路、制停部件和控制电路的响应时间（见图Ｆ．２）；

ｄ） 移动的总距离（加速距离与制停距离之和）；

试验还应包括：

ｅ）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检测装置的动作；和

ｆ） 任何自动监测系统（如果适用）。

　　说明：

①———在制停部件作用下开始减速的点；

②———运载装置意外移动检测和任何控制电路的响应时间；

③———触发电路和制停部件的响应时间。

图犉．２　响应时间

犉．７．３．２　试验程序

犉．７．３．２．１　总则

应对制停部件进行２０次试验，并且：

ａ）　每个结果均不超出所规定的范围；

ｂ） 每个结果均应在平均值的±２０％范围内。

证书应给出平均值。

使用驱动主机制动器作为制停部件时，还应按ＧＢ／Ｔ２４４７８—２００９中４．２．２．４的要求进行制动器动

作试验。

犉．７．３．２．２　认证用于单一质量或力矩的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试验单位应以相当于轿厢空载工况的系统质量或力矩进行１０次上行试验；以相当于轿厢载有额定

载重量工况的系统质量或力矩进行１０次下行试验。

在各次试验之间，应允许摩擦件恢复到正常温度。

在试验期间，可使用数套相同的摩擦件。但每套摩擦件应至少能承受５次试验。

犉．７．３．２．３　认证用于不同质量或力矩的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试验单位应对所申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进行一系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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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提供公式或图表，以说明制动力或力矩与给定调整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结果用移动距离

表示。

试验单位应验证公式或图表的有效性。

犉．７．３．２．４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检测装置的试验程序

应进行１０次试验以验证该装置的动作。所有试验应可靠地验证该装置均正确动作。

犉．７．３．２．５　自监测装置的试验程序

应进行１０次试验以验证该装置的动作。所有试验应可靠地验证该装置均正确动作。

此外，应验证在危险情况发生前自监测装置检测制停部件冗余失效的能力。

犉．７．３．３　试验后的检查

试验后：

ａ）　应将制停部件的机械特性与申请人提供的原始值进行比较。在特殊情况下可进行其他分析；

ｂ） 应检查确认没有断裂、变形或其他变化情况（例如：夹紧元件的裂纹、变形或磨损以及摩擦表面

的外观）；

ｃ） 如果有必要，应拍摄夹紧元件和所作用部件的照片，以便作为变形或裂纹的证据。

犉．７．４　调整值的修正

试验期间，如果得到的数值和申请人期望的值相差２０％以上，则在必要时，征得申请人同意，可在

修改调整值后另外进行一系列的试验。

犉．７．５　试验报告

为了试验的可再现性，型式试验时应记录所有细节，例如：

ａ）　申请人和试验单位确定的试验方法；

ｂ） 试验方案描述；

ｃ） 试验方案中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安装位置；

ｄ） 试验次数；

ｅ） 试验数据的记录；

ｆ） 试验期间的观察报告；

ｇ） 试验结果与要求的符合性判断。

犉．７．６　型式试验证书

犉．７．６．１　证书应一式三份，两份给申请人，一份留试验单位。

犉．７．６．２　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Ｆ．０．２提及的内容；

ｂ） 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系统或子系统的类型和应用；

ｃ） 主要参数的限值（由制造商和试验单位约定）；

ｄ） 用于最终检验的试验速度及相关参数；

ｅ） 制停部件所作用的部件类型；

ｆ） 对于完整系统，检测装置和制停部件的组合；

ｇ） 对于子系统，接口条件；

ｈ） 可能倾斜范围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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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资料性附录）

支撑结构、运行轨道、导轨和安全钳夹持部件的计算

犌．１　总则

以下信息给出了确定框架结构及建筑物的支撑力时应考虑的作用力，包括电梯运行轨道和导轨的

尺寸计算。

Ｇ．２确定的措施应考虑计算结果。

Ｇ．３为斜行电梯导轨的检验规定了一种实用的方法，参考了ＧＢ７５８８中垂直电梯的有关要求。

注：ＧＢ／Ｔ１９４０１也可作为必要的土木工程的施工指导。

犌．２　计算时考虑的作用力

犌．２．１　总则

犌．２．１．１　作用力的分类

犌．２．１．１．１　作用力可以分为：

ａ）　直接作用力，如直接施加在结构上的力或载荷；

ｂ） 间接作用力，如因强迫变形或约束变形引起的力（由温度改变、湿度变化和不均匀沉降引起），

或强迫加速度产生的力（由地震引起）。

犌．２．１．１．２　作用力可以分为：

ａ）　按时间变化：

１）　不变的作用力，如结构、运载装置、辅助不可移动装置、附加设备和固定设备的自重；

２）　变化的作用力，如施加的载荷、由绳索引起的作用力、交通载荷、风荷载或雪荷载；

３）　突发的作用力，如撞击缓冲器和安全钳。

ｂ） 按空间位置变化：

１）　固定作用力，如自重；

２）　自由作用力，如移动荷载、风荷载和雪荷载。

ｃ） 按结构的响应：

１）　静态作用力，不会引起结构或结构部件的显著加速度；

２）　动态作用力，会引起结构或结构部件的显著加速度。

犌．２．２　与斜行电梯相关的作用力

犌．２．２．１　不变的作用力

犌．２．２．１．１　自重

运载装置的自重、对重（平衡重）、结构和结构上的部件应被考虑在内。

运载装置的自重是相对于其最终组装完成的组件（包括如控制器、救援设备以及内部部件等的附加

设备）和应包括的附加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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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２．２．１．２　地面作用力

通常，地面作用力的特性值可从ＧＢ５０００９中获取。

犌．２．２．２　变化作用力

犌．２．２．２．１　由绳索引起的作用力

关于由绳索引起的作用力的特性值可从ＧＢ／Ｔ１９４０１中获取。

犌．２．２．２．２　由运载装置内的载荷引起的作用力

这些作用力是由乘客载荷引起。

犌．２．２．２．３　动态影响

动态影响是由于承载架或运行轨道的不规则造成的，一般为运载装置轮子载荷的特性值，同时需乘

以动态系数，＝１．３。

犌．２．２．２．４　横向力

横向力是由运载装置的横向振动引起的，作用于导向装置的载荷按垂直载荷１０％估算。

犌．２．２．２．５　外界施加的载荷

在工作区施加载荷的特征值取值如下：

ａ）　２．０ｋＮ／ｍ
２，均布载荷，或相关载荷；

ｂ）２．０ｋＮ，在最不利位置的集中载荷；

ｃ） ０．５ｋＮ／ｍ，横向作用于栏杆上的水平线载荷。

犌．２．２．２．６　风荷载

包括风在电梯运行和不运行时，对空载或满载运载装置、运行路径支撑及其附件的作用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风荷载主要考虑风对运载装置的水平作用力，此作用力作用于运载装置侧面的形

心并垂直于轿厢运行轨迹。

风荷载参照ＧＢ５０００９计算。

犌．２．２．２．７　雪荷载

雪荷载的特征值可从ＧＢ５０００９中获取。

犌．２．２．２．８　冰荷载

适用于运行路径支撑结构和工作区域的外部设备的受力特征值与计算值，宜由客户和设计主管人

员商定。

犌．２．２．２．９　由驱动和制动引起的力

运载装置减速度的最大与最小值在５．９．４和５．９．１３中给出。

犌．２．２．３　突发作用力

犌．２．２．３．１　减速失效后对缓冲器的作用力

运载装置减速度的最大值在５．７．４．１和５．７．４．２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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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２．２．３．２　制动力

包括安全钳楔块动作时的制动力或机电式制动器动作时的制动力。

运载装置减速度的最大值在５．６．８．４中给出。

犌．２．２．３．３　对缓冲器的作用力

正常运行时，对缓冲器的作用力是由承载架对缓冲器的冲击引起的。

运载装置减速度的最大值在５．９．１３中给出。

犌．２．２．３．４　地震的作用力

抗震设计值和应采取的措施参考ＧＢ５００１１和ＧＢ／Ｔ３１０９５的规定。

犌．２．２．３．５　火灾

宜评估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参见ＧＢ５００１６）。在火灾情况下存在危险的设备结构部分，其受力设计

参照ＧＢ５０００９所述的要求。

犌．２．２．３．６　其他的作用力与影响

其他的作用力与影响包括：

———由温度变化引起的热应力作用；

———材料自身的性能如收缩、蠕变、松弛；

———支架位移的影响；

———安装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力；

———维护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力。

犌．３　导轨验算

用于斜行电梯的工作导轨应满足以下一个或全部功能（５．７．２）：

———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的支撑；

———运载装置［对重（平衡重）］的导向；

———供安全钳夹持的表面。

在ＧＢ７５８８中给出了垂直电梯中使用的Ｔ型导轨为确保导向功能和支撑安全钳动作时的计算方

法。用这种方法时需要考虑运行路径的倾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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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规范性附录）

电气元件的故障排除

犎．１　范围

在５．１１．１．１．１中已列出了斜行电梯电气设备的多种故障。在５．１１．１．１中说明了这些故障在规定的

条件下可以被排除。

本附录描述了这些条件并给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要求。

犎．２　故障排除的条件

表 Ｈ．１列出了：

ａ）　电子技术中主要和常用的元件清单，这些元件按照“类别”进行归类：

１）　无源元件；

２）　半导体；

３）　其他元件；

４）　装配的印制电路。

ｂ） 可能的故障：

１）　断路　　　　　　　Ⅰ

２）　短路　　　　　　　Ⅱ

３）　改变为更高值　　　Ⅲ

４）　改变为更低值　　　Ⅳ

５）　改变功能　　　　　Ⅴ

ｃ）　故障排除的可能性和条件：

故障排除的首要条件是这些元件总是被用于其应用的技术条件极限范围内，甚至这些最恶劣

条件（如温度、湿度、电压和振动）是国家有关标准所规定的。

ｄ） 一些说明

在表中：

———带“否”的栏表示：故障不能排除，应予以考虑；

———没有标记的栏表示：与该类故障不相关。

注：安全电路的设计指南在Ｉ．１中给出。

表犎．１　故障的排除

元件
可排除的故障

Ⅰ Ⅱ Ⅲ Ⅳ Ⅴ

故障排除的条件及说明

１　无源元件

１．１　固定电阻 否 （１） 否 （１）
（１）适用于符合国家标准的轴向的涂漆或封闭处理

的薄膜电阻以及珐琅或密封的单层绕线电阻

１．２　可变电阻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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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犎．１（续）

元件
可排除的故障

Ⅰ Ⅱ Ⅲ Ⅳ Ⅴ

故障排除的条件及说明

１．３　非线性电阻

１．３．１　ＮＴＣ

１．３．２　ＰＴＣ

１．３．３　ＶＤＲ

１．３．４　ＩＤＲ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１．４　电容 否 否 否 否

１．５　电感元件

———线圈

———扼流圈

否 否 否

２　半导体

２．１　发光二极管（ＬＥＤ） 否 否 否 改变功能是指反向电流值的改变

２．２　稳压二极管 否 否 否 否
改变为更低值是指稳压电压的改变

改变功能是指反向电流值的改变

２．３　晶闸管，双向晶闸管、

门极可关断晶闸管（ＧＴＯ）
否 否 否 改变功能是指误触发或不触发

２．４　光耦合器 否 （２） 否

“Ⅰ”是指发光二极管和光敏晶体管其中的一个断

路；“Ⅱ”是指两者之间短路。

（２）当光耦合器符合 ＧＢ／Ｔ１５６５１的规定，且绝缘

电压至少符合下表（摘自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的

表Ｆ．１）规定的条件时，故障可排除。

从交流或直流标称电

压导出线对中性点

的电压不大于

Ｖ

设备额定冲击电

压的过电压优先数

（类别Ⅲ）

Ｖ

５０ 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５　混合电路 否 否 否 否 否

２．６　集成电路 否 否 否 否 否 功能变成振荡，与门变成或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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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犎．１（续）

元件
可排除的故障

Ⅰ Ⅱ Ⅲ Ⅳ Ⅴ

故障排除的条件及说明

３　其他元件

３．１　连接器

端子

插接件

否 （３）

（３）如果连接件防护等级低于或等于ＩＰ４Ｘ（按照

ＧＢ４２０８），但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小于下列值，

则连接件短路可以被排除：

———爬电距离４ｍｍ；

———电气间隙３ｍｍ。

　　这些值是在连接装置上能找到的绝对最小值，

而不是间距尺寸或理论值。

　　 如 果 连 接 件 防 护 等 级 高 于 ＩＰ４Ｘ（按 照

ＧＢ４２０８），则爬电距离在下列条件下可以减小至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给定的间隙值：

———污染等级是３；

———材料组别是Ⅲ；

———非均匀电场

３．２　氖灯 否 否

３．３　变压器 否 （４） （５） （５）

（４）短路是指包括初级或次级线圈内部的短路，或

初级和次级线圈之间的短路；

（５）数值改变是指线圈内部局部短路导致变压比

改变；

（４）和（５）在下述条件下可以排除：

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符合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２００８中

１８．２和１８．３的规定

３．４　熔断器 （６）

“Ⅱ”是指被熔断熔断器的短路。

（６）在以下条件下可排除：

如果熔断器规格正确且结构符合 ＧＢ１３５３９．１的规

定，则可以被排除

３．５　继电器 否
（７）

（８）

（７）如果继电器满足５．１０．２．２．３（５．１１．１．２．２．４）的要

求，则触点间的短路以及触点与线圈之间的短路可

以排除；

（８）触点烧熔不能排除。但是，如果继电器结构上

采用机械强制联锁触点，且符合 ＧＢ１４０４８．５的规

定，则５．１０．２．１．３的假设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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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犎．１（续）

元件
可排除的故障

Ⅰ Ⅱ Ⅲ Ⅳ Ⅴ

故障排除的条件及说明

３．６　印制电路板（ＰＣＢ） 否 （９）

　　印制电路板（ＰＣＢ）总 体 技 术 条 件 应 符 合

ＧＢ／Ｔ１６２６１的规定；基础材料应符合 ＧＢ／Ｔ４７２１、

ＧＢ／Ｔ４７２３、ＧＢ／Ｔ４７２４、ＧＢ／Ｔ４７２５的相关规定。

　　（９）如果印制电路板符合上述要求，防护等级

低于或等于ＩＰ４Ｘ（按照ＧＢ４２０８），但爬电距离和电

气间隙不小于下列值，短路可以排除：

　　———爬电距离４ｍｍ；

　　———电气间隙３ｍｍ。

　　这些值是在连接装置上能找到的绝对最小值，

而不是间距尺寸或理论值。

　　 如 果 连 接 件 防 护 等 级 高 于 ＩＰ４Ｘ（按 照

ＧＢ４２０８），则爬电距离在下列条件下可减小至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给定的间隙值：

　　———污染等级是３；

　　———材料组别是Ⅲ；

　　———非均匀电场

４　印制电路板（ＰＣＢ）上的

元件组合
否 （１０）

（１０）短路故障可以排除的条件是元件自身的短路

可以排除，而且不管是由于组装技术还是ＰＣＢ自身

的原因，元件的组装方式不会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

隙减小到小于本表３．１和３．６所列的最小允许值

　　注：Ⅰ———断路；Ⅱ———短路；Ⅲ———改变为更高值；Ⅳ———改变为更低值；Ⅴ———改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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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犐

（资料性附录）

安 全 电 路

犐．１　安全电路的设计指南

当用于控制、远程监控、报警等的信号从安全回路中采集时，设计指南给出了避免危险情况的建议。

危险来源于公共导线（接地线）局部断路结合一个或几个故障可能引起安全触点的桥接。最好能遵

循下面的建议，以避免危险情况：

１） 按照表 Ｈ．１中３．１和３．６规定的距离设计电路板和电路；

２） 斜行电梯的公共导线应设置在电子部件之后。公共导线的断路将导致控制系统停止运行（改

变接线将导致危险）；

３） 始终应按最不利情况进行分析和计算；

４） 总是使用外部（元件外）电阻，因为源于装置输入元件内部电阻的防护装置应认为是不安全的；

５） 只能按给出的技术条件使用元件；

６） 来自电子器件的反向电压应予以考虑，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隔离电路能解决上述问题；

７） 电气安装的设计参考ＧＢ１６８９５．３；

８） 无论如何设计，最不利情况的分析和计算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斜行电梯在安装后改装或增

加设备，包括新旧设备在内的所有设备应重新进行最不利情况的分析和计算；

９） 根据表 Ｈ．１，某些元件故障可不考虑；

１０）无需考虑斜行电梯环境以外的故障。

如果斜行电梯的安装符合ＧＢ１６８９５．３的要求，建筑物内主电源地线和控制器接地汇流条（轨）之间

断开也可不考虑。

犐．２　可能措施的描述

为满足５．１１．１．３．３要求而可能采用措施的描述见ＧＢ３５８５０．１—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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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犑

（规范性附录）

摆锤冲击试验

犑．１　概述

为了满足５．４．２．３、５．５．３．１．４和５．５．６．３的要求，应进行下述内容的试验。

犑．２　试验架

犑．２．１　硬摆锤冲击装置

硬摆锤冲击装置应如图Ｊ．１所示，该装置包含一个由符合ＧＢ／Ｔ７００的钢材Ｑ２３５Ｄ制成的冲击环，

一个由符合ＧＢ／Ｔ１５９１的钢材Ｑ３４５Ｄ制成的壳体。内填充直径为（３．５±０．５０）ｍｍ的铅球，其总质量

为（１０±０．０１）ｋｇ。

犑．２．２　软摆锤冲击装置

软摆锤冲击装置应如图Ｊ．２所示，该装置为一个由皮革制成的冲击小袋，内填充直径为（３．５±０．５）ｍｍ

的铅球，其总质量为（４５±０．５）ｋｇ。

犑．２．３　摆锤冲击装置的悬挂

摆锤冲击装置应采用直径约为３ｍｍ的钢丝绳悬挂，并使自由悬挂的冲击装置的最外侧与被试面

板之间的水平距离不超过（１５±１０）ｍｍ。

摆的长度（钩的底端至冲击装置参考点的长度）应至少为１．５０ｍ。

犑．２．４　提拉和触发装置

悬挂的摆锤冲击装置通过提拉和触发装置的牵引从被试面板上摆，上摆的高度按Ｊ．４．２和Ｊ．４．３的

要求。在释放的瞬间触发装置不应对摆锤冲击装置产生附加的冲击。

悬挂钢丝绳应勾挂住摆锤冲击装置而没有任何的扭转，以防止在触发后摆锤冲击装置的旋转。

在触发之前，悬挂钢丝绳与摆锤冲击装置的中心线在一条直线上，应通过一个三角的勾挂装置，在

触发位置使摆锤冲击装置的重心与提拉钢丝绳在一条直线上。

犑．３　面板

门板应完整，包括导向部件；轿壁板应按所需的尺寸和固定方式。面板应固定在一个框架或其他合

适的结构上，固定点在试验条件下不应变形（刚性固定）。

提交试验的面板应完成所需的制造加工（加工好边、孔等）。

犑．４　试验程序

犑．４．１　试验时的环境温度应为（２３±５）℃。试验前，面板应在该温度下直接放置至少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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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４．２　硬摆锤冲击试验应使用Ｊ．２．１规定的装置在跌落高度为５００ｍｍ（见图Ｊ．３）的条件下进行。

犑．４．３　软摆锤冲击试验应使用Ｊ．２．２规定的装置在跌落高度为以下条件下进行：

ａ）　对于层门面板或门框，跌落高度为８００ｍｍ（见图Ｊ．３）；

ｂ） 对于玻璃轿门、玻璃轿壁，跌落高度为７００ｍｍ（见图Ｊ．３）。

对于前置门，试验装置的跌落高度增加到１４００ｍｍ（见５．５．６．３．３）。

犑．４．４　摆锤应撞击在宽度方向上为面板的中点，高度方向上为面板设计地平面上方（１．０±０．１）ｍ处。

对于层门，该高度值见５．４．２．３．８。

跌落高度是参考点之间的垂直距离（见图Ｊ．３）。

犑．４．５　在Ｊ．２．１和Ｊ．２．２中提到的每个装置对每个撞击点只需进行一次试验。

如果硬摆锤和软摆锤冲击试验都需要做，两种试验应在同一面板上进行，且先做硬摆锤冲击试验。

犑．５　试验结果说明

犑．５．１　轿门和轿壁的试验结果能满足标准要求的条件为：

ａ）　面板未整体损坏；

ｂ） 面板上没有裂纹；

ｃ） 面板上无孔；

ｄ） 面板未脱离导向部件；

ｅ） 导向部件无永久变形；

ｆ） 面板表面无其他损坏，对面板表面有直径不大于２ｍｍ但无裂纹痕迹的情况还应再做一次成

功的软摆锤冲击试验。

犑．５．２　层门、层门侧门框试验完成后，应按标准要求检查以下内容：

ａ）　失去完整性；

ｂ） 永久变形；

ｃ） 裂纹或破碎。

犑．６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ａ）　试验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ｂ） 试验的日期；

ｃ） 面板的尺寸和结构；

ｄ） 面板的固定方式；

ｅ） 试验时的跌落高度；

ｆ） 试验的次数；

ｇ） 试验负责人的签字。

犑．７　例外情况

如果使用了表Ｊ．１轿壁使用的平板玻璃面板和表Ｊ．２水平滑动轿门使用的平板玻璃面板，由于它们

能满足试验要求，所以无需进行摆锤冲击试验。

应注意这些在建筑法规中有更严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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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犑．１　轿壁使用的平板玻璃面板

玻璃类型

内切圆的直径

最大１ｍ 最大２ｍ

最小厚度

ｍｍ

最小厚度

ｍｍ

夹层钢化
８

（４＋０．７６＋４）

１０

（５＋０．７６＋５）

夹层
１０

（５＋０．７６＋５）

１２

（６＋０．７６＋６）

表犑．２　水平滑动轿门使用的平板玻璃面板

玻璃类型
最小厚度

ｍｍ

宽度

ｍｍ

自由门的高度

ｍ
玻璃面板的固定

夹层钢化
１６

（８＋０．７６＋８）
３６０～７２０ 最大２．１

上部及下部固定

（２处）

夹层

１６

（８＋０．７６＋８）
３００～７２０ 最大２．１

上部、下部及一边

固定（３处）

１０

（６＋０．７６＋４）

（５＋０．７６＋５）

３００～８７０ 最大２．１ 所有边固定

　　注：对于玻璃的三边或四边固定的侧面与其他部件刚性连接的情况，表中所列数值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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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①———冲击环；

②———测量跌落高度参考点；

③———触发装置附件。

图犑．１　硬摆锤冲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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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①———螺杆；

②———在最大直径的平面内测量跌落高度的参考点；

③———皮袋；

④———钢制圆盘；

⑤———触发装置附件。

图犑．２　软摆锤冲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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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犎———跌落高度；

①———框架；

②———被测试的玻璃面板；

③———冲击装置；

④———被测试玻璃面板的参考地平面；

⑤———撞击点高度为１ｍ，对于层门，该高度值见５．４．２．３．８；

⑥———Ｊ．２．４所述的三角钩结构。

图犑．３　测试装置的跌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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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犓

（资料性附录）

曳引力计算

犓．１　引言

曳引力在下列情况下均应得到保证：

———正常运行；

———在底层装载；和

———紧急制停。

另外，应考虑到当运载装置在井道中滞留时允许钢丝绳在曳引轮上滑移。在多段倾斜角度情况下，

如果无法满足此要求，则应设置与强制驱动斜行电梯类似的安全装置。

下述计算方法是用于曳引力计算的指导，要充分考虑下列因素：

———倾斜；

———倾斜角的变化（最不利的工况）；

———摩擦；

———滑轮和曳引轮转动惯量。

根据经验，由于有安全裕量，因此无需详细考虑以下因素，结果仍是安全的：

ａ）　绳的结构；

ｂ） 润滑的种类及其程度；

ｃ） 绳及曳引轮的材料；

ｄ） 制造误差。

犓．２　曳引力计算

犓．２．１　基础公式

应采用式（Ｋ．１）和式（Ｋ．２）：

用于轿厢装载或紧急制动工况：

犜１

犜２
≤ｅ

犳α …………………………（Ｋ．１）

　　用于轿厢滞留工况（对重压在缓冲器上，曳引机按轿厢上行方向旋转）：

犜１

犜２
≥ｅ

犳α …………………………（Ｋ．２）

　　式中：

犳　　 ———当量摩擦系数；

α ———钢丝绳在曳引轮上的包角；

犜１、犜２———曳引轮两侧曳引绳中的拉力。

犓．２．２　犜１及犜２的计算

犓．２．２．１　轿厢装载工况

犜１／犜２的静态比值应按照轿厢载有１２５％额定载重量并考虑运载装置在井道的不同位置时的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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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情况进行计算。如果载荷的１．２５系数未包括５．５．２．２的情况，则５．５．２．２的情况应特别对待。

犓．２．２．２　紧急制动工况

犜１／犜２的动态比值应按照运载装置载荷工况（轿厢空载或载有额定载重量）以及运载装置在井道的

不同位置的最不利情况进行计算。

考虑斜行电梯的悬挂比，应正确地确定每一个运动部件的减速度。

任何情况下，减速度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ａ）　在正常情况下，为０．５０ｍ／ｓ
２；

ｂ） 在使用了减行程缓冲器的情况下，为０．８０ｍ／ｓ２。

犓．２．２．３　对重（平衡重）对重滞留工况

犜１／犜２的静态比值应按照轿厢空载或载有额定载重量并考虑运载装置在井道的不同位置时的最不

利情况进行计算。

犓．２．２．４　下垂效果

应根据曳引轮与运载装置或对重因移动部件的位置变化而导致的包角的变化考虑下垂效果。

犓．２．３　当量摩擦系数犳的计算

犓．２．３．１　绳槽类型

犓．２．３．１．１　半圆槽和带切口的半圆槽（见图Ｋ．１）

说明：

β———下部切口角；

γ———槽的角。

图 犓．１　带切口的半圆槽

使用式（Ｋ．３）：

犳＝μ·
４（ｃｏｓγ／２－ｓｉｎβ／２）

π－β－γ－ｓｉｎβ＋ｓｉｎγ
…………………………（Ｋ．３）

　　式中：

β———下部切口角度值；

γ———槽的角度值；

犳———当量摩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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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摩擦系数。

β最大不应超过１０５°（１．８３弧度）。

γ由制造商根据槽的设计提供。任何情况下，其值不应小于２５°（０．４４弧度）。

犓．２．３．１．２　犞型槽（见图Ｋ．２）

当槽没有进行附加的硬化处理时，为了限制由于磨损而导致曳引条件的恶化，下部切口是必要的。

说明：

β———下部切口角；

γ———槽的角。

图 犓．２　犞型槽

使用式（Ｋ．４）、式（Ｋ．５）和式（Ｋ．６）：

———轿厢装载和紧急制动工况：

对于未经硬化处理的槽：

犳＝μ·
４（１－ｓｉｎβ／２）

π－β－ｓｉｎβ
…………………………（Ｋ．４）

　　对于经硬化处理的槽：

犳＝μ·
１

ｓｉｎγ／２
…………………………（Ｋ．５）

　　———对重滞留的工况：

对于硬化和未硬化处理的槽：

犳＝μ·
１

ｓｉｎγ／２
…………………………（Ｋ．６）

　　式中：

β———下部切口角度值；

γ———槽的角度值；

犳———当量摩擦系数；

μ———摩擦系数。

下部切口角β的数值最大不应超过１０５°（１．８３弧度）。对于斜行电梯而言，任何情况下，γ值不应小

于３５°（０．６１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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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２．３．２　摩擦系数计算

使用式（Ｋ．７）、式（Ｋ．８）和式（Ｋ．９）：

———装载工况：

μ＝０．１ …………………………（Ｋ．７）

　　———紧急制动工况：

μ＝
０．１

１＋ν／１０
…………………………（Ｋ．８）

　　———对重滞留工况：

μ＝０．２ …………………………（Ｋ．９）

　　式中：

μ———摩擦系数，对于紧急制动工况，可从图Ｋ．３查得；

ν———运载装置额定速度下对应的绳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图 犓．３　最小的摩擦系数

犓．３　通常情况下的公式

通常情况的示意图见图Ｋ．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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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２，３，４———滑轮的速度系数（如２＝２×狏ｃａｒ）。

图 犓．４　通常情况

计算公式如式（Ｋ．１０）、式（Ｋ．１１）、式（Ｋ．１２）和式（Ｋ．１３）所示：

ａ）　驱动主机上置：

犜１＝
（犘＋犙＋犕ＣＲｃａｒ＋犕Ｔｒａｖ）

狉
·（犵ｉ±αｉ）＋

犕Ｃｏｍｐ

２·狉
·犵ｉ＋犕ＳＲｃａｒ犵ｉ±犪ｉ·

狉２＋２

３（ ）±

犻ＰＴＤ·犿ＰＴＤ

２·狉
·犪ｉ（ ）± 犿ＤＰ·犪ｉ

狉（ ）
Ⅰ

±
∑
狉－１

犻＝１

（犿Ｐｃａｒ·犻Ｐｃａｒ·犪ｉ）

狉

熿

燀

燄

燅

Ⅲ


犉犚ｃａｒ

狉
……（Ｋ．１０）

犜２＝
犕ｃｗｔ＋犕ＣＲｃｗｔ

狉
·（犵ｉ犪ｉ）＋

犕Ｃｏｍｐ

２·狉
·犵ｉ＋犕ＳＲｃｗｔ犵ｉ犪ｉ·

狉２＋２

３（ ） 犻ＰＴＤ·犿ＰＴＤ

２·狉
·犪ｉ（ ）

犿ＤＰ·犪ｉ

狉（ ）
Ⅱ


∑
狉－１

犻＝１

（犿Ｐｃｗｔ·犻Ｐｃｗｔ·犪ｉ）

狉

熿

燀

燄

燅

Ⅲ

±
犉犚ｃｗｔ

狉
………………（Ｋ．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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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驱动主机下置：

犜１＝
（犘＋犙＋犕ＣＲｃａｒ＋犕Ｔｒａｖ）

狉
·（犵ｉ±犪ｉ）＋

犕Ｃｏｍｐ

２·狉
·犵ｉ＋犕ＳＲ１ｃａｒ·（－犵ｉ±狉·犪ｉ）＋

犕ＳＲ２ｃａｒ· 犵ｉ±犪ｉ·
狉２＋２

３（ ）± 犻ＰＴＤ·犿ＰＴＤ

２·狉
·犪犻（ ）± 犿ＤＰ·犪ｉ

狉（ ）
Ｉ

±
∑
狉－１

犻＝１

（犿Ｐｃａｒ·犻Ｐｃａｒ·犪ｉ）

狉

熿

燀

燄

燅

Ⅲ


犉犚ｃａｒ

狉

…………………………（Ｋ．１２）

犜２＝
犕ｃｗｔ＋犕ＣＲｃｗｔ

狉
·（犵ｉ犪ｉ）＋

犕Ｃｏｍｐ

２·狉
·犵ｉ＋犕ＳＲ１ｃｗｔ·（－犵ｉ狉·犪ｉ）＋犕ＳＲ２ｃｗｔ· 犵ｉ犪ｉ·

狉２＋２

３（ ）

犻ＰＴＤ·犿ＰＴＤ

２·狉
·犪ｉ（ ） 犿ＤＰ·犪犻

狉（ ）
Ⅱ


∑
狉－１

犻＝１

（犿Ｐｃｗｔ·犻Ｐｃｗｔ·犪ｉ）

狉

熿

燀

燄

燅

Ⅲ

±
犉犚ｃｗｔ

狉
……（Ｋ．１３）

　　注１：在上述公式中符号“±”将以这样一种方式应用，即当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减速下行时，适用上部运算

符号；当空载运载装置减速上行时，适用下部运算符号。

注２：上述公式还可以用于空载轿厢（删除犙）的计算。在这种情况下，犜１变为犜２，犜２变为犜１。

注３：上述公式仅适用单一倾斜度的斜行电梯，对于运行路径倾斜度变化的斜行电梯根据实际工况计算。

工况：

Ⅰ———对于在运载装置侧的导向轮；

Ⅱ———对于在对重侧的导向轮；

Ⅲ———仅对于悬挂比大于１。

式中：

犪ｉ　　———运载装置在运行方向上的制动减速度（绝对值），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θ ———运行路径的倾斜角度；

犉犚ｃａｒ ———井道内的摩擦力（运载装置侧轴承的效率和导轨摩擦力等），单位为牛（Ｎ）；

犉犚ｃｗｔ ———井道内的摩擦力（对重侧轴承的效率和导轨摩擦力等），单位为牛（Ｎ）；

犵ｉ ———运行方向上的加速度（重力加速度犵狀×ｓｉｎθ），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犎 ———沿倾斜面测量的提升行程，单位为米（ｍ）；

犻Ｐｃａｒ ———运载装置侧具有相同转速（狏ｐｕｌｌｅｙ）的滑轮的数量（不包括导向轮）；

犻Ｐｃｗｔ ———对重侧具有相同转速（狏ｐｕｌｌｅｙ）的滑轮的数量（不包括导向轮）；

犻ＰＴＤ ———张紧装置的滑轮数量；

犿ＤＰ ———运载装置或对重侧导向轮惯量的折算质量犑ＤＰ×（狏ｐｕｌｌｅｙ／狏）
２／犚２，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Ｐｃａｒ ———运载装置侧滑轮惯量的折算质量犑Ｐｃａｒ×（狏ｐｕｌｌｅｙ／狏）
２／犚２，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Ｐｃｗｔ ———对重侧滑轮惯量的折算质量犑Ｐｃｗｔ×（狏ｐｕｌｌｅｙ／狏）
２／犚２，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ＰＴＤ ———张紧装置的一个滑轮惯量的折算质量犑ＰＴＤ／犚
２，单位为千克（ｋｇ）；

犕Ｃｏｍｐ ———张紧装置（包括滑轮）的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犕ＣＲ ———补偿绳的实际质量［（０．５犎±狔）×狀ｃ×补偿绳单位长度的重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犕ｃｗｔ ———对重（包括滑轮）的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犕ＣＲｃａｒ ———运载装置侧的犕ＣＲ；

犕ＣＲｃｗｔ———对重侧的犕ＣＲ；

犕ＳＲ ———悬挂绳的实际质量［（０．５犎±狔）×狀ｓ×悬挂绳单位长度的重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犕ＳＲｃａｒ ———运载装置侧的犕ＳＲ；

　　在驱动主机下置的情况下，从驱动主机到井道顶层空间滑轮的悬挂绳质量称为犕ＳＲ１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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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道顶层空间滑轮到运载装置的悬挂绳质量称为犕ＳＲ２ｃａｒ；

犕ＳＲｃｗｔ———对重侧的犕ＳＲ；

　　在驱动主机的下置的情况下，从驱动主机到井道顶层空间滑轮的悬挂绳称质量为

犕ＳＲ１ｃｗｔ；从井道顶层空间滑轮绕到对重的悬挂绳质量称为犕ＳＲ２ｃｗｔ；

犕Ｔｒａｖ ———随行电缆的实际质量［（０．２５犎±０．５狔）×狀ｔ×随行电缆单位长度的重量］，单位为千克

（ｋｇ）；

狀ｃ ———补偿绳的数量；

狀ｓ ———悬挂绳的数量；

狀ｔ ———随行电缆的数量；

犘 ———空载运载装置的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犙 ———额定载重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狉 ———悬挂比；

犜１，犜２———曳引轮两侧钢丝绳拉力，单位为牛（Ｎ）；

狏ｐｕｌｌｅｙ ———滑轮节圆的线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狔 ———与零点的距离［以犎／２处作为零点（狔＝０）］，单位为米（ｍ）；

→ ———静态力；

－－→———动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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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犔

（规范性附录）

悬挂钢丝绳安全系数的计算

犔．１　概述

依据５．６．２．１．２的要求，本附录给出计算悬挂钢丝绳静态安全系数犛ｆ的方法。该方法仅适用于：

———在钢丝绳驱动的设计中使用传统材料制作各个部件，如钢（铸铁）质曳引轮；

———符合ＧＢ８９０３的钢丝绳；

———在正常的维护和检查的情况下，钢丝绳有足够的寿命。

犔．２　滑轮的等效数量犖犲狇狌犻狏

犔．２．１　总则

弯折次数以及每次折弯的严重程度会导致钢丝绳的劣化。同时，绳槽的种类（Ｕ型或Ｖ型）以及是

否有反向弯折也有影响。

每次弯折按严重程度可以等效为一定数量的简单弯折。

简单弯折为钢丝绳运行于一个半径不大于钢丝绳公称直径０．５３倍的半圆槽。

简单弯折的数量相当于一个等效的滑轮数量犖ｅｑｕｉｖ，其数值从式（Ｌ．１）得出：

犖ｅｑｕｉｖ＝犖ｅｑｕｉｖ（ｔ）＋犖ｅｑｕｉｖ（ｐ） …………………………（Ｌ．１）

　　式中：

犖ｅｑｕｉｖ（ｔ）———曳引轮的等效数量；

犖ｅｑｕｉｖ（ｐ）———导向轮的等效数量。

犔．２．２　犖犲狇狌犻狏（狋）的计算

犖ｅｑｕｉｖ（ｔ）的数值可从表Ｌ．１查得。

表犔．１　曳引轮的等效数量值犖犲狇狌犻狏（狋）

Ｖ型槽
Ｖ型槽的角度值γ — ３５° ３６° ３８° ４０° ４２° ４５°

犖ｅｑｕｉｖ（ｔ） — １８．５ １５．２ １０．５ ７．１ ５．６ ４．０

Ｕ型带切口槽
下部切口角度值β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５°

犖ｅｑｕｉｖ（ｔ） ２．５ ３．０ ３．８ ５．０ ６．７ １０．０ １５．２

　　对于不带切口的Ｕ型槽，犖ｅｑｕｉｖ（ｔ）＝１。

犔．２．３　犖犲狇狌犻狏（狆）的计算

反向弯折仅在下述情况时考虑：即钢丝绳与两个连续的固定距离滑轮的接触点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绳直径的２００倍。计算公式按照式（Ｌ．２）：

犖ｅｑｕｉｖ（ｐ）＝犓ｐ·（犖ｐｓ＋４犖ｐｒ） …………………………（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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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犓ｐ———与曳引轮和滑轮直径有关的系数；

犖ｐｓ———引起简单弯折的滑轮数量；

犖ｐｒ———引起反向弯折的滑轮数量。

其中：

犓ｐ＝
犇ｔ

犇ｐ
（ ）

４

…………………………（Ｌ．３）

　　式中：

犇ｐ———除曳引轮外的所有滑轮的平均直径；

犇ｔ ———曳引轮的直径。

犔．３　安全系数

对于给定的钢丝绳传动设计，考虑正确的犇／犱比值和计算得到的犖ｅｑｕｉｖ，安全系数的最小数值可从

图Ｌ．１中查得。

图犔．１　最小安全系数的计算

图Ｌ．１中的曲线基于式（Ｌ．４）得出：

犛ｆ＝１０
２．６８３４－

ｌｇ
６９５．８５×１０

６

犖ｅｑｕｉｖ

（犇ｔ
／犱ｒ）

８．５６７（ ）
ｌｇ（７７．０９（（犇ｔ／犱ｒ））

－２．８９４）
［ ］

…………………………（Ｌ．４）

　　式中：

犛ｆ　 ———安全系数；

犖ｅｑｕｉｖ———滑轮的等效数量；

犇ｔ ———曳引轮的直径；

犱ｒ ———钢丝绳的直径。

犔．４　示例

滑轮的等效数量犖ｅｑｕｉｖ的计算示例如图Ｌ．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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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４０°

犖ｅｑｕｉｖ（ｔ）＝７．１

犓ｐ＝２．０７

犖ｅｑｕｉｖ（ｐ）＝２×２．０７＝４．１

犖ｅｑｕｉｖ＝１１．２

　　说明：

（１）———运载装置侧。

注：示例中动滑轮没有反向弯折。

图犔．２　悬挂比２∶１犞型槽

　　γ＝４０°，β＝９０°

犖ｅｑｕｉｖ（ｔ）＝５

犓ｐ＝５．０６

犖ｅｑｕｉｖ（ｐ）＝５．０６

犖ｅｑｕｉｖ＝１０．０６

图犔．３　悬挂比１∶１犝型切口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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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ｅｑｕｉｖ（ｔ）＝１＋１

犓ｐ＝１

犖ｅｑｕｉｖ＝４

图犔．４　悬挂比１∶１（复绕）犝型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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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犕

（资料性附录）

机器空间和工作区的入口

机器空间和工作区的通道门和活板门见图 Ｍ．１。

图 犕．１　机器空间和工作区的通道门和活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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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犖

（资料性附录）

与建筑物的接口

犖．１　通则

建筑结构应能承受斜行电梯设备引起的载荷和力，如果本标准没有特殊应用的规定，则载荷和

力为：

———由静止质量产生的静载荷；和

———由运动质量及其在紧急操作时产生的动载荷和力，其动态影响冲击系数为２。

犖．２　导轨支撑

重要的是，导轨的支撑方式能使其受所安装的建筑结构的位移的影响为最小。

考虑到建筑为混凝土、砌块或砖的结构，可以假定支撑导轨的导轨支架不会因井道壁的位移而发生

移位。

但是，当导轨支架通过钢梁连接到建筑或者通过连接件连接到木构架建筑时，这些结构可能会因运

载装置通过导向装置和导轨所作用的载荷而产生变形。另外，由于外部载荷（如风荷载、雪荷载等）的作

用，可能会使斜行电梯的支撑结构产生位移。

在５．７所要求的计算中应考虑这些横梁或框架的任何变形。

安全钳等安全部件可靠动作所允许的导轨总变形应包含任何因建筑结构变形而产生的导轨移位和

导向装置自身因运载装置载荷作用而产生的变形。

因此，重要的是支撑结构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与斜行电梯供应商进行沟通，以确保支撑结构适用

于所有载荷条件。

犖．３　轿厢、井道和机器空间的通风

犖．３．１　总则

斜行电梯井道和机器空间的通风要求通常包含在国家的建筑法规中，或者有专门的规定，或者与对

任何安装机器设备或容纳人员（如用于休闲、工作等）的建筑空间的通用要求一样。当井道和机器空间

是一个较大且往往较为复杂的总建筑环境的一部分时，本标准不可能对这些空间通风的要求提供具体

的指导，否则可能会导致本标准与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相冲突。

但是，本标准仍可以给出一些原则性的指导。

犖．３．２　井道和轿厢的通风

对于乘坐斜行电梯或在井道中工作的人员，或者如果轿厢滞留在楼层之间可能困在轿厢内或井道

中的人员，它们的舒适感和安全性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

———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或完全独立的井道的环境温度；

———阳光直接照射；

———挥发性的有机物、二氧化碳和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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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井道内的新鲜空气；

———井道尺寸，即：横截面积和高度；

———层门的数量、大小、周围的间隙和位置；

———所安装设备的预计的热输出（发热量）；

———消防和排烟措施，以及相关的楼宇管理系统（ＢＭＳ）；

———湿度、灰尘和烟雾；

———空气流量（热／冷）和节能建筑技术的应用；

———井道和整个建筑的气密性。

轿厢应设置足够的通风孔，以确保在最大可载人数时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见５．５．１６）。

在斜行电梯的正常运行和维护过程中，层门周围的间隙、开关门以及斜行电梯在井道运行的活塞效

应，通常情况下，可提供人员所需的楼梯、大厅与井道之间的空气流通。

然而，因技术需要和在某些情况下人员的需要，井道和整个建筑物的气密性、环境条件，尤其是较高

的环境温度、辐射、湿度和空气质量，将导致永久需要或按需开启通风孔和（或）结合强制的通风和（或）

新鲜空气的进入。当运输某些物体（如排放有害尾气的机动车）时，以上措施也是必需的，这只能根据不

同的情况来决定。

此外，对于因正常或意外情况长期停运后的轿厢，应给予更充分的通风。

应特别注意那些采用了节能设计和技术的新建和翻修的建筑。

井道不能用于建筑物其他区域的通风。

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做法是极其危险的，例如在工厂或地下停车场，危险气体通过井道可能会对乘

坐斜行电梯的人员造成额外的风险。基于以上考虑，不能将建筑物其他区域的污浊空气作为井道通风。

当斜行电梯井道作为消防竖井的组成部分时，需要进行特别考虑。

这些情况下，应征询此类设备专业人员的建议，或满足国家的建筑和消防法规。

斜行电梯的安装商应提供适当的建筑设计和计算的必要信息，以便使负责建筑或结构的工作人员

确定是否需要为作为建筑物一部分的所有斜行电梯提供通风或需要提供何种通风。换言之，双方应告

知对方必要的事实；另一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建筑物中的斜行电梯的正确操作、安全使用和

维护。

犖．３．３　机器空间的通风

机器空间的通风通常是为被授权人员和设置在其中的设备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

因此，机器空间的环境温度应保持在０．４所述的范围内。还应考虑湿度和空气质量，以避免因凝露

等造成技术问题。

如果不能保持上述温度，可能导致斜行电梯自动退出服务，直到温度恢复到其预期的水平。

斜行电梯的安装商应提供适当的建筑设计和计算的必要信息，以便使负责建筑或结构的工作人员

确定是否需要为作为建筑物一部分的机器空间提供通风或需要提供何种通风。换言之，双方应告知对

方必要的事实；另一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斜行电梯的正确操作、安全使用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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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犗

（资料性附录）

环 境 因 素

需要考虑环境条件对斜行电梯运行的影响，才能进行部分封闭井道内斜行电梯的安装。

应进行专业的风险分析以确定需要的安全装置以及斜行电梯使用条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风；

———能见度低（如夜间、大雾、烟雾等情况）；

———雷电；

———雪荷载；

———雪压；

———结冰；

———湿气；

———冰瀑；

———雪崩；

———泥石流；

———地震；

———洪水；

———地下水；

———滑坡和其他地质灾害；

———风吹倒大树；

———火灾、爆炸；

———因交通工具（汽车、卡车和其他机动车辆）造成的损害；

———飞行物造成的障碍；

———通讯或电力线缆；

———电磁现象；

———有关外部设备的补偿（如人造雪等）；

———物理或化学应力；

———交叉（大路、小路、电线、滑道、水域等）；

———邻近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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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犘

（资料性附录）

地板表面的防滑性能的测定

犘．１　总则

一般认为地板表面的防滑设计是用来满足实际使用中的更高安全要求。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或国内就评价和确定覆盖材料防滑性能的程序尚未形成标准。

德国已有用于确定地面覆盖材料防滑性能的标准并已试行多年，该标准是ＤＩＮ５１１３０。

在欧洲，ＣＥＮ／ＴＣ１０／ＷＧ９工作组人员已经对于该程序是否能适用于斜行电梯防滑地板的检测要

求开展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ＤＩＮ５１１３０适合用于确定防滑物的防滑性能。

依据本标准颁发的试验证书包含ＤＩＮ５１１３０试验结果和依据Ｐ．２评定的结果。

犘．２　防滑性能的试验和评估

防滑性能试验的程序参照ＤＩＮ５１１３０。

ＤＩＮ５１１３０试验程序中，作为中间介质的油并不是用于特别不利工况的。

经证明，使用特定的油作为一个不变的试验参数，能减小试验结果的差异性。

注：该程序是基于人踩在覆盖了试验材料的倾斜平面上进行试验。该试验用以确定不同的覆盖材料是否适合使用

在斜行电梯上。

根据在一定范围内测量决定的平均倾斜角度，将试验材料划分为五个防滑等级。该等级是判断防

滑性能水平的基准，其中Ｒ９代表最低的防滑性能，Ｒ１３则是最高的防滑性能。根据角度范围而划分的

防滑等级如表Ｐ．１所示。

表犘．１　倾斜角度平均值与防滑等级对应关系表

平均值 防滑等级

６°到１０° Ｒ９

１０°以上到１９° Ｒ１０

１９°以上到２７° Ｒ１１

２７°以上到３５° Ｒ１２

大于３５° Ｒ１３

　　按照规定方向布置的带有表面形状的试验材料的防滑性能的评定应以平均值为基础，并考虑试验

材料放置的位置和使用者在上面行走的方向。

用于室内的覆盖材料防滑等级应至少为Ｒ９，用于室外的应至少为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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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犙

（资料性附录）

轿厢内扶手安装示意图

轿厢内扶手安装示意图见图Ｑ．１。

图中：

１———轿厢壁；

２———扶手；

３———轿厢地板。

图 犙．１　轿厢内扶手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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